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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三号)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３０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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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防治措施

　第一节　燃煤污染防治

　第二节　工业污染防治

　第三节 　 机 动 车 和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污 染

防治

　第四节　扬尘和其他污染防治

第四章　重污染天气应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大气污

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及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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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

大气环境质量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大气污染防

治的财政投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监督管

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合理

规划城市布局,推广利用清洁能源,促进清洁生产,

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作安排做好本辖区的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协

助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

管理.

第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少大气污染,并对造成

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

节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

义务.

第六条　大气污染防治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制度,由省人民政府制定考核办法.上级人

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实施考核.考核

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七条　鼓励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的研究和推广,支持培养和引进大气污

染防治专业人才.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第八条　机关、社会团体、学校、新闻媒体、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应当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

和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

增强公众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公众参与大气

环境保护.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大气环境承载力和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编制本行政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标准

的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对大气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或者区域内的重污染

行业,可以决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

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律,划

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统筹协调区域内的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制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建立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提出重点防治任

务和措施,促进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第十二条　本省实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国务院下达的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需求分解到县(市、区)人民政府.

除国家确定削减和控制排放总量的重点大气

污染物外,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省大气环境质量

状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确定本省实行总

量削减和控制的其他重点大气污染物.

第十三条　本省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管

理制度.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国家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中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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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

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

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大气污

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大气污

染物.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控制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总量减少

的原则,对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实行

排污权交易.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大气环境监测制度,完善大气环境质量和大

气污染源监测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建设与管理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

染源监测网,按照国家有关监测和评价规范,开展

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统一发布本行政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息.

第十六条　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的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自行

或者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放

监测,记录、保存原始监测数据,确保监测数据真实

可靠,不得隐瞒、伪造、篡改监测数据.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

规范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备,与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保证自动监控设备正常运行,

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对重点排污单位开展监督性监测.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依法确定,并向社会

公布.

第十七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对下一

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情况

进行专项督察.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重点区域、重

点行业和排污单位存在突出大气污染问题或者发

生重大大气环境违法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重点督查,并向社会公开督查结果.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所在地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

人,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一)未完成国家和省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目

标的;

(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

(三)发生重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的;

(四)执行国家和省环境保护政策和工作部署

不力,致使本地区大气环境问题突出的;

(五)未完成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的.

有前款(一)(二)项情形之一的,还应当暂停审

批该地区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应当依法公开大气环境质量、环境监测、突发环

境事件以及环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

排污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开单位基本信息、主要

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

运行、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环境行政许可

等信息,并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负责.

第二十条　排污单位应当建立大气环境保护

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制

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操作规程,建立环境保护管理

台账.

第二十一条　排污单位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能

力的第三方治理机构代其运营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或者实施大气污染治理,并对治理结果承担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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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防治措施

第一节　燃煤污染防治

第二十二条　本省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

度,逐步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

省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制定区

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煤炭

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制定本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限制高硫分、

高灰分煤炭开采.新建煤矿应当同步配套建设煤

炭洗选设施,使煤炭的硫分、灰分含量达到规定标

准.已建成的煤矿除所采煤炭属于低硫分、低灰分

或者根据已达标排放的燃煤电厂要求不需要洗选

的以外,应当限期建成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

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应当采

取防燃、防尘措施,防止大气污染.

第二十四条　燃煤电力企业、焦化企业、钢铁

企业以及其他燃煤单位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

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减少大气污染物的

产生和排放.

第二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燃煤供热

地区推进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管网

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

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分散燃煤供

热锅炉和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

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将城市建成区划定为禁煤

区,并逐渐扩展.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划定禁煤区范围.禁煤区的划定应当考虑

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

禁煤区内除煤电、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企业

外,禁止储存、销售和燃用煤炭及其制品.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民用散

煤管理.禁止销售、使用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

的煤炭,禁止褐煤、洗中煤、煤泥等低质劣质煤作为

民用煤使用.

第二节　工业污染防治

第二十八条　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钢铁、焦化、

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城市建成区内的钢铁、焦化、建材、化工、有色

金属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应当限期完成改造、转

型、搬迁或者退出.

第二十九条　排污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应当按照规定设

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

施,防止恶臭气体排放.

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医院、学校、

幼儿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

边,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制药、油漆、塑料、橡胶、

造纸、饲料等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

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

当限期搬迁.

第三十条　鼓励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无挥

发性有机物或者低毒、低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

产品.

下列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活动,应当使

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材料和工艺,按照规定

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安装、使用污染防治

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一)煤炭加工与转化;

(二)燃油、溶剂的储存、运输和销售;

(三)涂料、油墨、胶粘剂、农药等以挥发性有机

物为原材料的生产;

(四)涂装、印刷、粘合和工业清洗等含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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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的产品使用;

(五)生物发酵等其他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

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第三十一条　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无组织排

放源应当采取封闭、集中收集和处理措施.

第三节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

地实际,改善道路交通状况,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减

少交通运输产生的大气污染物.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城市功能和路网布局,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倡导低碳、环保出行.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广符

合国家标准的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汽车,规划建设

相应的充电站(桩)、加气站等基础设施,鼓励和支

持公交、出租、市容环境卫生、邮政、物流配送、机场

铁路通勤等用车和公务用车使用节能环保型和新

能源汽车.

第三十四条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

地方的有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

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上道路行驶.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

者出具虚假的排放检验报告.

第三十五条　未达到本地执行的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

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

正常状态下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大气污染物

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六条　机动车维修单位应当按照防治

大气污染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在用机动

车进行维修,使其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交通运

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向

社会公布本市机动车维修单位名录,便于机动车所

有人或者使用人进行选择.

第三十七条　抽检、路检或者定期检验不合格

的机动车应当进行强制维修,取得由机动车维修单

位出具的维修合格凭证,并进行复检.抽检、路检

不得收取费用.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

法对维修或者改造后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规

定标准的机动车予以强制报废.

第三十九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

要求,不能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

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推

广使用严于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油和清洁车用能源.

销售车用燃油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明示油品质量标

准;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标准的燃油和添

加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

强生产、流通领域燃油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机

动车排放污染防治联动执法机制.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应当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

第四节　扬尘和其他污染防治

第四十二条　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

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

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构)筑

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从事水利、交通、矿山、电力等工程建设、建

(构)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

备案.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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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工程承包合同中明确扬

尘污染防治责任.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

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

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二)采取密闭措施及时清运建筑土方、工程渣

土、建筑垃圾,在施工工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

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

化处理;

(三)施工工地出入口、主要通道、加工区等采

取地面硬化处理措施,在施工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

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密闭式防尘网;

(四)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

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建设单位应当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裸

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

装或者遮盖.

第四十四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设计和开发

利用方案作业,设置废石、废渣、泥土等专门存放

地,并采取围挡、硬化施工道路、洒水降尘、设置防

风抑尘网等防尘、降尘措施,并及时进行生态修复,

防治扬尘污染.

第四十五条　运输渣土、土方、砂石、垃圾、灰

浆、煤炭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措

施,并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运输车辆冲洗

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在运输过程中不得遗

撒、泄漏物料.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应当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

式;采用人工清扫的,应当符合作业规范,减少扬尘.

第四十六条　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安装防尘设施或

者采取其他抑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

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施.

生活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纳场应当按照相

关标准和要求采取抑尘、防臭措施.

第四十七条　农业农村、林业等主管部门应当

制定农药、化肥减量计划和措施,指导农林业生产

经营者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减

少氨、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第四十八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按照

规定对污水、畜禽粪便和尸体等进行收集、贮存、清

运和无害化处理;未达到规模养殖的畜禽养殖单位

和个人应当采取与其养殖规模相适应的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第四十九条　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

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

臭气体的物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

尘污染的物质.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划定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时段和区域,减少烟花爆竹燃放产

生的大气污染物.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

当加强对殡葬服务机构祭祀活动的监督管理,引导

公民文明、绿色祭祀,防止产生大气污染.

第四章　重污染天气应对

第五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气象主管机构等有关部门

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会商、信息通报和数据

共享等机制,完善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体系.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

的重污染天气预警要求,采取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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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应

当编制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第五十四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重污

染天气预警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其他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途径告知公

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指导公众出行和调整其他相

关社会活动.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

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采取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

应急措施.在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季节,可以组

织实施错峰生产、施工和运输.

在错峰生产、施工和运输期间,重点排污单位

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安排,对

生产经营活动和土方施工、运输进行调整,减少或

者暂停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作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对法律责任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不符合民

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或者在禁煤区内销售煤炭

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

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向大气

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正常状态下

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大气污染物的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采

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运输渣土、土方、

砂石、垃圾、灰浆、煤炭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未

采取密闭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泄漏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

道路行驶.

第六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大气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

假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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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董一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作如

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一)修订«条例»,是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

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才能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可靠保障.我省

«条例»距离上次修订(２００７年)已过去１１年,«条

例»实施以来,对改善全省空气质量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由于我省发展方式偏粗放、产业结构偏重、

能源结构偏煤炭、运输结构偏公路的结构性污染没

有得到根本转变,燃煤型污染仍是我省主要污染来

源,PM１０、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仍在全国排

名居高,城市环境质量排名居全国倒数前位,严峻

的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短板.十余年来,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在

大气污染防治实践中,探索和积累了不少符合山西

实际的好经验、好做法,因此,修订«条例»时,不仅

以国家大气法的新规定为依据,更是将山西省委省

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符

合大气污染防治规律且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法制

化,加强法制建设是落实以环保倒逼转型的关键之

举,是以法制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

(二)修订«条例»,是适应国家环保政策法律变

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新发展理念、生态文

明、美丽中国等载入宪法.今年５月,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作出部署,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一起动手,推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这些都对以法

律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提出了

新的要求.特别是国家于２０１５年新修订了«大气

污染防治法»,从立法原则到主要内容都作了调整.

因此,对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国家新的«大气污

染防治法»,我省«条例»亟需进行修订.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条例(修订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上位

法,结合我省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实践成果,充分

借鉴兄弟省市大气污染防治经验做法,对我省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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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进行全面规范.

为推进修订工作,省环保厅专门成立了由厅长

任组长,分管厅领导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组.在修

订过程中,我们坚持立足省情,始终围绕我省大气

污染防治的特点、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

立法调研,提出解决举措,增强法规的实效性.坚

持科学立法,聘请省内专业立法研究机构参与«条

例»修订,形成“法律专家全程参与、业务处室全程

指导、法规部门全程协调”的机制,确保立法的科学

性.«条例(修订草案)»经反复讨论修改９次之多.

坚持规范程序,今年７月,省环保厅将«条例(修订

草案)»报省法制办审查,省法制办书面征求了省直

４１个部门和１１个设区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同时在

省法制办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召集法学、环保等领

域专家召开立法论证会;组织省发改、公安、住建、

交通、煤炭、质监局等６个部门召开立法协调会,达

成一致意见.严格的程序保障了修订的规范性.９

月１５日,省政府第１２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

例(修订草案)».

三、«条例(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修订草案)»内容,结合山西省实际,以

“四个结构调整”为抓手,突出解决燃煤污染防治、

工业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扬尘污染防治四

个主要领域污染为突破口,强化政府责任,注重源

头治理,形成六章七十一条的内容,包括总则、监督

管理、防治措施、重污染天气应对、法律责任和

附则.

(一)关于源头治理大气污染.加快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此次«条例

(修订草案)»特别注重加强源头治理,从推动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的角

度完善相关制度.如«条例(修订草案)»第三条规

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

标,坚持源头治理、规划先行、综合治理的原则”.

(二)关于强化政府责任.«条例(修订草案)»

第四条就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所负的责任作出细化和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合理规

划城市布局,推广利用清洁能源,促进清洁生产,使

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特别明确了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工作安排做好本辖区的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同时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协助做好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三)关于燃煤污染防治.燃煤污染是造成我

省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为此,«条例(修订草案)»

将燃煤污染防治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首要控制领

域.第二十条明确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牵头部门: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制

定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推进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并提出区域煤炭总量控制要求:“设区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

制目标,制定本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计划并组织

实施.”另外,«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至第二

十五条分别对煤炭开采与洗选、清洁生产技术与设

备使用、燃煤锅炉建设规范、禁煤区建设、民用散煤

管理等进行了规范.

(四)关于工业污染防治.针对我省结构性污

染突出、污染企业围城等问题,«条例(修订草案)»

也作出了企业限期搬迁、改造、转型或者退出的明

确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实行大气重污染工业

项目清洁生产审核制度.”第二十七条规定,“严格

控制新建、扩建钢铁、焦化、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

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城市建成区内的钢铁、焦化、

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中的高排放、高污染项

目,应当限期完成搬迁、改造、转型或者退出.”

(五)关于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已经成为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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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问题.«条例(修订草案)»

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三十六条、三十

八条、三十九条、四十条分别对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清洁能源交通工具推广,机动车管理以及非道路移

动机械污染防治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对社会广

泛关切的机动车限行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第五十六条

明确:“在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时段,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区

域和时间,并提前向社会公告”.

«条例(修订草案)»及«说明»已印发给各位委

员,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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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　李栋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已于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４日经省人民政府第１２次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山西省地方

立法条例»的规定,城建环保工委进行了认真调研,

认为该条例(修订草案)基本成熟.受主任会议委

托,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研究意见形成过程

７月１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了条例修改工作方案,成立了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

担任组长,城建环保工委、法制委、法工委、省政府

法制办、省环保厅等２０个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修改领导组.７月２３日,修改领导组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修改工作.城建环保工委会同有关部门主

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提前介入.多次听取修改进

展情况介绍,共同研究修订草案,有关部门充分吸

纳了我委提出的意见建议.二是开展立法调研.

在李悦娥副主任带领下,７月下旬赴大同调研,８月

中旬赴河北、山东考察学习.８月下旬,城建环保

工委组织赴太原、晋中调研.三是广泛征求意见.

向各级人大常委会、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大代表、专

家学者、企业代表等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四是召开

立法论证会.９月２５日,召开部分常委会委员、人

大代表、专家学者参加的论证会.

二、修订条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颁布于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７年进行过修订.２０多年来,该条例为我省依

法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发挥了重要法治保障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该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央和省委精神、法律

规定和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全面修订十分必要,主

要体现在:一是大气环境保护工作新形势新目标新

任务的要求.蓝天保卫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中之重,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提出今后总体

目标和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目标任务,完成这些目标

任务需要加强立法提供法治保障.二是与国家上

位法保持一致的要求.该条例与国家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不一致地方.三

是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上升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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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规的要求.

三、对条例(修订草案)的修改意见

(一)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原则

每个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

政府负有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改善环境质量的责

任;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

少大气环境污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公

民应当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防治大气污染

不能各自为政,需要联防联控.建议在第三条基本

原则中增加“政府主导、全民参与、联合防治”的

内容.

(二)关于燃煤污染防治

我省矸石山污染问题突出,堆存量巨大,不仅

破坏生态环境,而且矸石堆放造成粉尘污染,自燃

产生大量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还有历史

原因遗留下来的一些矸石山污染防治困难很大.

建议条例(修订草案)中明确矸石山污染防治内容.

(三)关于农业污染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是环保难题,农药化肥残留、畜

禽养殖污染、露天焚烧秸杆、垃圾围村、工业污染

“上山下乡”等,对大气环境产生严重影响.建议将

农业污染单独列为一章进行细化,加大对农业污染

防治力度.

(四)关于重污染天气应对

近年来我省重污染天气频发,机动车限行是一

项主要应对措施,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群众意见

较大,比如,有的地方引起出行不便,有的地方信息

公开迟缓,建议将第五十六条中“并提前向社会公

告”改为“并至少提前三天向社会公告.当重污染

天气结束后,及时解除应急措施”.增加一款保障

措施,保障群众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

(五)关于重点区域联防联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明确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打赢蓝天

保卫战主战场,要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

应对.建议条例(修订草案)中增加与相邻省份建

立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应急响应机制、监测信息共

享机制、科研合作等内容,积极促进区域大气环境

改善.

此外,建议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规范.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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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袁　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审.组成人员认为,我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实施以来,对于推动我省大气质量改善,加强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监督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新修改的大气污染

防治法,修订我省的条例十分必要.同时,组成人员

和列席人员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了很好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同省人大城

建环保工委、省生态环境厅等有关部门根据常委会

审议意见和城建环保工委的研究意见,对草案进行

了逐条研究和认真修改,将修改稿印发常委会组成

人员、省直有关部门、省政协社法委、各设区的市人

大常委会、部分县级人大常委会和部分企业征求意

见,并通过山西日报、人民代表报、山西新闻网、山西

人大网等新闻媒体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二是赴晋

城市进行了立法调研,听取了该市人大及相关部门

和部分省人大代表的意见.三是邀请部分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草案进行了论证.之后,根据各方面的意

见,对草案作了认真修改.１１月２日,法制工作委

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会后,根据

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又进行了认真修改.

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了统一审议,

并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１１月１９日经主任

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

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草案修改的总体情况

修改过程中,我们全面贯彻落实２０１５年修改

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解决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完

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我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原草案共六章七十一条,修改时,根据各方面

意见,删去了十一条,增加了二条,现草案共六章六

十二条.

二、关于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大气环境违法行为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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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六条第

三款关于污染大气环境行为的举报和处理的规定

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建议作适当修改.法制委

员会经研究,考虑到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一条对

举报的规定已比较具体,草案不需要再抄搬上位法

的规定,建议删除该款规定.

(二)关于大气污染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引进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大气污染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引进对于提升我省大气污染

防治水平十分必要,建议增加相关规定.经认真研

究,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在草案

第七条增加“鼓励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的研究和推广,支持培养和引进大气污

染防治专业人才”的内容.

(三)关于大气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加强大气

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和科学知识,有利于营造全民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

良好氛围,建议增加相关规定.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在草案中增加相关

规定,即“机关、社会团体、学校、新闻媒体、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等,应当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和教

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提高

公众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公众参与大气环境

保护”,即草案第八条.

(四)关于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鉴于国家已经出

台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而原草案第二十六条关于清

洁生产审核制度的规定,无实质内容,操作性不强,

且不属于本条例规范的内容,建议删除.法制委员

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个意见.

(五)关于城市道路清扫扬尘污染防治

论证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

提出,城市道路是产生扬尘污染的重要方面,建议

草案增加规范城市道路清扫的内容.法制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在草案第四十五条增加第二款规定,

即“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应当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和清洗

作业方式,按照作业规范要求,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适时增加作业频次,提高作业质量”.

(六)关于法律责任

根据各方面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对法律责任

部分作以下修改.一是建议删除大气污染防治法

已有处罚规定的条款.如原草案第五十九条对在

集中供热管网覆盖的地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分散

燃煤供热锅炉、原草案第六十三条对伪造机动车排

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处罚规

定.二是按照法制统一原则,建议删除没有法律依

据的处罚条款.如原草案第六十一条关于未按照

规定设置合理防护距离,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减少恶臭气体排放、原草案第六十八条关于

拒不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关于错峰生产、错峰施

工和错峰运输安排的处罚规定.三是与上位法保

持一致.建议删除原草案第六十条中对使用不符

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在禁煤区内储存煤炭

及其制品,将褐煤、洗中煤、煤泥等低质、劣质煤作

为民用煤使用等行为的处罚规定.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初审、论证和征求意见时,不少组成人员和有

关方面认为,原草案第五十六条关于在重污染天气

集中出现的时段,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限

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区域和时段的规定,有

减损公民权利之嫌,各市限行措施不同,影响公民

出行,需要慎重研究.法制委员会对此意见高度重

视,反复研究,考虑到难以在省级层面对此作出统

一规定,且各设区的市均有立法权,应当给设区的

市留有一定的立法空间.有鉴于此,法制委员会建

议删除该条规定,同时建议删除原草案第六十四条

关于驾驶机动车在限制或者禁止通行的区域、时间

行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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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依法予以处罚的规定.

此外,法制委员会建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

原草案的文字表述、条款顺序、立法技术作适当

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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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四号)

«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３０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修正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作物种质资

源,提高农作物种子质量,规范品种选育,维护种子

生产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发展现代农作物

种业,保障粮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活动,

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农作物种子,是指农作物的种植材

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

叶、花等.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现代农业发展

需要,制定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作物种子储备制度.

储备的农作物种子主要用于发生灾害时的生产需

要及余缺调剂,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对储备的农作

物种子应当定期检验和更新.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作物

种子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保

障机制,将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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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工作,其他有关部

门依照法定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种质资

源保护和品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第七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依法受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农作物种质资源.

禁止采集或者采伐国家、省重点保护的农作物

天然种质资源.因科研等特殊情况需要采集或者

采伐的,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批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普查、收集、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和利

用农作物种质资源,并定期公布本省重点保护和可

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对下列农作物种质资源予以重点保护:

(一)列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

农作物种质资源;

(二)本省特有的天然农作物种质资源;

(三)具有特色优势或者特殊价值的农作物种

质资源;

(四)其他需要保护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地.需要占用的,应当经省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一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农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地的种质资源属公

共资源,依法开放利用.

鼓励科研育种机构、种子企业利用优异种质资

源开展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等工作.

第三章　农作物品种审定、登记、认定

第十二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

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

告、推广、销售.

第十三条　申请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

(二)与现有品种有明显区别;

(三)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

(四)遗传性状稳定;

(五)具有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的

名称;

(六)已完成同一生态类型区两个生产周期以

上、每个生产周期不少于五个点的品种比较试验.

第十四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应当进行品

种试验.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品种

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

第十五条　省级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发布公告,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审定证书.

审定公告内容包括:审定编号、品种名称、作物

种类、申请单位、育种单位、品种来源、形态特征、生

育期、产量、品质、抗逆性、栽培技术要点、适宜种植

区域等.

审定证书内容包括:审定编号、品种名称、作物

种类、申请单位、育种单位、选育人员、品种来源、审

定意见、公告号、证书编号等.

第十六条　省级审定未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

种,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向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申请复审.

第十七条　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可以

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种植区域推广.

生态条件复杂的县(市、区),当地人民政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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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可以进行生态适

应性试验,具体确定审定品种的适宜推广区域.

第十八条　省级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核同意撤销审定,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发布公告,停止推广、销售:

(一)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的;

(二)种性严重退化或者失去生产利用价值的;

(三)标准样品不真实的;

(四)以欺骗、伪造试验数据等不正当方式通过

审定的.

第十九条　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其他省、自

治区、直辖市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到本省

的,引种者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备案.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发布引种

备案公告.

引种备案的农作物品种在使用过程中种性严

重退化、失去生产价值、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

或者被原品种审定机构撤销审定的,经省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确认后,撤销引种备案,并发布

公告,停止推广、销售.

第二十条　列入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非

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依照规

定程序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

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

第二十一条　未列入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选育者可以向省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认定.具体办法

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第二十二条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

亲本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

合,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

企业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核发.

从事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生产经营及非主要

农作物种子经营的种子企业,其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核发.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

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生产经

营者不需要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

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

(三)受具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

子生产经营者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

(四)受具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

子生产经营者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

(五)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的;

(六)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在

所在地乡(镇)区域范围内出售、串换,且数量不超

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的.

有前款第一项至四项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农作物种子生产应当制定生产

方案,建立生产档案,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符合

种子生产原理和技术标准,遵守种子检验、检疫

规程.

第二十五条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具

有相应的种子检验条件和质量控制制度,对生产经

营的种子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种

子不得销售.

第二十六条　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应当符合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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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

相符.

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内容

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农

作物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或者依法备案,建立和保存种子生产经

营档案,出具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等购货凭证,

保证可追溯.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种子经营

者的身份、联系方式、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备

案文件等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档案.

第二十八条　 农作物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

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

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

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

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

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

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

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

第二十九条　农作物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

问题与种子生产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可以与种子生

产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申请调解,或者通过诉

讼途径解决.

第三十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农作物种子.

禁止以试验用种的名 义 推 广、销 售 农 作 物

种子.

第五章　农作物种子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建立部门联合

执法机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作物种子管理中的

重大问题,维护种子市场秩序,保障种子生产经营

者、使用者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监督管理,打击生产

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障农业用种安全.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种子质量定

期进行监督抽查,组织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进行

抽样、检验,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所属的

种子管理机构应当配备必要的种子检验设施、设备

及检验技术人员.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还应当取

得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颁发的检验机构

合格证书.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应当在政府信息平台上公开品种审定、引种

备案、生产经营许可、案件查处等信息.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种子投诉举报制度,公开投诉举报

受理方式,并及时处理.

第六章　扶持措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

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支持,在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

育、品种试验、品种示范推广、种子储备和制(育)种

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保障、扶持.支持科研育种机

构、种子企业改善科研育种条件,引进、创制新材

料、新技术,加快种子繁育,提高繁育水平.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从事

农作物品种选育、生产经营的种子企业给予扶持,

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作物种业,保障农作

物优良品种的基本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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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小

杂粮等本地优势特色农作物的品种选育和种子生

产,推广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优良品种.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作物种

子南繁基地建设和管理,协调财政、发展改革、科

技、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重点扶持,推动南繁基地

可持续发展.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作物种

业人才培养,推进种业人才队伍创新能力建设.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农作物种子企业开

展育种科技人员交流与合作,引导和支持育种科研

人员创新创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已

撤销引种备案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假农作物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种子

和违法所得,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生产

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劣农作物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种子

和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

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

定,以试验用种的名义推广、销售农作物种子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货值在一万元以下

的,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超过一

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管

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转基因农作物品种的选育、试

验、审定、生产经营和推广,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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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农业厅厅长　乔建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今天我就«山西省农作物

种子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

案)»)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进行了

修正.«条例»实施１５年来,对规范种子生产经营、

强化种子市场监管、深化种业体制改革、促进现代

种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

称«种子法»)是２０００年７月８日第九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的,并且分别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

年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种子法»对种子产业在

法律上进行了定位,确定“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

性核心产业”,并进一步对推进种业改革,种业扶持

政策,以及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完善种业创新体

系等都作了新的明确规定.

对照新«种子法»的规定,我省的种子条例在监

督管理体制、行政执法主体、行政许可条件和程序、

品种审定与登记、科技创新、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

方面与上位法不一致,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种子产业

发展的需要.为确保我省法规与国家法律相统一,

也必须对现在的种子条例予以修订.

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选育新品种的基础,未来农

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挖掘和有效利用,而当前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工作力量薄弱,种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和有效地

利用.为此,«条例(修订草案)»专设第二章,将原

«条例»中的第六条内容进行了细化和完善,进一步

明确了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质资源的收集、

保存、保护和利用,为我省农作物品种创新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二)关于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

我省生态条件复杂,作物种类多,分布广泛,是

杂粮生产大省,这些特色优势作物对我省农业生产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条例(修订草

案)»第二十一条专门规定,对未列入国务院农业主

管部门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农作物品种,选育

者可以向省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认定.这

种对品种的评价和认定,有利于鼓励品种创新、促

进杂粮等特色优势作物品种的推广,有利于促进杂

粮特色作物和功能农业发展.

(三)关于具体明确品种适宜区域

审定品种的适宜生态区域界定在品种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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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难点.一是,适宜生态区域一般只能按照生

态条件要素(如积温)规定或按照较大的行政区域

划分,不可能细化到每个县、乡、村;二是,由于先进

栽培技术的应用等,会打破常规的适宜生态区域

界限.

针对上述情况,为具体细化和合理界定审定品

种的适宜生态区域,«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七条规

定,生态条件复杂的县(市、区),可由种子管理机构

在进行生态适应性试验的基础上,具体确定审定品

种在本地适宜推广区域.这样可以对已审定品种

的适宜种植区域进一步细化,使品种的推广与销售

及种植区域更加精准.

(四)关于扶持南繁工作

我省农作物种子南繁开展５０多年来,在科研

育种加代、应急种子制种繁种、种子纯度田间种植

鉴定和分子生物育种研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全省推广的玉米、谷子、高粱等农作物的

优良品种７０％以上都是南繁成果转化而来.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国务院出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规划»,要求以省为单位,“统一规划、统一

拿地、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的“五统一”

落实.我省目前已在国家规划核心区内完成了

５００亩科研育种用地的土地流转,但下一步的建

设、运行、管理等任务还十分艰巨.鉴于南繁工作

的长期性,«条例(修订草案)»第三十九条明确了省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南繁基地建设和管理,协调财

政、发展改革、科技、农业等部门,统筹组织、科学规

划、重点扶持,推动我省现代种业持续健康发展.

(五)关于加强种子检验机构建设

目前我省通过考核合格的检验机构有８个,除

省种子站种子检验机构外,还有运城、长治、阳泉、

永济、襄汾、汾阳、孝义７个种子检验机构,总体实

力居于全国下游水平.种子检验机构力量薄弱,布

局也不均衡,导致监管问题突出,影响了我省种业

发展和农业生产安全.为此,«条例(修订草案)»第

三十四条专门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应当配备必要的种子检

验设施、设备及检验技术人员.这样,可以有效缓

解我省种子检验机构力量不足的问题.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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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冯改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我省及时启动了

«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工作.常委会领导

对条例修订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批示.农工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山西省地方立法条

例»的有关规定,提前介入、参与条例修订.５月份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条例修订工作,适时提出修改意

见.６月中旬赴运城、临汾两市调查研究,同时书

面向其他设区的市及有关科研院校征求意见建议.

８月上旬赴黑龙江省考察学习农作物种子立法的

先进经验.８月２３日组织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和专家学者进行了立法论证.

«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

称条例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经省人民

政府第１１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农工委结合前期专题调研和论证情况,召

开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专题研

究.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修订条例意义重大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根本.发展民族种

业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进步、掌握农业竞争主动权

的必然选择.构建科学、合理、健全的农作物种子

法规制度,对推动我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意义重大.

«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１日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修

正.条例实施１４年来,对维护全省种子市场秩序、

保障用种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作物种业领域出现了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４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种子法»作了

重要修订.依据修订后的上位法,我省现行条例明

显存在一些不一致、不适应的问题.为确保我省法

规与国家法律相衔接相统一,更好地推动我省种业

发展,修订«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十分必要.

二、条例修订草案基本成熟

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修订草案,系统总

结了全省贯彻执行«种子法»的实践经验,借鉴吸收

了兄弟省份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的先进做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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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中亟需解决的

科技创新动能不足、种子基地基础薄弱、企业竞争

能力不强、监管工作偏弱偏散等问题,在规范管理、

政策扶持、强化监管方面作了具体规定,符合我省

实际,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操作性,建议提请常委会

会议审议.

三、主要修改意见、建议

(一)加大对我省特色农业种业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西时指出,山西要“以

发展功能农业为引领,打好特色优势牌,打造一批

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和提升‘小杂粮王国’的

地位”、要“大力完善和推广有机旱作农业,将有机

旱作农业打造成山西省现代农业的重要品牌.”要

实现总书记提出的目标,发展特色种业是必要前提

和保障.条例修订草案针对种子培育周期长、风险

高、投入大、见效慢等特点,结合我省特色种业研究

滞后、基础薄弱等实际情况,对特色种业科研、推广

等提出一些新的规范意见,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大扶持

力度.建议将发展改革、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科

技、农业、人才、种子基地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措

施系统化、法制化,形成促进特色农业快速发展的

强大合力.

(二)加强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

种子监督管理,涉及用种农民、种子企业和育

种者各方切身利益,是种子业管理的重点.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种子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新技术、新工

艺、新品种层出不穷,种子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剧增,

违法行为呈多发趋势.建议,条例进一步加大对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体现法规的威

慑力.

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市场监管技术手段是加强

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的主体和保障.当前,种子质

量监管从抓大中型企业向抓县、乡、村级经营门店

转变,农业综合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突显.检验机

构数量严重不足,全省通过考核合格的检验机构只

有８个.建议在条例中增加支持具备种子检测能

力的种子管理机构积极申请检验机构考核的相关

内容,加强种子质量检测基础建设.

农作物种子销售门店是种子市场的重要一环,

容易出现漏洞.建议在条例中对门店的经营规范、

售后服务以及违法处罚作出规定.同时,建立投诉

举报处理反馈机制,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是党中央的要

求,也是本届人大常委会立法的目标之一.建议在

条例中明确建立种子企业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建立红黑名单制度,引导行业生产经

营者和其他从业人员遵纪守法、诚信经营.

(三)妥善解决种子管理机构经费保障问题

种子管理工作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属于公益

性事业,相应经费应当纳入财政预算.现行条例明

确规定“将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修订草案依据上位法依然保留了这项规定.

但实际上,这项规定落实很不到位,特别是县级种

子管理工作经费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

其职责的正常履行,甚至导致监管缺失.据统计,

在全省１００多家种子站中只有２０多家有检验工作

经费,其他约８０％的种子站无工作经费,不能开展

正常的监督抽查检查工作.为了确保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确实将农作物种子管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建议结合农作物种子管理职责,将管理经费

项目清单化,促进县级以上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农

作物种子管理工作财政保障机制,确保各级种子管

理机构职能的有效履行.

此外,关于条例修订草案文字表述方面的一些

具体意见建议,会后将一并转法工委供修改时

参考.

以上意见,请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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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晋 中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冯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会同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农村厅对草案进

行了认真研究和逐条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

常委会组成人员、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社法委、省

直有关部门、设区的市、部分县区征求意见,利用网

络、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１０月２２

日,邀请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进行了论证.１０月

２５日,赴晋城开展了调研.１０月２９日,根据论证、

调研当中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再次

进行了逐条研究修改.１１月１日,法工委召开全

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１１月６日,法制

委员会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９日,主任会议进

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

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８章４７条.主要是根据组成人员审

议意见和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对草案逐条修改

的基础上,对不适宜、不适当、不规范的内容进行了

删除,共删除了９条,将第二条和第三条合并为一

条,内容相近的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三十

三条和第三十四条进行了合并;根据实际情况,增

加了１１条;同时根据逻辑顺序、关联性,对相关条

文的顺序进行了调整.修改后的草案,共 ８ 章

４６条.

二、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中对“名、特、

优”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表述不够清晰,建议对我省

特有或者独有的品种列举出来,既有利于规范种子

管理,又能保护濒危物种.法制委员会建议根据组

成人员意见,结合我省农作物实际,对原草案第十

条中的“名、特、优”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列举式规

定,使其更加详细、明晰.(草案修改稿第九条)

(二)关于农作物种子经营渠道

审议时,多位组成人员提出,要加强对种子网

络销售渠道的管控,坚决杜绝假劣种子流向市场,

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合法权益.法制委员会

经认真研究,认为很有必要,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对农作物种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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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网络平台交易农作物种子的行为予以规制,

在便利使用者购买农作物种子的同时,保障用种安

全.(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七条)

(三)关于种子质量纠纷处理

审议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中对

种子使用者保护力度不够,因种子质量发生问题造

成损失,如何处理应当明确,建议草案增加这方面

的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组成人

员的意见,在草案中增加关于种子使用者和种子生

产经营者对种子质量产生争议时和纠纷时的解决

途径.(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八条)

(四)关于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劣农作物种子

审议时,多位组成人员提出对生产销售假、劣

种子的坑农害农行为应当予以严惩,在草案的法律

责任部分对上述违法行为明确规定处罚.法制委

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在

草案中增加对生产经营假、劣农作物种子的禁止性

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设定法律

责任.(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

十二条)

(五)关于执法监管

审议时,多位组成人员提出,农作物种子直接

关系到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关系到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因此要进一步细化规范对农作

物种子执法监管制度.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

议对原草案第三十五条作出修改,强化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组织协调作用,建立政府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机制,突出农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主导地位,发挥

各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形成对农作物种子监督管

理“组合拳”,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种子的行为,切实

保障农民权益.同时将该条调整至第五章第一条.

(草案修改稿第三十条)

(六)关于对小杂粮等特色农作物品种的扶持

在审议、论证过程中,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我省

是小杂粮王国,建议加强对小杂粮品种的研究,提

高小杂粮品质、产量,助力我省脱贫攻坚.法制委

员会经过调研和认真研究,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

见,增加对小杂粮等本地优势特色农作物品种在选

育、成果转化等环节的政策扶持的相关规定.另

外,小杂粮产业的发展,种子的选育、转化是一方

面,重点在于推广、销售,形成地域特色、规模效应.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小杂粮产业的发展,已经将

小杂粮产业促进条例列入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建

议在该条例中进一步明确充实相关内容.(草案修

改稿第三十六条)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建议将高

粱、谷子等农作物纳入主要农作物范围.法制委员

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首先,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

物的确定是法律规范的范畴,地方性法规无权规

定.其次,主要农作物需要经过国家审定才允许推

广、销售,而对于谷子、高粱等作物,其相对价值较

低,种子生产者积极性不高,如果纳入主要农作物,

反而不利于选育、成果转化.因此,建议不规定

为宜.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规范和文字表述等

方面内容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

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６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五号)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办法»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６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根据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

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村民委员会

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

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第四条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

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

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村民委员

会经费补助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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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

至七人的单数组成.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具体人数

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村规模的大小、村民委员会

承担的工作任务和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则等

提出建议,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决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多民族

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人民调解、公共卫生、文

化体育、治安保卫,老年人、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

保障等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下属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负责人.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

议负责并报告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建立健全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的各项制度,教育和督

促村民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遵守村民自治

章程和村规民约,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二)召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执行村民

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

(三)编制并组织实施本村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落实相关惠民政策,支持村民发展生产,带领村

民共同致富,建设美丽乡村;

(四)依法管理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

其他财产,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支持和组织村民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

他经济,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尊重、支持

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自主权,并保障其合法

权益;

(五)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兴办公益事业,支

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依章程开

展活动;

(六)管理维护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设施,普及科

技知识,传承乡贤文化,弘扬公序良俗,倡导移风易

俗,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村民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水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村民形成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生

活习惯和文明风气;

(七)动员和组织村民、驻村企业事业单位、非

本村户籍居民等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开展形

式多样的农村社区民主协商;

(八)调解民间纠纷,促进村民之间、村民与非

本村户籍居民之间、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村民

之间的团结和谐和家庭和睦;

(九)协调与邻村、驻村单位之间的关系,促进

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十)向乡(镇)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

求,并提出建议;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

府做好环境与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建设规划、优抚

救助、公共安全、治安保卫、社会矫正、安全生产、应

急管理等工作.

村民委员会协助开展的各项工作,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支持;有关部门

委托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所需经费由委托部门

承担.

第三章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

第九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

民组成.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

民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参加.

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第十条　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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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

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

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日通知村民,并公

布会议议题和议程,根据需要可以邀请驻村单位派

代表列席.

第十一条　村民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二)制定、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三)审议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

计划;

(四)审议村民委员会财务收支、村务公开等情

况的报告;

(五)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

(六)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成

员的工作;

(七)决定村民代表会议设立、村民代表推选办

法、向村民代表会议授权事项;

(八)撤销或者变更村民代表会议的不适当的

决定;

(九)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

决定;

(十)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

设立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的村民代

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但是本办

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第八

项规定的职权应当由村民会议行使.

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行使的职权可以

在村民自治章程中明确.

第十三条　村民代表的具体人数由村民会议

讨论决定.

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

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

按户推选村民代表的,应当由推选户十八周岁

以上的户代表参加推选,具体推选户数由村民会议

决定.

村民小组推选村民代表的,应当召开村民小组

会议,由本村民小组有选举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采用无记名投

票或者举手表决方式,按得票数从高到低产生,但

是每户只能产生一名村民代表.

第十四条　村民代表应当遵纪守法,办事公

道,有议事能力,向其推选户或者村民小组负责,与

村民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向村民传达村民代表会议

的决定,动员村民遵守、执行;及时向村民委员会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

议,维护村民利益,接受村民监督.

村民代表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相同,可以连选

连任.

第十五条　村民代表名单由所在村的村民委

员会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指定、委派或者随意更换村民代表.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选户或者村

民小组应当更换村民代表:

(一)村民小组或者三分之一以上推选户要求

更换的;

(二)户口迁出并且不在本村居住,不能正常履

行职责的;

(三)丧失行为能力的;

(四)无故不履行职责或者无正当理由连续三

次不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

(五)主动辞职的;

(六)被判处刑罚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

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

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

员参加方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应当经到

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９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１　



第十八条　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应当征求村民的意见,经村民会议通过,并报乡

(镇)人民政府备案.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

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

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

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镇)人民

政府责令改正.

第十九条　村民委员会撤销或者范围调整的,

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先行对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明晰产权,并制定集体资产处置方案.集体资产处

置方案应当经村民会议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审

核同意.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

况、历史习惯、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以及生产生活

等实际需要,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应当协

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村民小组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村民委员

会召集相关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后提出,由村民会议

或者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章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二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

的议事原则.

村民委员会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决策

机制和公开透明的工作原则,建立健全各项工作

制度.

本村重大事项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由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

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会议决定.决定

内容和实施结果应当公开.

第二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便于村民阅览的地点设置

固定的村务公开栏,公布下列事项:

(一)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分工;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及村务监督情况;

(三)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目标、工作安排、

工作报告;

(四)本村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情况;

(五)村民委员会财务收支情况及其管理的资

产、资源等情况,退耕还林、耕地地力保护性补贴、

资产承包租赁拍卖、村工程实施、土地征用等情况;

(六)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和补贴标准;

(七)政府拨付和接受社会捐赠的救灾救助、扶

贫帮困、补贴补助等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

(八)村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情况;

(九)对村民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的审议情况

和村民委员会成员工作的民主评议情况;

(十)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公布的其他事项.

村民小组应当设立组务公开栏,及时公布本组

村民普遍关心的事项.

第二十三条　村务公开应当及时,内容应当真

实、完整、清楚.一般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布一次;集

体财务往来较多的,财务收支情况应当每月公布一

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随时公布.

第二十四条　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时间或者内

容有异议的,有权向村党支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有关人民政府或

者主管部门应当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布;经查证确

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五条　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负

责对村务、财务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受理和收集

村民有关意见和建议.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

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任期与村民委员会任期

相同.村务监督委员会推选可以和村民委员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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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同步安排,也可以在新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

后三十日内进行.

村务监督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设主任一

名.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村财务人员、村

文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应当遵纪守法、公道正

派、坚持原则、群众公认,热心为村民服务.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缺的,经村民会议或者

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可以按照原推选得票多少的顺

序依次递补或者按照原推选方式补选.

第二十六条　村务监督委员会对下列事项进

行监督:

(一)村务决策和村务公开情况;

(二)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代行管理的村集体

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情况,村级其他财务管理情况;

(三)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工程项目

立项、招标投标、预算决算、建设施工、质量验收

情况;

(四)扶贫、社会救助等惠农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

(五)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情况;

(六)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

(七)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成员履行职责

及廉洁自律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监督的事项.

第二十七条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履行监督职

责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列席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等

会议;

(二)查阅与监督事项有关的资料,对村民反映

集中的村务、财务问题请有关方面向村民作出

说明;

(三)对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等制度落实情况

进行审核;

(四)向村民委员会提出村务管理建议,必要时

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同时向乡(镇)监

察专员提出建议;

(五)主持对村民委员会成员以及由村民或者

村集体承担误工补贴的聘用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

民主评议.

第二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自觉接受村务

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提出的意

见、建议,应当在五日内作出答复.

第二十九条　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每年定期

向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接受村民

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对其履行职责情况的民主

评议和监督.

第三十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以及由村民或者

村集体承担误工补贴的聘用人员,应当接受村民会

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对其履行职责情况的民主评

议.民主评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民主评议的结果

应当在五日内向村民公布.

由村民或者村集体承担误工补贴的聘用人员

被评议为不称职的,村民委员会依法予以解聘.

第三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任职期间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职务自行终止:

(一)连续两次被评议为不称职的;

(二)丧失行为能力的;

(三)被判处刑罚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村民委员会成员职务终止的,村民委员会应当

在五日内公告,并依法进行补选.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实行任期和离

任经济责任审计,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

财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审计结果应当公布,其中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结

果应当在下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之前公布.村民

委员会成员因辞职、罢免、职务自行终止等原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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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满离任的,审计结果在其离任后六十日内

公布.

第三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

应当建立村务档案,按照有关规定收集、整理、立

卷、管理.村务档案应当真实、准确、完整、规范,并

有专人负责.

第三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

(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的教育培

训,提高其履职能力.

第三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村民小组组长等有关工作人员的报酬或

者补贴,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根据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工作实际确定.

第三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的,由县(市、

区)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罢免、

辞职和补选,按照«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

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中关于乡(镇)人民政府

的职责的规定适用于辖区内设村的街道办事处.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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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民政厅厅长　薛维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自１９９９年颁布

施行以来,在完善我省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推进村

民自治、促进农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民自治面临新形势

新问题,迫切需要对«实施办法»进行修订.

(一)修订«实施办法»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三农”工作发表

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

干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

对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等作出重要部署.贯彻

落实这些讲话精神和部署要求,需要通过修订«实

施办法»,进一步完善我省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

基层民主,推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

(二)修订«实施办法»是适应农村改革发展和

村民自治工作新情况的需要.随着农村各项改革

的不断深化,农村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农民

的思想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的民主意识、

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村民自治面临新的

情况.中央和省委近年来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各

地在推进村民自治实践中不断创新、积累了不少经

验.需要通过修订«实施办法»,把新的要求和创新

成果转化为法规的具体规定,进一步促进农村改革

发展.

(三)修订«实施办法»是与上位法衔接、保持法

制统一的需要.２０１０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完善了村民委员会选

举、村民民主议事、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在选

举程序、民主评议、村务监督等方面有创新性规定.

为确保与上位法的衔接一致,同时结合我省实际细

化上位法规定,进一步提升我省村民自治法治化水

平,需要尽快修订«实施办法».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原有４６条,经过归并、删减和调

整,目前的«修订草案»共３４条.重点修改内容有

五个方面:

(一)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山西省村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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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举办法»对选举工作机构、选民登记、村民代表

的推选、选举方式、选举程序等作了详细规定.因

此,«修订草案»只在第七条作了原则性规定:“村民

委员会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委员会

成员可以连选连任.村民委员会选举应当坚持村

民自治和公开、公平、公正”;在第八条作了指引性

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罢免、辞职和补选,

按照«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有关规定执

行”.

(二)关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随着改革的深

化,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重心发生了改变.为

此,«修订草案»第九条对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作了调

整和补充,增加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健全

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的各项制度;二是召集村民会

议、村民代表会议,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

决定;三是支持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和其他经济,尊重、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自

主权,并保障其合法财产和合法权益;四是办理本

村的公共事务和开展公益事业,支持服务性、公益

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五是落实国家

人口政策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三)关于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民主议事是

村民自治中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重

要制度.«修订草案»从三个方面完善了民主议事

制度:一是明确了村民会议的召集条件(第十九

条);二是明确了村民代表会议的设立、召开时间,

村民代表的推选、更换和义务,村民代表会议的召

集程序(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三

是明确了不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处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为保障村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维护村民利益,

回应村民关切,«修订草案»第二十七条对村务公开

的形式和公开的事项进行了规范,明确了１１类应

当公开的事项,规定可以采用会议、广播、视频、互

联网等形式进行村务公开;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条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成

员的任职条件、任职回避,村务监督委员会及其成

员的权利,监督内容等进行了明确;第三十一条明

确了民主评议的对象,增加了民主评议的时间要求

及对评议不称职的处理等规定.

(四)关于村民委员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实

施办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的五

种情形,«修订草案»根据上位法相关规定,针对基

层调研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第三十二条对原

规定的五种情形进行了调整,删除“被劳动教养的”

一项,增加“被强制戒毒的”一项.

(五)关于农村社区建设.加强农村社区建设,

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更好地衔接互动.近年来,中央

和省委出台文件,对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修

订草案»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农村

社区建设的相关内容.

以上说明连同«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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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白秀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经

省人民政府第５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我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山西省地方立法条

例»的有关规定,认真研究、充分讨论,结合此前省

内外专题调研成果,形成审议意见.经５月１９日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

报告如下:

一、审议研究过程

内司委高度重视村民自治地方立法工作,提前

介入,深入研究.一是多次会同省民政厅围绕立法

的指导思想、草案的篇章结构等方面进行讨论,就

村民委员会职责、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等内容

提出意见建议.二是我委于３月５日召开会议,听

取省民政厅关于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并梳理出

２１项立法考察调研问题.三是３月７日至１４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带队,内司委赴上海、

宁夏、青海进行立法调研,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

料、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该省(区、市)法规修订背

景、特色条款、制度设计初衷以及法规实践的效果,

并深入州、县、镇、村实地走访察看村民委员会组织

构建和实际运作等情况.四是４月下旬,内司委赴

晋中市、阳泉市开展省内调研,市区两级人大、组织

部、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乡镇人民

政府、村民委员会代表,针对法规实施过程中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草案规范的主要内容提出

了具体修改建议.

二、主要审议意见

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

村务管理和村民自治,对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

意义.

(一)及时修订实施办法十分必要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历来十分重视村民自治地

方立法工作,分别于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５年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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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制定«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

法»,在加强村民委员会建设、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促进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

央和省委对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提出一系列新

要求,我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一些成功经验

和做法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固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立法予以解决.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１０年对«村委会组织

法»作出修订.与这些新的形势相比,实施办法已

明显滞后,亟需尽快修改完善.

(二)草案基本成熟可行

内司委认为,草案根据上位法的有关规定,突出

问题导向,注重经验提炼,重点围绕村民委员会的职

责、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村务监督

委员会、村民民主评议等,对现行实施办法进行了细

化和补充,条款清晰、内容全面,草案基本成熟,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进行审议.

三、具体修改建议

(一)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

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更完善的政策布局.

法规修订应当体现中央有关精神实质,在深化村民

自治、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以及建设

平安乡村等方面作出规定.

(二)突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南北中,党

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法规修订应与«中国

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相照应,正确处理

村委会和乡镇党委、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建议细

化草案第三条,明确农村党支部在政治、思想和重

大问题、重要环节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增加“重大

事项村委会应向村党支部汇报”等一些具体化、程

序化的措施.

(三)完善村务监督机制

新出台的«监察法»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纳入了国家监察对象.

建议在草案中吸收、体现和细化有关规定,将监察

力量延伸到村,继续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提

供山西经验.建议进一步规范村务监督委员会机

构设置,严格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任职条件,规范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产生方式,建立对村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规

范化、标准化建设.建议增加对村委会成员任期和

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细化审计事项、组织实施和审

计结果公布等相关内容.

(四)健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现实中,基层民主政治往往重选举轻议事.健

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利于完善村民会议制度,

推动村民民主议事决策机制发展.建议明确村民

代表推选程序、条件、数额、任期、撤换等,明确村民

代表会议议定事项程序,明确村民代表会议代表村

民实施民主管理的职权范围等.

(五)加强人员经费保障

建议明确根据工作情况,给予村民委员会成

员、监督委员会成员适当补贴,并将其纳入当地财

政预算,以调动村民委员会成员、监督委员会成员

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村干部基本报酬与农村

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协调增长.

(六)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

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些基层干部反映,草案有

些规定比较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建议进一

步细化部分条款,如明确村务公开的程序、完善村

委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的情形、明确村委会成员职

务自行终止责任追究主体、明确不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的责任后果及问责程序等;建议对个别条款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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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斟酌,如我省各地村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多

达几千人,有的流动就业量大,有的户籍在村长期

在外居住的人多,统一规定“村民会议每年至少召

开一次”实施难度大,还需研究.

此外,建议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作进一步的

技术规范处理.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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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
修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白秀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５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对省政府提请审议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进行了初审.会后,内务司法委员会按

照办公厅制定的修改工作方案,在李悦娥副主任带

领下,全力开展学习、调研、论证、修改等各个环节

的工作,经４个月努力,形成了提交这次常委会的

二次审议稿,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骆惠宁同志、郭迎光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意见,确立修改

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挥人

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

在此思想指导下,这次修改工作坚持了以下几

点:一是充分遵从上位法.在上位法基本原则、制

度框架下开展地方立法,上位法有明确规定的,如

村民委员会任期、村民委员会及村民代表会议召开

时间、程序等完全遵照执行,不再照抄照搬.二是

努力回应社会关切.上位法和我省办法施行以来,

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农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

化,修改中坚持与时俱进,对于新形势下基层干部

群众所思所盼所想,法律专家、司法部门遇到的热

点、难点和盲点问题,如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村委会

经费保障、村干部待遇补贴、村集体经济管理等都

努力在二审稿中给出了答案.三是认真破解操作

难题.对于上位法没有规定或规定比较原则的问

题,如村重大事项决定程序、村委会撤销或者范围

调整后集体资产的处理、村民代表更换等,依据中

央和省委文件,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坚持问题导向、

务求管用实用,二审稿中作出了具体规定.四是统

筹兼顾积极稳妥.既赋予村级组织法定职权,又加

强对权力的监督;既考虑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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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特别是与我省２０１１年７月修订的村民委员会

选举办法相呼应,对选举方面的内容未做更多调

整;同时也考虑了创新突破与社会效应的统一性,

对于我省农村基层正在进行的监察体制方面的探

索尝试做了部分原则规定.

二、主要工作

一是学习借鉴.收集汇编上位法施行以来的

３０余万字资料,包括法律法规和中央、省委有关文

件１３份,兄弟省市地方性法规２６件,组织修改组

全体同志认真学习借鉴.二是广泛调研.先后到

上海、宁夏、青海３个省(区、市)专题考察调研.在

省内５市１２县(区)和５个乡镇、３个村召开座谈

会,直接听取乡、村干部、人大代表、有关部门意见

建议,累计４００余人次.三是深入研讨.修改组逐

条分析研究常委会组成人员初审提出的１３３条意

见和基层调研时收集到的４２０条意见建议,梳理成

１２个方面的问题,确定为这次修改重点.四是广

集众智.贯彻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要求,组织省直、

专家、市县乡八个修改小组围绕１２个方面的问题

分别调研,通过深入基层座谈,公开征集建议等形

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吸收各方面智慧,八个小

组分别提出了八份各具特点的修改稿.五是充分

论证.贯彻科学立法要求,召开专家论证会、研讨

会,邀请理论、实务等方面专家３０余人从合法性、

可行性、操作性、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多角度论证;充

分征求了监察、组织、财政、农业等部门意见建议,

力求使制度设计可行可靠.六是反复打磨.为了

精准施策、解决问题、回应关切,根据中央、省委有

关文件要求,参考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充分利用此

次修改的后发优势,突破了过去强调“法言法语”的

局限,将新时期一些“党言党语”纳入了法规内容.

内司委认真研究、综合分析八个修改小组修改稿,

多次召开委员会会议,逐条研究审议,认真打磨雕

琢.至９月１８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

同意将此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重点内容

省政府提交的初审稿３４条,４０００余字.二次

审议稿４２条,５５００余字.其中合并、增加条款数

占二审稿的６７％,文字修改量占二审稿的７５８％.

常委会组成人员初审时提出的意见和基层反映集

中的问题,在二审稿中基本得到了回应,其中重点

修改、增补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明确了三个关系

村民委员会与村级党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及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过去也有表述,但比较零

散、含糊,这次进一步做了系统明确.一是加强了

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在第２条、第４条、第

１１条、第２２条明确了村基层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

导关系.二是全力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第

５条、第９条、第１２条、第１６条规定了村委会与村

集体经济组织账务管理、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等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村委

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三是加强了对村务管

理的监督制约.在第２７条至３１条具体规定了村

务监督委员会对村民委员会监督的内容、程序、方

式,明确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委会的监督关系.

(二)突出强化了四条要求

一是保障村务公开真正落到实处.依据有关

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在第２４条、第２５条规定

了村务公开内容、时间要求.二是加强了对村民委

员会成员的管理监督.在第３５条、第３６条、第３７

条对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村务档案管

理和教育培训等内容作出了规定.三是保障了村

民委员会依法履职.在第６条、第３８条对村民委

员会经费保障和村干部报酬、补贴等作出了规定.

四是规范了村民小组的设立、撤销和范围调整,在

第１３条中规定了相关内容.

(三)具体细化了五项内容

一是进一步细化了新形势下村民委员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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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根据中央和国家有关最新要求,在第９条中,

增加了“落实惠民政策、宣传扫黑除恶等刑事法律

和政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

村社区建设、开展农村社区民主协商、建立共建共

享共治社会治理格局”等内容.二是进一步细化了

村民代表和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在第１８条至

２１条增加了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及程序、村民代

表素质和履职方面要求、更换村民代表的情形等内

容.三是进一步细化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职责.

对不履行职责人员,在第３４条补充完善了村民委

员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的内容.四是进一步细化

了对干预村民依法自治行为的处理.第３９条增加

了防止非法、不当干预等相关内容.五是进一步细

化了基层人大作用.依据地方组织法有关规定,在

第４０条对乡(镇)人大主席团保障基层自治权做出

规定.

此外,二次审议稿还依据十九大报告、中央和

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增加了部分新内容,完善了相

关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整个修改过程是在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同志的亲自领导、李悦

娥副主任直接指挥和岳普煜副主任、李俊明副主任

积极支持下进行的,省民政厅、法制办等有关厅局,

临汾市、忻州市、阳泉市、阳曲县、晋源区等市县人

大给予了积极的协助配合,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

机构,特别是法制委(法工委)、农工委、研究室等给

予了大力支持.

以上报告及实施办法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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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法 工 委 主 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

了第二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选择长治县

作为重点调研县,委托县人大将二审稿印发给１１

个乡镇及２７４个村党支部、村委会广泛征求意见,

赴长治县深入乡村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并就草案

二审稿中有关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进行

请示,将草案二审稿送民政部征求意见.在此基础

上,根据组成人员审议的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会

同有关部门对草案二审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

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省直有关部

门、各设区的市及２０多个县(市、区)征求意见,同

时,在山西人大网、山西日报网、山西法制报网、黄

河新闻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召开部分常

委会组成人员论证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

反复认真修改.１１月２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对草

案修改稿进行逐条研究.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

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９日,主任会议进行了研

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

如下:

一、修改原则

修改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紧紧

围绕２０１０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内容,对我

省实施办法进行修改;二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和民政部的反馈意见,将草案二审稿中不属于

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内容作了必要的取舍;三是坚

持不抄搬,鉴于我省已出台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因此将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内容作了回避.

二、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二审稿不分章,共４２条.根据上述修改

原则和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对二审稿逐条修改

的基础上,依照上位法对二审稿进行了分章,删除

了第五条,第九条第(六)、(八)项,第十一条第三

款,第二十一条第(五)、(六)项,第三十一条,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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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修改后的草案共５章３９条.

三、具体修改情况

(一)关于村党支部(总支、党委)的内容

草案二审稿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

十二条分别规定了关于村党支部(总支、党委)的有

关内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反馈意见,

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不属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范围,党章

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

规已经对相关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因此,法制委员

会建议删除了有关内容,仅保留第四条,即“中国共

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

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

行使职权.”

(二)关于村民代表会议

草案二审稿第二十二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

由村民委员会召集,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必须有三

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决

定、决议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村民委员

会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前,应当向村党

支部(总支、党委)报告.”２０１０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有关了村民代表会

议召集的规定.因此,法制委员会研究后建议根据

上位法补充相关内容,即“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

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

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

议.”“村民代表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

员参加方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应当经到

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现草案第十七条)

(三)关于村务公开

草案二审稿第二十六条规定:“村务公开应当

及时听取和处理村民意见.村民对公布的内容有

疑问的,可以向村党支部(总支、党委)、村民委员

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反映.乡

(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进行调

查核实.核实结果应当向提出意见的村民及时反

馈,必要时重新公布村务公开事项.”２０１０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一

条中增加了“村民有权向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

管部门反映,有关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负责

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

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内容.因此,法制

委员会建议补充有关内容,即:“村民对村务公布的

时间或者内容有异议的,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或

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人民

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

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

担责任.”(现草案第二十四条)

(四)关于村务监督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

的关系

草案二审稿第三十一条规定了村务监督委员

会向乡(镇)人民政府反映的十种事项以及乡(镇)

人民政府及有关机关应承担的责任.修改和论证

中,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该条规定缺乏

上位法依据.村务监督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

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否

有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的义务,应当由法律规

定,因为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地方

性法规无权作出规定.因此,法制委员会建议将该

条予以回避为宜.

(五)关于村委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的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反馈意见,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

员.”第十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丧失行为能

力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其职务自行终止.”第三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连续两次被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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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职的,其职务终止.”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选

举产生,其职务的终止除法定情形外,应当依法履

行罢免程序.草案二审稿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三)、(五)项关于村委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

的情形,缺乏上位法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建议,如需在法定情形之外增加村委会成员自行职

务终止的其他情形,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修改中统筹研究.为此,法制委员会

建议删除该条第一款中的第(二)、(三)、(五)项规

定.(现草案第三十一条)

需要说明的是,在审议、修改、调研及论证中,

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还就村委会工作、村委会选

举、以及其他村民事务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法制委

员会经研究,考虑到这些建议和意见,有的在我省

相关法规中有专门规定,有的在国家相关法律中有

更加明确详细的规定,本着不抄搬的原则,法制委

员会建议不再重复有关内容.还有些建议和意见,

因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的调整范围,

而属于村民委员会具体工作层面的内容,法制委员

会建议在今后制定«村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时,再作

全面细致的规范.此外,按照立法权限、立法要求

以及立法技术规范,我们还建议对草案的有关语言

文字问题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并对草案条文的顺

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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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六号)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在太原召开.建议会

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省

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

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预算;听取和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补选;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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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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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老年

人权益保障办法›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太原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老年人权益

保障办法›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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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御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御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御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御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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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文瀛湖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大同市文瀛湖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文瀛湖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大同市文瀛湖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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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

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动物

和动物产品检疫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动物和动物产品

检疫条例›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动物和动物

产品检疫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９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忻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忻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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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通过的«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通过的«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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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中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中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予以批准.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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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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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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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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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通过的«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通过的«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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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

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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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政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山 西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厅 长
　薛军正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１７年以来省

政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请予审议.

一、安全生产工作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

署,在省人大的指导和监督下,按照骆惠宁书记关

于“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的指

示和楼阳生省长以“铁的担当尽责、铁的手腕治患、

铁的心肠问责、铁的办法治本”的要求,加强组织领

导,压实安全责任,推进改革发展,狠抓措施落实,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持续好转.

２０１７年实现了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和死亡

人数“双下降”,全省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１３２６起,

死亡１２１５人,同比分别下降１８３５％、１４９８％.

今年１－１０月份,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

了稳定好转态势,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７５７起,死亡８５８人,同比分别减少１７１起、１８２人,

下降１８４３％、１７５％.我省安全生产领域重中之

重的煤矿,共发生亡人事故２０起,死亡２２人,同比

分别减少６起、３９人,下降２３０８％、６３９３％,未发

生较大以上事故;我省事故体量最大的道路交通,

也保持了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继续下降的态势,共

发生亡人事故５８３起、死亡６５５人,同比分别减少

２０６起、２０５人,下降２６１％、２３８％.截至目前,

全省未发生重大以上事故,是安全生产事故统计以

来第一次.

今年７月２７日,楼阳生省长在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上作了典型交流发言,这也是国务院

安委会对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的肯定.

２０１７年以来,我省在以下十个方面上下了很

大功夫抓落实:

(一)在强化红线意识上狠下功夫.省委、省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７月２６

日,省委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报告会,邀请国务

院应急管理专家作了题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的报告,今年两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和研究安

全生产工作.省政府连续１０年以１号文件安排部

署安全生产工作,同时,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委

会会议,楼阳生省长亲自出席了今年第一次安委会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宣传部、原省安监局等８

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全社会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每年以

安全生产月为载体,组织开展了安全发展主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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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三晋安全行”、事故警示教育、应急演练、万人

大培训等活动,营造了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凝聚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

(二)在压实安全责任上狠下功夫.在落实党

政领导责任方面,今年省“两办”出台了«山西省党

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制定了省

委常委会及其成员安全生产职责和省政府领导干

部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责任清单;充实调整了省

政府安委会组成人员,省、市、县三级政府主要负责

人担任同级安委会主任,由常务副职分管全省应急

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经常

带队深入基层和企业调研指导安全生产工作,进一

步强化了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方面,改革优化煤矿安全

监管体制,积极推进省属五大煤炭集团所属煤矿分

级属地监管,现已将２６２座煤矿下放到各市监管,

剩余４４座煤矿将于年底前全部下放;将山西省民

航机场管理局及其主要职责划转省交通厅;出台了

«山西省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安全监管办法»,明确各

部门和各市的相关职责;全面推行安全生产挂牌责

任制,截至目前,全省已挂牌企业１０４万家,重点行

业企业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印发了«关于全面

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知»,督促

企业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安全生产责任.大

力推动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活动,推荐国家级示

范企业和命名表彰省级示范企业共１２２家,激发了

各级各类企业安全生产的内生动力.深入开展了

“知责履责、失职追责”和反“三违”等活动,基本形

成“人人知责、人人尽责、失职追责”的责任落实

机制.

在目标责任考核方面,修订完善了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细则,增加了安全生产考核权重,各级各部

门层层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压实了

安全生产责任.

(三)在推进严格执法上狠下功夫.一是建立

完善了制度.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办法»等规定,在全省推行了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行政执法公示等制度,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

强了安全监管执法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二是提升了执法能力.认真落实“三基建设”要求,

不断加强监管干部履职能力建设,组织开展了安全

监管队伍执法能力比武活动,提高了发现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现场执法水平.２０１７年,争取到

下一年度中央资金支持,今年已到位４１８０万元,待

机构改革完成后,将为全省各县级安监执法部门配

备８３３７台(套)执法装备.三是强化了执法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张平带队到

我省进行了«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对我省安全生

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２０１７年,省人大常委会

又对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

例»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各级

各类人员执法守法意识的提升.

(四)在深化专项整治上狠下功夫.近年来,按

照楼阳生省长关于每年在重点行业领域解决１－２

个重点问题,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的要求,２０１７年,

在完成了煤矿专用排瓦斯巷整改、煤矿老空水治理

和安全距离不足的军工企业搬迁等三项重点整治

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在重点行业领域继续开展了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前三季度,煤矿瓦斯抽采量完

成４７亿 m３,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７５８％;完成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里程２１９０公里,占年度目

标任务的６４４％,改造危桥２７座;治理非煤矿山

采空区４３９千万 m３,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８０％;治

理尾矿 库 “头 顶 库”８９ 座,占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８０２％;对８３家危化企业进行安全仪表系统改造,

已完成２０家,除长期停产的企业外,其余５３家正

在按计划进行改造.同时,在建筑施工领域开展了

钢结构网架工程和高处防坠落专项整治;在消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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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综

合治理;冶金机械等其他行业领域也都开展了专项

整治.省安委办专门把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纳入大

检查、督查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确保取得实效.

(五)在保重点时段安全上狠下功夫.在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及每年“两

节”“两会”复工复产等重点时段,省政府和各有关

部门领导都要带队深入基层抽查检查,省安委会都

要组织督查组对各市进行了督查检查,确保了重点

时段我省的安全稳定.２０１７年,组织开展了为期

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和为期

４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全省共排查事故隐患４２

万余条,挂牌督办重大隐患１６０条,关闭取缔企业

８７９家,行政处罚１１３亿元,问责２６０人.今年８

至１０月份,针对部分行业事故集中多发的态势,组

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突出“一

把手”亲自挂帅、实行“清单式”自查自改、强化“对

表式”督查检查、注重“抓结合”推动措施落实,大检

查取得明显成效,两个月间,共排查事故隐患１５２

万条,挂牌督办重大隐患２２８条,停产停业整顿企

业５２１家,关闭取缔企业３３０家,行政处罚５１９５９

万元.国庆节期间,省政府分管领导和省有关部门

负责人带队,对煤矿超能力生产进行了突查检查,

对存在问题的吕梁中阳中梗煤业有限公司等煤矿,

责令停产整顿,并依法进行了处罚.

(六)在严厉打非治违上狠下功夫.从发生的

生产安全事故看,８０％以上都是非法违法、违章违

规作业造成的.为此,我省几乎每年都组织开展

“反三违”、打非治违等专项行动.今年,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和停产整顿、关

闭取缔、依法处罚、严肃追责“四个一律”工作措施,

组织开展了废弃矿井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各类废

弃关闭井口 ２３３８６ 座,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

２１９８起,查封扣押设施设备３６２套,追究刑事责任

６３人.特别是结合我省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查处了浮山县信亿矿业集团公司瞒报事故案

件.目前,初步认定６０余名政府工作人员与这些

瞒报事故有关联,已有多人被立案审查或移送司法

机关.针对１０月１０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

祁县非法加气站现象,全省开展了打击取缔黑加油

(气)站点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取缔黑加油(气)

站点８１９个,查扣黑加油(气)车１０７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对于治理安全生产

乱象、规范安全生产秩序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七)在构建预防机制上狠下功夫.省政府安

委办印发了推进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构建的通知、实施意见和工作指南等文

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工作.截至目前,

国家和省直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各行业领域安全

风险评估分级标准７０个、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５１个,确定了１５个试点县进行先行先试、树立样

板、探索经验.督促指导全省８６００多家企业开展

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辨识重大风险１３５７处,有

３６００多家企业绘制了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和分

级管控公告栏,４万多家重点单位开展了隐患排查

治理工 作.阳 泉 市 探 索 形 成 了 企 业 安 全 风 险

“１２３４５”管控模式;晋城市建立了“企业主动自觉、

部门实时监控、机制运行规范、社会广泛参与、治理

保障有力”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为推动构建“双

重”预防机制积累了一定经验.

(八)在夯实基层基础上狠下功夫.一是加大

了安全生产投入.２０１７年,省财政下达安全生产

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５５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７年争取

到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２０个,计划总投

资１６１８亿元,其中中央投资３８７亿元,地方配套

资金７７００多万元,企业自筹１１５３亿元.今年,争

取到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１８个,计划总

投资１３３４亿元,其中中央投资４亿元,地方配套

资金８０００万元,企业自筹８５３亿元.二是加强了

安全生产培训.制定了安全监管干部专业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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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标准,每年省委组织部和省安委办都要对全省党

政领导干部进行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今年１１月组

织对各市县分管安全生产的政府领导、省直有关部

门和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共计２０９人进行了专题

培训,省政府领导和国家级、省级有关专家作了辅

导讲座.三是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煤矿正

常生产矿井均已达到二级及以上标准,其中,１６６

座煤矿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化;非煤矿山共有７５３

家企业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基本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化;冶金工贸行业共有

１１６１家规模以上企业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化;１６３３

家交通运输企业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化.四是加强

了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全省有１８０座尾矿库和

５个大型非煤矿山企业已完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

使用,１７个重点县基本完成了县域联网试运行.

建成了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完成了“两客一危”

企业监控平台建设全覆盖.五是坚持科技兴安.

在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开展机

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示范创建工作.

目前,全省１１座单班超千人矿井已实现单班入井

人数控制在９００人以内的目标,今年年底控制在

８００人以内,２０１９年底控制在７００人以内.同时,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共关闭煤矿２７座,退出产

能２２６５万吨.

(九)在加强应急管理上狠下功夫.一是推进

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在这次机构改革中,组建了省

应急管理厅,整合和优化分散的应急资源和力量,

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必将有效提高防范

化解重特大安全生产风险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二是加强应急管理基础工作.积极推进应急救援

信息平台建设,完成了全省应急机构、队伍、装备、

专家、物资、预案、重大危险源等相关电子数据采

集,初步建立了省级安全生产应急平台数据库.三

是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和比武竞赛.今年首次组织

开展了我省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技术竞赛,８月份

在汾阳－孝义举办了全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

辆泄漏应急演练,通过比武竞赛和演练观摩,有力

提升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和处置的能力.

(十)在推进改革发展上狠下功夫.２０１７年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我省«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到２０２０年底完成７９项

改革发展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４３项,占任务总

量５４％,基本完成了各项预定目标.各市针对本

地区实际,均出台了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实施办

法,列出了目标任务、具体举措和时间节点.在推

进改革发展工作中,涌现出一些好的做法,如朔州

市制定了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临汾市针

对城区安全风险进行总体评估;长治市制定出台了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晋中市和

太原市启动了安全生产巡查;阳泉市政府按上年度

财政收入２‰安排和落实安全生产专项经费;忻州

市推动了安全生产宣教“七进”等,为全省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探索出了新的途径.

二、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省经济相对落

后,产业结构尚不合理,高危行业企业众多,基层基

础薄弱.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安全生产工

作任重道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全意识还不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安

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有的自认为风险不高、危害

性不大,存在侥幸心理.有的因为安全形势长期稳

定,滋生了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尤其是在一些地

方和企业仍然存在重发展轻安全、重效益轻安全问

题,在搞建设、上项目过程中,忽视或降低了安全

门槛.

二是高危行业企业众多.在矿山方面,共有煤

矿１０１４座,其中高瓦斯矿井、突出矿井和水文地质

类型复杂矿井３３６座,占比３３１４％.这几年煤矿

仍是我省重大事故的高发行业.金属非金属矿山

共有４８０座,尾矿库共有３８４座,我省曾发生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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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极

为深刻.在道路交通方面,全省公路通车里程

１４３万公里,其中有公路桥梁１４９７２座、约１３００

余公里,公路隧道９７９座、１０７２公里;危险货物运

输企业１８９家,运营车辆８３１５辆,每天在路上运行

的危货车辆平均１６万辆(含过境危货车辆８２００

余辆).虽然近年来道路交通事故呈下降态势,但

总量仍然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占到了总数的

８０％以上,尤其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和涉险事故

时有发生,极易酿成大事故.在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方面,共有化工企业６０６６家,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４１９家、普通化工企业９５家、医药化工７３家、

经营企业５４７９家.由于大部分企业规模小,自动

化程度低,设施设备趋于陈旧老化,安全监管难度

大.就全国来说,化工领域进入了事故多发易发

期.近年来,全国化工行业已发生多起重特大事

故.在油气管道方面,全省油气长输管道０８万公

里,城市供气燃气管网２２万公里.一些燃气管网

被占压、安全距离不足,加之部分群众用气安全意

识差、应急常识缺乏,存在较大不安全因素.在建

筑施工方面,共有建筑施工企业３３００多家,危险性

较大的起重设备、塔吊６４００多台,施工电梯９６００

多部.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城中村建设、棚

户区改造深入推进,从业人员多为进城务工人员,

且流动性大,加之教育培训不到位等因素影响,近

年来高处坠落、坍塌、滑坡等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呈上升趋势.在消防火灾方面,全省消防重点单位

众多,其中文物建筑单位８００多个、高层建筑８７００

多栋、大型综合超市和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

４０００多个.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此外,

还有水库６０５座,大水网隧洞６８５公里,管道３３０

公里.冶金机械企业５９３３家,军工企业３９家,民

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２２家.众多高危行业企业存

在的大量风险因素给安全生产带来了很大压力.

三是基层基础薄弱.安全投入不到位,安全基

础差.一些煤矿在煤炭市场低迷时安全投入不足,

出现投入欠账,但煤炭市场好转后,在尚未补齐安

全欠账的情况下,盲目扩大生产,极易造成生产事

故.道路交通方面,全省四级公路及等外公路占总

里程的７２２２％,这些道路交通安全防护设施和标

志标牌严重缺乏,特别是乡村道路的养护普遍跟不

上,损毁十分严重.一些基层的安全监管力量不

足,装备水平较差.比如,公安交警警力基本都以

管理国省干线为主,乡村道路警力无法得到保障;

建筑安全监管人员人均监督面积达１０万平方米以

上;安全监督机构普遍存在人员编制与工作经费不

足的问题,全省１１８个县级安监部门中,有９０个编

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１４个县的编制在５

人以下,有４０个县局没有执法车辆.

四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企业主

体责任没有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上,没有落实到基

层和岗位,许多事故都是主体责任不落实造成的.

今年以来工程项目发包、承包安全责任不落实造成

许多事故,比如,黎城县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３

２”网架倒塌较大事故,潞城潞宝集团“４６”网架

倒塌较大事故等,共同特点都是发包单位未按规定

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承包

单位重经济效益,忽视安全生产,最终导致事故

发生.

五是非法违法行为禁而不止.受经济利益影

响,一些企业和个人无视法律法规的威严,不惜铤

而走险,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时有发生.比如,今年

一季度,我省连续发生３起煤矿非法盗采事故.大

同、朔州、忻州等市的１８座矿山(１０座煤矿、８座非

煤矿山)擅自变更开采方式,其中不乏国有煤矿.

六是应急救援能力不平衡、不适应.有的地

区、行业、企业之间应急救援力量不足,如危化行业

应急救援队伍数量少、质量差,投入没有保障,救援

物资储备不足、装备落后,一旦发生重特大化工事

故,很难满足应急救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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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安全生产工

作愈加重视,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全面深化,特

别是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

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思

路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强化安全

红线意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推进依法治安,狠抓

责任落实,加快改革发展,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

理,努力促进全省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好转.

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切实抓好我省党

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

推动市、县尽快落实党委常委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等

规定,制定出台安全生产工作巡查制度、安全生产

约谈制度等,促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真履行领导

职责.

二是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的要求,结合机构改革情况,在新的部门“三定

方案”中明确各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督促企业

坚决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

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三是进一步强化依法治理.把安全生产工作

纳入依法治省的整体战略和工作大局中谋划推动,

严格实行重大行政执法法定审核、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和执法公示等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保持

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严格事故调查处理,坚决做

到有责必问、追责必严.

四是进一步强化专项整治.紧盯专项整治目

标任务,全面推进煤矿瓦斯抽采、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建设、非煤矿山采空区治理、尾矿库“头顶

库”治理、安全距离不足的危化企业搬迁等重点整

治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确定下

一年度各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重点内容,督促企业系

统治理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五是进一步强化超前防范.把安全生产贯穿

于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生产、经营各环节,在招

商引资、转型项目建设中,坚持高危行业企业重大

安全风险“一票否决”.推动企业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同时,加强城市安全风险

的辨识评估,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提高城市安全保

障水平.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做到事故隐患对

表检查、对标治理、责任到人、措施到位、验收销号,

实现闭环管理.

六是进一步强化三基建设.设立安全生产专

项资金,在高危行业领域强制施行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

度,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舆论氛围,建设一批安全

主题公园、安全体验馆、安全教育基地.坚持科技

兴安,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技术改造、提升装备安全

水平、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人员素质等.

七是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组织开展全省应

急救援资源和重大危险源普查,切实摸清各类应急

资源底数,建立完善重大风险隐患数据库.整合全

省综合救援队伍力量,建立安全生产、消防、森林、

地质灾害、地震灾害、水旱灾害等救援救灾和社会

救援力量协调联动机制.开展省、市、县三级综合

应急救援队伍标准化建设,规范救援人员装备配

备、日常训练、后勤保障及评估考核等工作,提高应

急救援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八是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１１月９日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授旗时的重要训词精神,把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作为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根本遵

循;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集中整治,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

九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本着急用先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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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点的原则,着力破解当前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

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要按照既定的目标

和任务,全面推动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十是切实抓好年终岁尾安全生产.把握季节

性、规律性特点,针对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严防煤矿超能力生产、严防重点消

防场所发生火灾、严防道路交通群死群伤事故等.

同时,着力抓好问题隐患“清零”行动,突出重点行

业领域措施落实,认真做好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确

保全省年度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专门听取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报告,充分

体现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我们将按照审议的意见,进一步抓好工作整改和落

实,大力推动依法治理,加快实现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根本好转,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

生产环境.

—４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１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林　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楼阳生省长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请予审议.

今年８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省审计厅厅长王亚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要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

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整改

力度,强化责任追究,健全体制机制,避免屡审屡

犯.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意见,要求省财政厅及其他有关部门单位认真整改

审计发现问题,深化财政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并安

排省审计厅对屡审屡犯问题专题研究,探索建立健

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确保审计整改取得实效.各

有关部门单位按照省人大和省政府的要求部署,对

审计查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截至２０１８年９

月底,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健全完善预算和财务

管理制度５４项,补征补缴财政收入１２０７４亿元,

下达应拨未拨财政资金２０４６亿元,归还原资金渠

道和调整账务等６２亿元.移送有关部门查处的

１２１起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已有８６人受到处理.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预算执行基础不扎实问题.一是对

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内容不全、收入预测不准问题,

省财政将根据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结

合现行财政体制,科学预测财政收入,统筹考虑财

政风险防控等有关内容,有效发挥中期财政规划对

年度预算的指导约束作用.二是对部分支出定额

标准不够科学问题,省财政将继续深化财政改革,

科学设置支出定额标准.三是对预算编制不细化

问题,省财政将进一步健全完善项目库,细化预算

编制,降低代编预算规模,提高预算编制的前瞻性

和科学性.四是对未经法定程序调减重点支出问

题,省财政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预算调整程

序,全力保障重点支出资金需求.五是对预算约束

不力问题,相关部门单位进一步完善预算资金管理

使用办法,今后将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预算资金.

(二)关于财政收入征管不严格问题.一是对

税费征管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相关税务征收单位

已将延压企业税费４７９亿元全部缴入国库,补征５

户企业少申报缴纳税费２９０６７万元.二是对未按

规定征收非税收入２７２７７亿元问题,省国土厅、省

会计函授学校等９个部门单位已按规定征收非税收

入７２５２亿元,其余收入正采取措施积极征缴.三

是对应缴未缴非税收入１０７８３亿元问题,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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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公路局等２２个部门单位已将３６６８亿元非税

收入上缴国库,其余７１１５亿元将进一步加强预算

管理,按要求及时上缴.四是对违规集中市县公安

交通管理收入２７４亿元问题,省财政厅已督促省交

管局等有关部门单位尽快修订完善交警规费收入征

缴办法,确保地方财权与事权统一协调.

(三)关于预算分配管理不规范问题.

１对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问题.一是对专项

资金“小、散、乱”问题,省财政积极清理规范,１０项

低于１００万元的专项资金已取消或整合,４项设立

依据不充分的专项资金已制定管理办法,３１项设

立５年以上的专项资金已清理整合或重新修订管

理办法,２０１８年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已减少至

９６项.二是对无具体管理办法分配资金问题,省

财政厅、省农业厅已制定５项资金管理办法,其余

６项已取消或整合.三是对分配资金不规范问题,

省发改委等３个部门重新修订了分配因素不科学

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等５个

部门单位健全完善了２１项资金分配制度和操作规

程;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等５个部门已停止向本系

统本单位分配专项资金,并将经费不足单位纳入预

算予以保障.

２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不科学、不合规问题.

一是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不科学问题,省财政在

制定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方案时,将进一步加大对民

生支出项目的筛选甄别力度,结余过大民生项目不

再作为测算因素,同时改变过去“保基数”分配办

法,逐年压减收支无缺口县区的分配规模,最大程

度保证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的科学性.二是对超

范围分配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问题,从２０１８年起,

省财政已不再向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４个县

分配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并将重新修订省对县生

态转移支付办法,防止超范围分配转移支付问题再

次发生.

３对预算分配把关不严问题.一是对部门单

位采取虚报人数、虚列项目等方式,多取得财政资

金２７７０５万元问题,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等６个单位已将多取

得的１１５３９万元退还省财政,其余资金相关单位

将通过核减年度预算等方式予以整改.二是对部

分企业通过设立空壳公司、提供虚假资料等方式多

取得专项资金２９００９万元问题,省财政已收回

１３００９万元,其余资金已下文追缴.三是对部分

企业不符合申报条件取得专项补助资金６３２３１万

元问题,省农业厅派专人进一步核查,并督促项目

单位完善了相关资料;省文化厅建立了省文化产业

评审专家库,今后将严格项目评选审核.

４对预算下达不及时问题.省财政将进一步

细化预算编制,提高提前下达预算比例,并要求省

直各部门及早报送资金分配计划,对暂无明确具体

项目的,要提出资金分市切块方案,不断提高预算

下达时效.

５对绩效管理滞后问题.一是对绩效管理不

到位问题,省财政制定了省级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管

理和绩效运行监控办法,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编制

２０１９年预算的重要依据,并要求部门单位在编制

预算时,设定项目绩效目标,未设立绩效目标的不

得纳入项目库、不得申请预算资金.二是对部分专

项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问题,省经信委、省农业厅等

４个部门督促市县、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

拨付进度,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６对资金统筹使用措施未落实问题.省工商

局、省财政厅等３８个部门单位已将１４２亿元存量

资金上缴省财政或安排使用;省财政已将虚列结转

的７３４亿元安排使用,并在编制２０１９年预算时将

项目支出预算与盘活存量资金统筹考虑,不再一次

性安排跨年项目,切实提高资金分配使用的有

效性.

(四)关于财政国库和专户管理有待加强问题.

一是对未及时清理收回借款１７６５亿元问题,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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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已将省体育局借款５亿元收回,其余借款正积极

采取措施清理收回.二是对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操

作不规范问题,省财政将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规

定对社保基金进行保值增值操作.三是对预算单

位账户开立变更不合规问题,省财政重新审查了５

个部门单位的相关资料,并要求有关单位严格执行

账户开立变更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决算草案编制不够准确问题.省财

政已在２０１８年补提教育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８８１３０２万元,列支在往来科目核算的铁路建设贷

款利息补助５亿元,支出尚未使用的云平台等专项

资金３０９亿元,今后将加强预算管理,如实列报各

项支出.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乱收费问题.山西地质博物馆、省造

林局２个单位清退违规收取的资源勘察报告评审

费、物业管理费等２６８７２万元,其他有关单位健全

完善相关制度,停止违规收费行为.

(二)关于虚列支出问题.省工商局、省食检院

等１０个部门单位已将虚列支出的９２７１９万元调

整账务或收回;省交管局、省文化厅等４个部门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虚列支出资金已支出１４４亿元,

其余资金相关部门单位将按合同约定支付.

(三)关于违规发放奖金补助问题.省交通厅、

省文化厅督促有关单位及时予以纠正,并进一步强

化监管,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杜绝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

(四)关于“三公”经费和培训费管理不规范问

题.省交管局、省国土厅等５个部门单位已将占用

的９辆汽车归还或封存,省质监局所属５个事业单

位通过报废、拍卖、办理调拨手续等方式解决长期

借用所属企业或相关单位５３辆汽车问题;省国土

厅、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６个单位通过强化培

训费预算支出管理,减少车辆使用、细化和完善公

务用车管理办法等方式,防止超预算列支培训费和

公车运行维护费问题发生;省工商局及所属学会协

会已将多结算的培训费１９６２３万元上缴省财政.

(五)关于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执行不严格问

题.省林业厅太岳林局约谈了灵空山自然保护区

负责人;省信息化协会中止了服务平台运维服务协

议,并将２０６３万元结余资金退回原中标单位;其

他有关部门单位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办法、强化

监管等方式进行整改.

(六)关于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问题.

１对部分国有资本管理不严格问题.省财政

厅已将３２２２亿元股权投资纳入政府投资核算管

理,其余股权投资将根据权益变动情况据实确认;

省发改委督促山投集团进一步强化政府投资管理,

尽快完成股权变更、退出或确认等相关工作,保障

国有投资安全完整.

２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不力问题.

省食药监局、山西青年职业学院等７个部门单位已

将房屋、办公设备等１３３亿元固定资产登记入账,

其余资产待完善相关资料、手续后登记入账;团省

委、省检察官培训学院等３个部门单位已收回自行

出租的房屋、土地１２２３万平方米,省展览馆已履

行３６７万平方米房屋出租报批手续,其余自行出

租的房屋待合同期满后收回或完善相关手续;省农

牧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违规出售国有资产５０２９７

平方米的问题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查处;省关帝山

林局、省杨树林局等４个部门单位３５８７５２万元资

产已办理竣工决算,其余资产相关部门单位正履行

竣工决算的相关程序;省交管局等３个部门单位已

制定完善３个长期停工项目整改方案,采取措施,

盘活现有设施设备,推动工程项目建设;省税务局

将结合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统筹盘活闲置办公用

房,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

三、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部分民生政策缺乏财力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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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将根据市县项目推进情况,及时拨付应负担

的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配套资金;已报经省政府批

准,按照每厕１０００元标准追加２０１８年农村改厕省

级预算３１２亿元;从２０１８年起将“三支一扶”人员

补助标准提高到每月２０００元,以后按３０％左右增

幅逐年提高,到２０２０年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二)关于政府投资基金绩效不高问题.省财

政将完善基金设立方案,健全基金绩效考核机制,

督促金控集团加快基金募投进度,目前已累计投放

项目４７个,投出资金１０１４亿元,投放项目政府引

导资金与社会资本到位比例达到１:２.

(三)关于部分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问题.永

济、壶关等３个县区已完成２０１７年燃煤锅炉淘汰、

清洁取暖改造任务;清徐、兴县等２３个县区已完成

１２８座加油站地下油罐改造任务,其他县区正在采

取措施加快施工进度,计划年底全面完成;交城、临

猗等３个县区４个水污染治理项目已开工或完工;

忻州、吕梁及和顺、榆次等相关市县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省大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加快污水管网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

保执法力度,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四)关于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力度有待加强问

题.省财政根据省委、省政府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要

求,进一步完善财政红线预警机制,将PPP项目纳

入财政风险管控体系,提高PPP项目市场化水平,

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同时制定了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分配管理办法,将债务风险作为债券分配的一项重

要因素,要求高风险市县新增债券只能用于化解隐

性债务和保障在建项目后续融资,不得上新项目、

铺新摊子.

四、扶贫资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精准扶贫政策未落实问题.平

陆、保德等６个县组织民政、扶贫部门认真排查,加

强沟通协调,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低保家庭纳入建档

立卡范围,实现“两线合一”;广灵、闻喜等１３个县积

极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向相关贫困学生发放补助

３５８６万元;平陆、五寨等８个县已落实贫困人口新

农合个人缴费财政补助及其他救助政策;左权、武乡

等１８个县金融机构已发放扶贫小额贷款１８８６亿

元,达到了放大８倍的政策目标;左权、临县等１４个

县已为“被脱贫”的贫困人口缴纳了新农合保费,完

成了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任务.

(二)关于部分资金统筹不到位、使用不严格问

题.沁源、山阴等５６个县积极制定资金整合方案,

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做到应整尽整、统筹使用;榆

社、万荣等４５个县通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收回财

政、调整用途等方式对滞留资金进行了盘活使用,

离石、古县待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竣工验收等完成后

拨付结存的扶贫资金１１７７６６万元;壶关、平顺等

１８个县追回有关单位或个人虚报冒领资金１２８７３

万元,追究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天镇、方

山等１７个县通过收回资金、调整账务等方式对超

范围使用扶贫资金问题进行整改.

(三)关于部分扶贫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问题.

广灵、浮山等３０个县积极完善相关项目建设审批

手续,对验收不合格项目进行了重新规划建设;永

和、方山等２０个县对未招投标的相关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处罚;吉县、代县等４２个县采取

有效措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及早完工;

五台、平顺等３５个县对未达预期效益项目进行了

补植补栽或项目转型等;保德对造成损失浪费的相

关责任人给予党纪处分,隰县、武乡采取措施,消除

安全隐患,挽回经济损失.

五、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部分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未完成问题.

天镇、阳高等８个县区已完成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５２６１套,大同城区、广灵等３个县区已完成货币化

安置２５２３套;忻州市本级及岚县等１１个县区已完

成基本建成任务２８２２套;盂县、石楼等８个县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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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农村危房改造５８０户;朔州、忻州２个市本级

及浮山、阳高等１０个县区已完成政府投资公共租

赁住房分配任务３５５１户;其余任务相关市县正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安居工程建设任务及早

完成.

(二)关于部分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筹集使用不

规范问题.太原、大同等５个市本级及浑源、寿阳

等２１个县区已将易地建设费等５４７亿元纳入预

算管理;五台、阳高等１３个县区已将被挪用的专项

资金１１４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或列入下年预算;

大同市本级及天镇、偏关等５５个县区已将滞留资

金３４３亿元拨付或收回财政;其余筹集使用不规

范资金相关市县正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认真落实

整改.

(三)关于部分保障房政策执行不严格问题.

灵石、太谷等４个县区已退还多收取费用１６４０３３

万元;忻州、运城等５个市本级及平遥、浑源等９９

个县区已追回违规领取补贴 ４２８５４万元、住房

３５９套,取消或调整保障资格、待遇３１９０户;浑源、

阳高等７个县区已清退违规销售、租借或分配的保

障性住房２７２０套;其余问题相关市县正采取措施,

积极予以纠正.

(四)关于部分安居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问题.

大同市本级及夏县等５个县区已补办２３５４套保障

性住房建设手续;大同市本级及岚县等１８个县区

已建成住房８４４０套;安泽、五台等３个县区已交付

使用建成住房１１４０套;大同、阳泉等４个市本级已

办理５９６万套住房竣工验收手续;其余管理不到

位问题相关市县正通过完善手续,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等方式进行整改.

六、交通建设项目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项目建设进度缓慢,资金使用效

率不高问题.尚未开工建设的７条干线公路已全

部开工建设;未按期完工的连片特困地区４条道路

有３条已完工,结余资金１１４９９万元已上缴省财

政,其余１条道路正加紧组织实施,余款２４８１万元

将根据工程进度支付.

(二)关于部分项目招投标管理不严格问题.

阳大铁路有限公司制定了«阳大铁路工程招投标管

理制度»,今后将严格规范招投标行为;省公路局晋

城分局和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对先确

定设计、监理单位后组织招投标的２个项目直接责

任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等;潞能铁路电力项目未经

招标直接确定施工单位的问题,对相关责任人给予

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并扣罚２个月绩效工资,

其余问题相关责任单位认真汲取教训,杜绝此类问

题再次发生.

(三)关于部分项目存在超概算、多计工程款等

问题.山西静静铁路公司、省公路局已按审计要求

将超概算投资纳入竣工结算报表,并重新报批;山

西静静铁路公司对征地拆迁管理费重新进行了计

算调整,神河建管处已向河曲县政府发函,要求退

回剩余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神河高速和１０条干线

公路已将多计的工程款７１６２０１万元全部扣回.

总的情况看,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意见和省政府整改部署,积极落实整改

责任,整改成效较为明显,但整改进度及效果与审

计整改工作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还有一

定差距,省政府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审

计整改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高预算执行

效果.省政府将责成财政等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财政管理改革,

健全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科学制定支出定额标准和

资金分配要素,积极清理整合专项资金,努力构建

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精

准编制年度预算,强化收入征管,严格资金分配,加

快转移支付下达进度,切实增强预算管理的规范性

和有效性;强化预算执行全过程监管,建立健全预

算执行分析和考核机制,全面推行预算绩效评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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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大存量资金统筹盘活力度,不断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二是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推动治理能力现代

化.省政府将进一步强化对审计整改工作的组织

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整改工作机制,明确部门工

作职责,抓好整改工作落实,坚决做到审计整改责

任不落实的不放过、审计发现问题不解决的不放

过、审计整改不到位的不放过、长效机制不建立的

不放过.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单位不仅要做好具体

问题的整改,而且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专项整

治、彻底整改,特别对屡审屡犯问题,要追根溯源、

完善治理,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织密“笼

子”,打牢“补丁”,砌好“防火墙”,构建起科学规范、

监管有力、运行高效的审计整改长效机制.

三是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促进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省政府将以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为

契机,进一步加强审计机关建设,及时研究解决审

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全力保障审计机关依法

独立实施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审计机关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

的政治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围绕“示

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聚焦转型发展和

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堵点,不断加大审计力度,严

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问题,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发挥更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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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朱　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省高

级人民法院,报告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情况,请予审议.

２０１６年以来,省高级法院认真贯彻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重大部署,全面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工作目标,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全省法院

凝神聚力,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

阶段成效,执行工作整体质效和规范化水平明显提

升.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

案件２９０５０６件,其中２０１６年７８４０９件、２０１７年

９９９４２件,２０１８年１－１０月１１２１５５件.近三年,克

服执行案件逐年递增、数量占到了法院案件总数的

３０％以上的办案压力,质效指标持续向好,全省法

院有 财 产 可 供 执 行 案 件 法 定 审 限 内 结 案 率

９４１８％,终本案件合格率９１３％,信访案件办结

率８４８％,执行案件结案率９１７４％,人民群众获

得感显著提升.

一、全省法院执行工作主要进展及成效

(一)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形成综合治理

“基本解决执行难”整体合力

解决执行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诚信基础,

事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提升,事关全面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省高院党组及时

向省委报告“基本解决执行难”重要活动和工作进

展,主动依靠省委领导、省人大监督,积极争取政

府、政协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２０１８年,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两次对执行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并到省高院开展调研指导.省人大常委

会郭迎光副主任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专门作

出批示,李悦娥副主任带队视察执行工作.省人大

内司委组织开展执行工作专项调研,全省各级人大

代表深入执行一线,现场见证集中执行活动.２０１７

年４月,省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出台«关于进一步

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意见».２０１８年９月,

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的意见».２０１７年,省委政法委牵头建立４３

家单位参加的执行联动联席会议机制.２０１８年,

各市均以市委、市委政法委名义召开“基本解决执

行难”推进会议,下发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实施意见.目前,全省“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

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

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已初步形成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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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

(二)明确“基本解决执行难”总思路,把准攻坚

工作目标方向

为有效落实党中央、最高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全省执行办案形势任务,去

年９月省高院研究提出“一个总目标、三个全力、六

个依靠”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总体思路,即: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总目标;全力落实

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全力落实省委、省政

府解决涉企合同执行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诚信山

西建设,全力落实最高法院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

行难目标任务;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依靠联合惩戒、

依靠信息化应用、依靠规范执法、依靠打击震慑、依

靠人大监督、政府政协和群众支持,求真务实,攻坚

克难,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省委骆惠宁书记、省委政法委商黎光书记,分别进

行调研督导,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思路决定出路,力度保障效果.今年１－１０月,全

省法院已结案件９６１８０件,同比增长４１８％;未结

案件２６３０８件,同比降低４３２％;执结率７８５％,

同比增长１９１％,高于全国平均值６２个百分点,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其中,首次执行案件实际执结

率５１３％,同比增长２４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

件合格率９２３％,首次高于全国平均值;执行到位

金额１２４９亿,同比增长７１６％;结案平均用时由

去年的２３７天/件缩短到今年的１２８天/件,同比减

少４６％;执行办案质效指标和全国位次明显提升.

(三)组织“执行攻坚跨年大行动”,打出力克顽

瘴痼疾连环掌组合拳

作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和强力

推进执行攻坚总抓手,从去年１１月至今年１０月,

省高院在全省部署开展了由“关键决心”“联合利

剑”“法治力量”三个百日行动组成的“执行攻坚跨

年大行动”,每个行动五大任务五大目标措施具体、

责任明确.通过各有重点、连贯有力的执行攻坚连

环掌、组合拳,全省执行办案质效显著提升,得到最

高法院周强院长等领导的专门批示和充分肯定.

省高院执行局一手抓全省执行攻坚强力推进,一手

抓自身积案清理和办案工作,今年１－１０月,办结

历史积案３２件,办结新收案件１６８件,直接办理的

执行实施案件实际执行到位金额１７１亿元,创历

年最好成绩.围绕压实攻坚责任,确保取得大行动

实效,今年初省高院与各中院签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责任状»,１－１０月先后１７次组织召开全

省法院执行攻坚动员会、工作部署推进会、院长局

长月例会、办案调度分析会.在全省执行攻坚约谈

督导会上,分三批对全省２１家执行工作后进法院

进行公开通报批评,对２６家法院进行督导约谈,对

５家攻坚成效滞后的法院院长进行问责.先后两

轮派出院级领导,分赴各地实施分片包市督导.成

立组建北中南三个战区督导组,开展巡回蹲点督

导.全省各中、基层法院不断强化工作力度,集中

开展专项执行活动,突出强制执行手段运用,攻克

了一大批久执未结案件、腾退房屋场地案件、涉民

生案件和小标的案件,打出了执行攻坚声势.２０１６

年以来,全省法院对被执行人实施拘留３８９４人、限

制出境９８人、罚款１５８人,移送涉嫌拒执犯罪５８１

案、当事人提起自诉９５案,目前已宣判构成拒执犯

罪１５０案.

(四)借力信息化全流程网上办案,全面提升执

行工作规范化

省高院全力推进网上同步办案工作,积极拓展

执行信息化应用效能.全省所有执行办案活动,全

部使用统一的执行办案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坚决落

实执行行为、案卷卷宗、系统录入“三统一”、线上线

下办案“两同步”,运用信息化办案系统对执行活动

３７个办案节点实时开展全流程监管,执法规范化

明显提升.到今年１０月,执行办案网络查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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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３９００家银行实现联通,接入全省１８２家银

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了银行存款的网上查询、冻结、

扣划功能.同时,网上查控内容拓展覆盖到被执行

人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不动产、车辆、证券、金融理

财产品、网络资金等１６类２５项信息,基本实现对

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一网打尽”、

“一键查控”.部署上线执行案款“一案一帐号”管

理系统,为每个案件每个当事人配置专属账号,实

现了执行案款收发动态全程留痕.２０１７年３月,

全面部署推进财产处置网上拍卖,防范暗箱操作,

提高处置效率,目前全省法院共实施网络司法拍卖

９８９１次,成交量１３７４件,成交额２８８３亿元,为当

事人节省佣金８７７６万元,实现了网络司法拍卖环

节零佣金、违法违纪零投诉.

(五)推进执行工作改革创新,不断激发执行工

作内生动力

改变以往执行工作套用审判工作考核指标,片

面追求结案率,背离执行工作特点规律的痼疾,建

立实施执行工作单独考核指标体系和定期通报制

度.省高院研究出台«２０１８年度全省法院审判质

效约束性重点指标、执行质效指导性指标的意见»,

每十天对各中院执行质效、综合管理２６项指标进

行排名通报,对全省所有法院执行质效６项重点指

标进行大排名大通报.积极推进执行权运行体制

改革,将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职能交由专门审判庭承

担,形成对执行实施权的有效制约;在案件量较大

法院,探索推行执行业务分段集约工作模式,由执

行指挥中心对执行案件集中进行财产统查,实施简

案速办、繁简分流,有效克服“过去一人包案到底”

的漏洞弊端.借助社会力量破解执行难题,探索采

取发放律师调查令、悬赏执行、审计调查等形式,积

极拓展法院查人找物的方法手段.省高院同省人

保财险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执行保全、救

助、悬赏、司法评估拍卖、执行干警履职保险等业务

深入开展合作.今年全省法院共发放司法救助金

１７０５８万元,惠及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 １１７３

人,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

(六)加强执行队伍建设,用力夯实执行办案保

障根基

今年以来,面对全省３０个法院执行局长空岗、

执行人员和员额法官严重短缺的现状,省高院先后

５次下发文件、会议部署、派员督查,要求各级法院

坚决配齐、配强执行办案人员.截止９月,全省法

院在编执行人员数量达到１６４６人,较２０１７年增加

了近５００ 人,占法院在编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

２０２％,全省执行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实行执

行人员分类管理和执行团队办案模式,加大执行员

额法官配备,改变了以往一些基层法院执行局没有

一名员额法官的局面,为执行攻坚和办案规范化提

供了基本保障.今年上半年,在全省法院专项部署

开展执行队伍纪律作风集中整顿活动,下半年制定

实施执行工作“六不准”纪律要求,向社会公布监督

举报电话,通过构建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严肃查处

违法违纪行为,全面加强执行队伍日常纪律管理和

办案作风建设.执行攻坚工作中涌现出一批甘于

奉献、群众认可的执行干警,两名执行法官工作当

中积劳成疾英年去世,献出宝贵生命.

(七)强化执行联动,促进联合惩戒震慑作用不

断发挥

去年５月、今年４月,省委政法委、省高院组织

全省各级政法委、执行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相

关职能部门,分别召开了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部署会和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动员会,传达学

习省委骆惠宁书记要求,省委政法委商黎光书记出

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今年以来,省委政法委、省

高院两次联合发出全省涉党政机关、村居委会未结

执行案件的专项清理通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带头

履行法定义务.省高院还会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联合制定«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

的指导意见»,促进形成打击拒执犯罪合力;会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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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协助执行若干

问题的意见»,构建了破解查人找物难的工作机制.

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银监局、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共

同建立“晋立信”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开创了人

民法院、金融机构、新闻媒体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

人的新模式.全省累计对１５９９万名被执行人发

布限制消费令,将１７５９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黑名单”,并推送至“信用山西”联合惩戒信息共享

平台实施惩戒.

(八)开展执行攻坚成效宣传,理解支持执行工

作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

今年５月,省高院研究制定«全省“基本解决执

行难”宣传工作方案»,联合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

媒体平台,大力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社会宣传活

动.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举办“发挥联合惩

戒作用,促进解决执行难”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社会

发出了«关于严厉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发布了“执行不能”和拒执

罪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先后在运城、晋城、晋中等

地组织５场全媒体网络直播集中执行活动,吸引上

千万网民围观评论,生动展示了执行攻坚工作声

势,直观体现了法律权威.省高院在«山西法制报»

等媒体开设专栏、出版专刊,持续加大执行攻坚成

果和“执行不能”主题宣传.各级法院通过单位网

站、微信微博以及繁华地带大屏幕、楼宇广告、公交

视频等载体集中公布“老赖黑名单”,加大曝光力

度,让失信被执行人无处藏身,营造了褒奖诚信、惩

戒失信的良好舆论氛围.

今年底,我省将要迎接全国“基本解决执行难”

第三方评估.１１月初,省高院在“执行攻坚跨年大

行动”结束之即,制定发出«全省法院落实最高法

院、省委工作要求,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总攻行

动方案»,提出三十五项总攻阶段具体行动措施,明

确了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打响了全省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迎接第三方评估的总决战.我们

有信心、有决心,通过不懈努力,奋勇拼搏,在明年

３月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

成绩的取得,同全省法院执行干警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密不可分,更与党委正确领导、人大有力

监督,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密不可

分! 解决执行难攻坚工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要解

决执行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

治优势、制度优势,这是攻坚克难、破除顽疾的有力

法宝;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全面推进信息化与执行

工作深度融合,这是破解难题、实现工作跨越发展

的有力保障;必须坚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执行工

作体制机制和办案模式创新发展,这是适应新时

代、提升执行工作效能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司法

为民,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

的根本标准,这是执行工作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

不竭动力.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各市县执行工作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有些后进地方攻坚

成效提升缓慢;执行办案攻坚力度、成效还有待加

强,协同执行、集中执行攻坚“骨头案件”还没有形

成常态;财产评估拍卖处置慢、终本案件恢复执行

慢、实际执行到位率提升慢;规范办案“三统一、两

同步”的要求仍未完全落实;执转破案件移送审查、

联合惩戒机制落地见效、信访案件督办化解、执行

指挥“三统一”实效作用等仍是短板弱项;执行队伍

建设现状与办案任务需要,以及人民群众的期盼要

求,仍有不少差距.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下更大

力气,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逐步解决.

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措施

当前,执行攻坚已经进入全面总攻冲刺阶段,

距离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既定目标,时间十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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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任务十分艰巨.全省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本次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工作要求,全面夯实省高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总攻行动方案»明确的３５项行动措

施,全面分析攻坚形势任务,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以实实在在的执行攻坚成果,确保顺利通过第三方

评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坚决打赢“基本解

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一是在强化组织领导上取得新成效.“基本解

决执行难”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的具

体举措,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的必然要求,是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立下的“军

令状”,必须如期完成.全省法院将继续坚持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一把手抓、抓一把手的工作思

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形成政治自觉.各级法

院院长要真正进入决战状态,越是任务艰巨,越要

敢于担当,扛起“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一责任,对执

行攻坚迎评达标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账、心

中有底,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督办、亲自

解决.对执行攻坚重要部署、重要行动、重大案件

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主动向党委和党

委政法委进行报告,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

支持强力推进执行攻坚,有效发挥综合治理执行难

大格局协同共治作用.

二是在提升办案质效上取得新成效.进一步

突出强制性,以集中攻坚行动推进执行办案力度.

各县区法院每周组织一次由院长、局长带队的集中

执行行动,拘传一批、罚款一批、拘留一批、移送一

批,以打促执,力争全部执结小标的案件和往年积

案.进一步加大统一指挥协同力度,各中院继续组

织全市开展“法治力量———集中执行攻坚行动”,力

克一批腾房、腾地、清场等骨头案件、久执未结案

件.要继续加大对涉特殊主体案件协调攻坚力度,

涉党政机关、涉村(居)两委案件限期执结.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继续加大对办案任务重的基层法

院的帮扶力度,统筹调配人力物力,协力开展执行

攻坚,确保“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院院达

标,一个都不掉队.

三是在规范执行管理上取得新成效.全面推

行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各中院和案件量大的基

层法院全面推行执行案件流程分段集约工作模式,

指挥中心集中行使网络查控、限消失信、全流程监

控、案款收发等执行业务,明确各执行团队类案办

理职权任务,通过优化办案流程和攻坚机制,加强

监督效能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执行督办、考核、

通报等“三统一”机制作用,既坚持上级管理监督,

又强化本级主体责任落实,形成上下一体、内外联

动的执行攻坚合力效能.推进全体执行办案人员

切实转变思维理念,积极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执行办

案规范化要求,不断提升办案质效水平.

四是在建强执行队伍上取得新成效.要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大力推进执行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围绕服务大局提升执行队伍的素质能力.各级

法院要切实转变观念,把精兵强将、业务骨干力量

调整到执行岗位上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

岗位练兵、经验交流工作,下大气力明显改善执行

队伍数量、年龄、能力结构,提高执行干警办案业务

和信息化应用能力.要大力挖掘全省法院执行干

警爱岗敬业、争先创优、司法为民、拼搏奉献的先进

事迹,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大表彰奖励和总

结宣传力度,树立执行工作先进模范和标杆典型,

以标杆引路发展进步.要严明执行工作纪律,进一

步加强执行队伍党建工作,以党建带队建促办案,

从细从严抓实对执行人员的严格管理、严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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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监督,对执行工作中出现的弄虚作假、失职渎

职等行为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坚决移送纪检监察

部门进行执纪问责.

五是在打好执行攻坚战让人民满意上得新成

效.“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成效,说到底要由人

民群众来评判.全省法院要进一步加大执行攻坚

力度,全面实施执行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做到实体

公正和程序公正两手抓两手硬.通过短信、手机客

户端、“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公开网等平台,主动

向当事人告知主要流程节点信息,向当事人通报案

件进展,积极争取当事人对执行工作的信任理解.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执行信访案件化解机制,定期排

查信访风险隐患,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每一起信访

案件,夯实领导包案化解和直接接访沟通的具体责

任落实,让当事人的申诉信访有人管、有人办、有回

音.要全面深入开展执行宣传,围绕攻坚执行难取

得的阶段成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奋战在一线执

行干警的典型事迹、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区别等方

面,采取报道、访谈、直播执行、发布正反典型案例、

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开展宣传报道,不断扩大宣

传范围,营造依法、诚信的社会氛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有

决心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在省人大的有力监督下,

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奋力拼搏,勇于担当,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场硬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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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用语说明

　　一、“执行难”是指判决、裁定、仲裁裁决、调解

书、公证债权文书等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本

身具有履行还款义务的能力,但因被执行人故意转

移财产、隐匿财产导致案件不能及时全部执行.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针对的就是此类被

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执行

的情况,主要解决的是被执行人规避或抗拒执行、

有关人员或部门干预执行以及法院消极执行、拖延

执行等情形.

二、“一性两化”是最高法院在２０１６年提出的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行工作的基本工作思路.一性

是指“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两化是指“全力

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大力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

三、“拒执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妨害执行公务的

行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对打击拒执犯罪做出了

法律规定.２０１７年４月,最高法院又发布«关于审

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对妨害民事执行行为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具体情形包括:

１、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

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

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

行的;

２、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

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

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

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３、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

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

行的;

４、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

和解等方式妨碍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５、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

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

法进行的;

６、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

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７、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

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

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８、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

重大损失的.

四、“执行不能”是指当事人客观上不具备履行

能力,经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不能执行的案

件,一般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处理.该类案件本质

上属于申请执行人应当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交易

风险和法律风险,不应纳入“执行难”的范畴.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的须具备如下条件:

１、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

报告财产;

２、已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

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３、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

４、自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已超过三个月;

５、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已依法予以查找;被

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执行的,已依法采取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已依法启动刑事责

任追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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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全省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悦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推动«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在全省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以

下简称“七五”普法决议)贯彻实施,２０１８年７月至

１１月,由省人大常委会分管领导总负责,内务司法

委员会组织了“七五”普法决议执法检查.在前期

听取司法厅汇报、各设区市人大执法检查、省普法

办同步督查的基础上,李悦娥副主任亲自带队,组

织２５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和３２名人大代表,深入太

原、忻州、晋中、吕梁、晋城、临汾等６市及所属１０

县(市、区)的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执

法检查,通过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发

放“七五”普法问卷调查表、组织“七五”普法小测

验、随机咨询干部群众基本法律知识等方式,检查

了解我省“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

一、做法成效

我省“七五”普法工作自２０１６年启动以来,全

省各级各部门积极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各项

工作稳步有序开展,整体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

态势.

(一)强化普法领导力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同志亲自

推动,多次对普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省委成立了

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楼阳生同志任组长,２４家省直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

小组,强化对“七五”普法的统筹部署.省委宣传

部、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在全省组织开展“七五”普

法规划中期督导检查,对工作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量化打分,对工作落后的进行约谈.

全省各地贯彻落实“七五”普法决议规定,及时

调整充实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机构,作出“七五”

普法决议和规划,召开“七五”普法启动会议,将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目标责任考核、综

治考核和精神文明创建体系,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格局基本形成.

(二)完善普法责任制

全省深入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和法律顾问制度.

省司法厅、信访局在太原、晋中等４个市开展人民

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试点工作,促进矛盾就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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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及组成部门实现了法律

顾问全覆盖,全省有１７８个党政机关设立了公职律

师,４２７个直属事业单位设立了法律顾问.

省普法办按时完成４３家省级重点单位、５２４

部法律法规的普法责任清单制定,公布任务并督导

推进落实.太原市搭建“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电子监管平台,项目化落实,动态化监督.临汾

市对６２家市直单位开展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考

核,向前２０名的优秀单位发放了奖牌.

(三)紧扣普法关键点

各市县、各行业、各部门按照“七五”普法决议

要求,区分重点普法对象类别,因人施教.一是突

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

法,省普法办组织开展了全省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

学法用法考试,共９４０２家单位２５８万余人(次)参

考.二是突出青少年这一“关键时期”,构建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晋中

市在中小学校开展校园禁毒法律宣传活动.忻州

市举办“法治青春”十八岁成人礼仪式.三是突出

基层群众这一“关键基础”,全省累计开展村(居)委

会干部和党员法治培训２９４２次,共有７１１４名法律

工作者担任２９９９１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市县乡

村四级法律顾问微信群整体框架基本形成.

(四)扩大普法影响面

按照“七五”普法决议要求,全省大力普及以宪

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宪法修

正案颁布实施后,我省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宪法学习

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全省共开展宪法宣讲累

计８８５５８次,发放宪法文本８８３万本.积极宣传

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省普法办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上传至“法宣

在线”“山西司法行政网”等网站,列为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考试内容.

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坚持把服务经济发展、促

进社会稳定作为普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全省各地各单位累计开展宣传我省转型综

改试验区建设、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等法律法规活

动８２０次,开展送法律下乡专项行动１２０００余次.

大同市将普法宣传与“送法下乡”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结合起来,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各村完善村规民

约.吕梁市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深入１４０多个乡镇(街道)进行３０００多(场)次现场

普法宣传.

(五)提升普法渗透力

各地各单位结合地方特色,积极弘扬优秀法律

文化.截至目前,全省共拍摄普法短剧２００３部,建

成法治文化公园１０２个,法治文化广场３２２个.临

汾翼城“普法短剧”作为典型经验入选中央电视台大

型电视专题政论片«法治中国».晋城市拍摄的«山

里红»在第二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比赛中被评

为最佳作品.阳泉市在１０８７个村(社区)普遍设立

法律书架.

深入推进全省县乡两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

作站)建设,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点赞喝彩.省普法

办创办«三晋法治»专刊,为各级各部门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机构解读政策依据、提供决策参考.司法厅

与省广播电视台合作创办«以案释法»广播节目和

«法在身边»电视栏目.运城市利用网络直播方式

开展法治宣传.长治市组织“模拟法庭进社区”活

动,广大居民通过“群众旁听”现场感受法庭审理的

整个过程.

坚持以道德滋养法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从２０１６年秋季起,全省中小学普遍开设

«道德与法治»课,强化青少年道德教育,培育青少

年法治信仰.省文明办等部门广泛开展文明家风

“六进”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

实.运城市新绛县开设«弟子规»大讲堂,进一步引

领“学好人、做好事”的良好风尚.

从“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来看,各地各部门

紧紧围绕中心、结合实际,深入开展了以宪法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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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发展势

头是比较好的.

二、存在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普法实际效果与“七五”普法决

议的要求有差距,与实现法治山西建设的目标相比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普法工作中存在问题仍然比较

突出.

(一)普法认识不到位

把普法工作当成软任务、虚指标的现象比较普

遍.一些领导干部对落实普法责任重视不够,还未

实现“要我普法”向“我要普法”转变.不少单位将

普法宣传作为机关党建工作或者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的一部分加以推进,降低了全面普法的规格层

次,影响了普法工作的整体推进和全面落实.

(二)普法效果不够好

虽然已经是第七轮普法,但一些基础的法律知

识还没有做到深入人心,“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的理念还未真正形成.从现场测验看,有的司

法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基 本 法 律 知 识 的 正 确 率 仅 为

５５％.在检查组对部分领导干部问卷调查中可看

出,有２６％的人对基本法律知识不太熟悉,有２５％

的人对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等待观望,要“看情

况”.

(三)普法针对性不强

不少单位普法方案不具体,结合实际不够,内

容大同小异,没有考虑区域、专业、行业等普法对象

的特殊性.一些单位抓普法满足于拉横幅、发材

料,普及面不宽,针对性不强,学用脱节、普法与依

法治理两张皮、重“普”不重“治”的问题依然存在.

少数执法司法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释法解释不

精准、化解社会矛盾不到位,普法工作群众认可度

不高.

(四)普法工作不平衡

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对于普法工作的重视程

度、工作力度有较大差别.如在行政诉讼案件中,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较高的地区为６３％,

较低的为７６％.有的地区没有认真落实“七五”

普法决议的有关要求,普法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

算,有的还从司法局人头经费中列支.

(五)普法责任不扎实

一些地区和部门没有真正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普法工作领导组作用发挥不充

分,普法办对各部门“谁执法谁普法”工作的任务完

成情况和责任制落实情况督导、检查职能不到位,

工作不扎实,年终考核杠杆作用发挥不充分,齐抓

共管、整体联动的主动工作格局尚未形成.

三、意见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

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扎实

工作,奋力开拓,进一步开创普法工作新局面.

(一)提高普法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省各级领导

干部要进一步深化对普法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

识,把普法作为“重点工程”抓好抓实.要抓住普法

教育这个“牛鼻子”,不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

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能力,提高其运用法治思维、法

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水平.要增加中小学校

法治课时,丰富普法教育方式,着力培育青少年的

法治信仰.要充分调动群众学法用法积极性,发挥

社区、居委会等组织作用和法律顾问服务功能,引

导公民依法有序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

治理科学规范,社会生活和谐有序.

(二)落实普法责任

要健全普法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密切

领导组成员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行政执法

队伍执法释法能力,完善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切实做好全社会岗位普法、专业普法、行业

普法有机协调统一.完善普法工作监督考核体系

和评估机制,实施普法负面清单制度,探索对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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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单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等违法行为实施一票否

决.严格落实媒体公益普法制度,推动落实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探索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旁

听庭审制度.

(三)创新普法方式

要按照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普法对象对法律

知识的不同需求,因地制宜、因人施教,选择灵活有

效方式,先从身边事、身边法普及做起,增强普法的

针对性.要创新载体阵地,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实

施“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运用普法网站、微信、

微博、客户端等开展普法活动,实现普法教育的有

效覆盖,增强普法的多样性.要充分发挥广播、电

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影响力,不断创新普法节目、专

栏、频道普法内容,增强普法的有效性.要将普法

拓展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相关部门要

开放专门网站平台,加强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建立

完善以案释法资源库,健全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

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增强普法的实用性.

(四)加强队伍建设

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维权服务机构都要严格

履职,规范执法行为,塑造良好形象.要从老百姓

最关心、最典型、最普通的基本权益保障维权做起,

以案释法、以典型案例推动全面普法,进一步增强

老百姓学法用法的信心和决心,以增强社会各界对

法律的尊崇和权威认同,助力全省普法工作.

(五)培育法治文化

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融入

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当中,让更多的公民学

习法律、信仰法治.突出抓好宪法宣传,使宪法内

容与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利用国家宪法日、法律颁布实施纪念

日等时间节点,积极组织开展集中普法活动.广泛

建立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完善基层法治文化公共设

施,鼓励各类文化团体参加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挖

掘山西传统法治文化优势,鼓励引导各方面在法治

文化产业上投资、发展,积极开展法治题材文学艺

术作品创作,让人民群众在喜闻乐见、春风化雨、传

统美德的熏陶滋润中学法、懂法、用法.要加强法

治宣传志愿者队伍建设,支持民间公益性法治宣传

机构的发展,建立一支政治思想水平高、法律专业

知识业务强,专兼职相结合的法治教育宣传队伍.

要认真总结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和

做法,凝聚全省上下学法用法的合力,加快普法地

方立法进程,提高普法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确保“十

三五”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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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全省环保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岳普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同志批示要求,省人大常委

会年内组织环保执法检查,推动各地有效落实生态

环保大会部署,全力实现今年环保约束性指标.常

委会认真贯彻落实骆惠宁书记批示精神,郭迎光副

主任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制定

执法检查方案.执法检查组由常委会李悦娥副主

任担任组长,岳普煜副主任、李俊明副主任、李仁和

秘书长、秦作栋副秘书长、城建环保工委李栋梁主

任担任副组长,１０月中旬至１１月上旬,赴忻州、晋

中、长治、临汾开展执法检查.委托其它７个设区

的市人大常委会同步开展自查,实现执法检查全

覆盖.

这次执法检查有四个特点:一是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检查过程中,各检查小组向

政府、部门、企业和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宣讲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宣传全国、

全省生态环保大会精神,动员全社会把思想统一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生态环

保决策部署上.二是检查重点突出.重点围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山西省环境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例”)法律责任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主要检查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及

超标超总量排污、按日计罚、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侵权、环评监测机构、政府及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及犯罪等八个方面

法律责任落实情况,推动政府、部门、企业切实担负

起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三是坚持三项原则.以全

国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为标杆,坚

持“依法”原则,“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

守法定程序”开展检查;坚持“严格”原则,充分行使

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坚持

“务实”原则,突出问题导向,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

注的突出环境问题.四是积极创新检查方式.在

听取汇报、实地检查、与人大代表、企业代表、专家

学者座谈交流的基础上,增加随机抽查、问卷调查、

问题反馈、法律专家全程参与等方式,深入了解法

律法规实施和法律责任落实情况.共实地检查４

个设区市１７个县(市、区)１０９个企业、项目,其中

随机抽查７３个企业、项目,发现环境违法问题２９

个.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发放法律法规问卷调查

１１７份.就检查发现问题原汁原味向政府进行了

反馈,共同推动环境违法问题整改落实,推动法律

法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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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法一条例”法律责任落实情况

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一法一条例”特别是法律责任,环保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为６０９,同比下降１３１％;PM２．５平均浓度

为５２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８．８％;国家考核的

５８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３４个,较

国家考核目标多３个断面,环境质量一定程度得到

改善.

(一)环保法律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把落实环保法律责任作为

推进环保工作的重要抓手,把环保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调整优化“四大结构”,全面落

实河长制湖长制,强化土壤污染管控修复,加强“两

山七河”生态保护修复,全力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攻坚战.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认识到加强环

保符合长远利益,防治污染主体意识、环保法律责任

意识不断增强,依法排污治污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加强,关心

环保、参与环保、贡献环保的行动更加自觉.

(二)环保法律责任制度建设步伐加快

不断建立健全环保制度,推进政府及有关部门

法律责任落实.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和«山西省

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山西省环境保护督察实

施方案»«山西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山西省空气质量改善量化

问责办法(试行)»«山西省水污染防治量化问责办

法(试行)»«山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等政策规定,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职责、问

责标准,建立考核评价体系,对损害生态环境、不落

实环保法律责任的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员进行不同

程度问责追责.

(三)环保法律责任有效落实

各级政府坚持管行业、管业务、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环保的原则,不断压紧压实有关部门环保法律

责任.认真落实“三线一单”,“放、管、服”三管齐

下,对开发区建设全面实施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由

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成立全

国首家省级独立排污权交易中心,完成排污权交易

１１１５宗、总成交额９．８５亿元.完成焦化行业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试点工作.实施固定污染源“一

证式”排污许可证管理,完成火电、造纸等１５个重

点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加强环境质量状况、不达

标排放企业名单、行政处罚等方面环境信息公开,

开设在线咨询、１２３６９网络举报平台.加强环评机

构及从业人员监管,规范环评审查审批程序.完善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上收２０４个县级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站事权,新建 ３６ 个水质监测自动站,全省

１０３３家企业１９６８个排污点位安装自动监控.

(四)环境违法责任追究力度加大

２０１５年以来,实施按日计罚案件１７３件、罚款

１．６７亿元,对违反排污许可制度立案查处９７件、

处罚１４８９．９万元,对超标超总量排污立案查处

８９０件、处罚２２６５亿元,对重点排污企业违反信

息公开立案查处４１件、处罚８１４万元.２０１７年,

查处四类典型环境违法案件１８５１起,位于全国前

列.今年,开展查处违法排污“百日行动”,共查处

３０４４家重点排污单位、处罚１２５亿元.开展打击

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２０１８利剑斩污”专项行

动,截止９月底,立刑事案件２１９起,刑事拘留２０８

人;查处行政案件６６９起,行政拘留４６１人.健全

环保督察机制,加大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失

职失责严惩力度.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群众反映

问题３５８４件,实施约谈１５８９人、问责１０７１人.省

级环保督察全覆盖期间,集中处理４５０７件违法违

规案件,批评问责１１６３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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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政治站位不高,没有学深悟透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对中央和省委生

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理解不深,没有很好地贯彻落

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一些地方没有正确认

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重发展轻环保的观

念没有彻底扭转,有的甚至片面认为环境保护影响

和制约了经济发展,采取倒逼转型升级的措施不够

有力.一些地方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

到位,单纯纵向比较看成绩,没有横向比较认清环

境形势严峻性,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准备不足.

(二)环保法律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对环保法律

法规学习不够,对承担的环保职责、法律责任一知

半解,运用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方式推进环保工作

能力不足.执法检查组关于“一法一条例”知识问

卷调查显示,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合格率为

７１％,企业负责人为４８％,“政热企冷”问题突出.

部分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认识

模糊,防治污染主体意识、法律责任意识不强,社会

责任感淡薄.环保法律法规宣传普及不够深入系

统,形式较为单一.人民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环境权益的观念有待提高.

(三)政府环保法律责任落实不平衡

环保工作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现象,环保压

力传导和责任落实逐级递减,约束性指标完成压力

很大.相关部门存在职责不明、推诿扯皮问题,部

门间协调配合、信息共享、执法合力不足.环境监

管责任存在不到位、缺位现象,抽查中发现,排污许

可证发放没有涵盖全部排污企业;有的地方违反环

评制度,存在未批先建、违法生产行为;有的地方查

处信息公开违法行为力度不大,部分重点企业排污

信息公开不到位;有的地方存在环境监测数据作假

行为;有的地方对违法企业“宽、松、软”,一些“散乱

污”企业死灰复燃,建筑扬尘和道路扬尘污染较为

常见;追究相关人员失职失责力度不够;“行刑衔

接”协作机制不完善,环保与公安部门未能形成优

势互补、责任共担的工作格局.

(四)企业治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抽查中发现,有的

企业受经济利益驱使,没有有效落实防治污染、保

护环境的主体责任,没有树立自觉守法的环保诚

信,不惜以违法排污换取经济利益.有的企业环保

工作不主动不自觉,环境管理方式粗放,“跑、冒、

滴、漏”屡见不鲜;有的企业污染防治设施不配套,

工艺技术设备落后,造成违法排污;有的企业没有

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规定,超标超总量排污问题时有

发生;有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监管,偷排现象屡禁

不止;有的企业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甚至个别企

业无环保手续长期违法生产排污.

(五)环保法律责任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环保法律责任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不能充分保

障“一法一条例”及法律责任有效落实.地方环保

立法进程需要加快,水、土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

流域、泉域、饮用水源、排污许可等方面地方性法

规、规章需要健全.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深

化,环境信息公开、信用评价等制度不够规范,生态

保护补偿和损害赔偿机制需要完善.综合执法机

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

通报、案件线索移送制度有待建立完善.基层执法

队伍能力和水平不足,与日益繁重的执法监管任务

不相适应.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推进中央和省委生

态环保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把思想统一到全国、全省生态环保大会要求上,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要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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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

经济增长的错误做法.要严格贯彻实施环保法律

法规,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环境保护

属地责任,以超常举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二)进一步落实法律责任、推进“一法一条例”

全面贯彻实施

各级政府要依法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总

责,严格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将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坏”作为责任底线,健全政府主导、行业

主管、部门协调、属地管理的监管体系,强化环保牵

头、有关部门负责的部门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要切

实担负起监管责任,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加大执法督

察力度,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严肃追责.企

业要严格落实治污主体责任,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

度,积极实施清洁生产,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依

法公开排污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生态环保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细化落实环境保护法特别是法律责任规定,结

合我省实际,构建科学严密、系统完善的环保法律

制度,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一

是加快地方立法步伐.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要结

合当地实际,建立健全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等

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二

是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

心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健全环保信用

评价和黑名单制度、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

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配套机制,打击

损害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三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制度衔接.按照环境保护法和“两高”司法

解释,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长效机制,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

(四)进一步强化责任倒逼,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以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把

“三线一单”作为发展与决策前提,倒逼“两高”企业

转型、落后产能淘汰和技术改造,提高焦化等行业

装备水平.积极发挥环评源头作用,推进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调整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的产业布局,

推动冶金、化工、焦化、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改

造.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强生态系统保

护,加快“两山七河”生态修复,加强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五)进一步开展普法教育,推进全社会环保法

治素养不断提升

深入宣传中央和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和环保知识宣传教育,

提高政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环保法治

观念、法律责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督促企业增

强主体意识、法治水平和社会责任感,真正学法懂

法守法.引导公众增强法治意识、环保意识,自觉

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全社会环保法治素

养和道德素质,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

动体系.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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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林　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和办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现将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省政府系统办理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的情况报告如下.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肩负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聚焦“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

目标,围绕全省经济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对

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战略

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交由省政府承办的建议

共９１０件,占建议总数的９４５％,加上闭会期间又

陆续交省政府研究办理的６件建议,共９１６件.这

些建议涉及政府工作各个领域,说理清晰、分析透

彻、对策具体,充分体现了各位代表对我省全面深

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关注,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善民生、脱贫致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殷切期盼.

省政府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省政府领导亲

自领办重点建议.省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坚持将

办理好代表建议作为推动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有

效途径,作为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识和智慧的

客观需要,作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

的必然要求.通过强化办理责任、加强沟通协作、

狠抓办理落实、公开办理结果等措施,办理工作扎

实、有序、有效开展,办理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圆满

完成了办理任务.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底,所有建议

已全部答复完毕,办复率１００％,满意和基本满意

率达到１００％.其中:所提问题得到解决落实、相

关意见被采纳的有５５４件,占６０．５％;富有建设

性,列入规划逐步解决落实的３０６件,占３３４％,

受客观条件限制近期难以落实的５６件,占６１％.

一、创新方法,强化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办理

工作局面

省政府及省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建

议办理工作,不断创新办理工作方法,强化责任担

当,主动靠前作为,为高效办理代表建议提供了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

(一)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为办好建议发挥了

表率作用.楼阳生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要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各位副省长对领办的

１４个方面２３件重点建议,分别作出批示安排部

署,并纳入“１３７１０”督办系统办理,切实把代表的建

议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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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政府办公厅不断创新建议办理工作的

方式方法,充分履行建议办理工作中的协调、指导、

督促职能.年初印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建议提

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在“五定三包”责任制和“３＋１”工作机制的

基础上,又统一了代表“三联系”登记表,提高代表

对建议办理工作的满意度.组织召开重点建议督

办会,集中视察建议办理工作,对代表提出的意见

建议认真梳理,转交相关承办单位进一步落实.

(三)承办单位上下一盘棋,全力抓落实.各承

办单位坚持把建议办理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

任务认真加以落实,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

导组,根据各自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建议办理工作手

册,细化了办理工作流程,做到了有组织领导、有专

人负责、有督促检查,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办理局面.

二、加强沟通、深化协商,完善建议办理工作

机制

各承办单位坚持将沟通协商作为提高建议办

理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获得代表理解、提

高代表满意度的基本方式,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

意、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通过沟通,加强交流、深

化研究、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努力推动相关问题的

解决和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

(一)不断加强“办＋提”沟通协商.各承办单

位严格落实办前了解意图、办中共商对策、办后征

求意见的沟通协商机制.采取座谈交流、登门拜

访、邀请调研等多种形式,与代表面商沟通２００余

次.通过与代表当面沟通交流,既使承办单位能充

分了解代表的提议初衷,也使代表能及时获知我省

最新政策、措施,极大提升了建议办理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二)不断强化“主＋会”沟通协作.在办理过

程中,主办单位自觉牵头统筹,与会办单位共同分

析、共同调研、共商措施,力求办理工作实效.会办

单位也积极配合主办单位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有

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会办意见,并严格按要求书面

函告主办单位,切实避免因业务交叉相互推诿、意

见分歧而相互扯皮的现象发生.如省交通厅在办

理王妙婵、李朋霞等代表提出的“推进长城、黄河、

太行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建设”的建议时,积极与省

财政厅、原省旅发委沟通协商,会同省财政厅出台

了«“四好农村路”和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建设资金管

理办法»,规范了旅游公路建设资金的筹措、使用和

监管.

(三)不断完善“管＋办”沟通机制.各承办单

位逐步建立了与省政府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人事

代表工委的沟通汇报、办理协作机制,多次联合召

开座谈会、协调会,主动汇报办理工作进度,听取督

办单位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推进协同

督办、联合调研等工作,努力实现在思想认识上、解

决措施上和办理成效上的有机统一.２０１８年９

月,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省政府系

统建议办理工作进行了专题视察.针对提出的问

题,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省发改委等部

门及时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场督办、会谈协商,有力

推动了代表建议的落实.

三、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各承办单位坚持把“以建议办理推动工作,以

工作成效促进发展”作为建议办理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力争通过办理一件建议,解决一个方面问

题,推动一个领域工作.

(一)将建议办理工作与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相

结合,推动“三大攻坚战”齐头并进.

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效果显著.结合

代表提出的“关于做好防范和化解企业担保链风险

工作”的建议,我省不断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有

效处置各类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金融违法违规行

为,积极稳妥处置化解了一些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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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维护了全省金融稳定,初步形成了应对重大

金融风险的处置机制,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二是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结合代表提出的“关

于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的建议,省政府将

大气污染治理和高质量转型发展紧密结合,扎实推

进治污攻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焦

化、钢铁、建材等行业产能淘汰和压减工作;积极推

进清洁能源替代和散煤综合治理,制定了山西省清

洁取暖实施方案,基本实现全省１１个设区市建成

区清洁取暖全覆盖;科学实施错峰生产应对重污染

天气,按照差异化原则对高排放行业实施采暖季错

峰生产.通过综合施策、持续发力,全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６１３,同比下降１２６％,PM２５平均浓度５２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８８％,达到国家进度要

求;国家考核的５８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水质优良

断面３４个,较国家考核目标多３个.

三是脱贫攻坚深入推进.结合代表提出的“攻

坚深度贫困、加大扶贫投入”等建议,省政府狠抓各

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地,扶贫攻坚取得积极进展.持

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今年各级财政扶贫投入

１８６３亿元,增长５７７％.积极推进产业扶贫,采

取特色农业、光伏、电商、旅游、小额信贷等一系列

针对性政策.前三季度,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６１００余元,同比增长１２％,全年目标任务是

２６个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二)将建议办理工作与省政府重点工作相结

合,推进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结合代表提出的“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建议,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

经济运行调度,转型升级成效突出,质量效益稳步

提高.

一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印发了钢

铁、有色、焦化等产业年度行动计划和消费品工业

三年振兴计划,推动传统产业再造竞争优势.１－９

月,全 省 炼 焦 工 业 增 长 ４７％,电 力 工 业 增 长

１１６％,钢铁工业增长 ７２％,消费品工业增长

９１％,均高于规上工业增速.积极稳妥化解过剩

产能,确定全年退出钢铁产能２２５万吨,全年下达

两批淘汰计划煤电机组容量２０３３万千瓦.

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了«山西

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鼓励引导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积极谋

划通航产业发展,编制完成«山西省通用机场布局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山西省通用航空业发展规

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年)»,大同、长治通航产业园落地

项目顺利推进.加快推进煤－电－铝镁－材试点

建设,中铝华润吕梁一期电解铝项目投产达效.核

准山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调整产品结构跨系分

类生产轿车项目,推进吉利晋中年产１０万辆乘用

车等重点项目投产.大力发展煤层气产业,１－９

月全省煤层气产量达到３８４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１２８％.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截至９月底,

全省新能源总装机２４７０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

机的２９１％.１－９月,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１４３％.

三是双创工作蓬勃开展.成立了山西省推进

双创工作领导小组,扎实推进国家级、省级双创示

范基地和省级创新平台建设.认定８家省级众创

空间、４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受理两批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申请,积极向国家推荐共享经济示范平台、

中药新药合同研发服务平台项目,预计今年新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将创历史新高.全省新登记市

场主体３２９５万户,同比增长１０６％.成功举办

全省第三届双创活动周.

(三)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与解决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问题相结合,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针对代表集中反映的有关教育、医疗、就业保

障等问题,省政府分类推进,强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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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积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

展,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高

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

园.制定并落实教育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加快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步伐,健全控辍保学机制.

以“１３３１工程”为引领,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工

作,我省与 C９高校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对口帮扶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取

得积极进展.持续调整优化本科专业结构,构建与

“双一流”建设相衔接的一流本科专业体系,８所高

校开展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率先形成“山

西经验”.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

二是加大医疗领域投入力度.出台了«省级公

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进一步扩大继续医学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

县、乡、村三级继续医学教育覆盖率.狠抓医疗科

研工作,切实提升医学科研水平.实施基层卫生人

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完善城市公立医院培养基层

人才制度保障,建立基层工作激励机制.持续加大

投入力度,下达“１３６”兴医工程资金２１８亿元,推

进我省领军临床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和卓越医学

团队三项重点建设.全年对省级公立医院投入财

政资金５３２亿元,用于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等,投入总量同比增长２４０１％.

三是积极稳定和扩大就业.实施全民技能提

升工程、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工程,着力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稳妥分流安置去产能职工.实施

培训就业扶贫专项行动、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程,

努力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零.１－９月,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４３１５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９５９％;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２９３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９９８％;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３５％,控制在４２％目

标以内.

四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积极稳定

物价,加强价格检测预警和形势研判,加强市场价

格监管.前三季度,我省 CPI比上年同期上涨

１６％,总体呈小幅上涨态势.稳步提高居民收入

水平.深入推进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

险待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等工作,带

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积极推进落实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调整工作.１－９月,教育、社

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１３项民生支出共完成

２３９６１亿元,占全部支出的８０７％,增长５８％.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６５％,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５％,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０１个百分点.

２０１８年,省政府系统建议办理工作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效,但与新时代、新要求和代表们的新期

望、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仍存在差距和不足.主

要表现为:在办理方面,对部分综合性强、问题复

杂、难度较大的建议,主办单位在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上招式不多、方法单一,会办单位的会办意见有

时不够明确,影响了整体办理实效.在沟通协商方

面,个别单位还存在与代表联系文来文往多,人来

人往少,常来常往少的问题.在答复上,部分答复

文稿表述刻板,存在模板化、格式化的问题,缺乏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建议

办理工作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改进.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

强“四个自信”,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建议

办理工作的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和时效性,进一

步提高工作标准、严格工作要求,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推动办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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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

如下.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共收到省人大交办

的９位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８件.省高院对此高

度重视,院长逐件阅批,分管院长组织相关部门研究、

落实、答复,使代表建议和意见件件有着落.

一、关于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方面建议的办

理情况

１．关于代表提出的解决法院超编问题的建议.

省法院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根据相关规定完成了人员

上划表格填报、审核工作,报省委政法委和省财政

厅.在上划过程中发现有３００名同志存在超编或

身份不明确等问题,省院向省委政法委专题报告,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尽快出台具体政策,确保未上

划人员由当地财政保障,待遇参照上划人员;二是

明确要求当地组织、人事、编制等部门履行责任,对

未确定身份人员尽快认定;三是在人事管理方面,

尽快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规定,把人员上划省

级统一管理落到实处.

关于“编外人员”分流安置问题.三级法院专

门设置了部分审判辅助(事务助理)、司法行政、执

行、诉前调解等岗位用于分流安置.

２．关于代表提出的解决基层法院困难问题的

建议.省法院在基础设施建设及职业保障方面,一

是积极协调省发改委做好全省法院基础设施建设

的规划、批报、立项和资金落实等工作,积极争取中

央的投资;二是协调省财政解决好财物省级统管后

各级法院经费保障的问题,协调做好预算安排、转

移支付资金安排、大要案经费补助、专项经费补助、

装备配置及资金支付、财务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

理等工作;三是按照“智慧法院”建设目标,积极推

进信息化升级换代;四是积极与财政部门协调做好

应急突发等特殊经费的保障.

关于基层法官人员短缺及提高业务素质方面,

省法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建立法院系统中

央政法专项编制省级调配机制,筛选出太原市迎泽

区法院等８个法院作为第一批补充编制对象,从包

括省院在内的２０个法院抽取６０个政法编制进行

调配.二是扩大招录比例,与组织人社部门沟通协

调,将２０１８年度法院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数

扩大到３８０人,制定分配方案,招录名额优先向案

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基层法院倾斜.三是落实最高

法院各项法官培训计划,逐步提高基层法院法官

培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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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代表提出的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发

挥其应有作用的建议.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省法

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正式成立.惩戒工作办公室

受理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司

法过错的举报、投诉.省院法官惩戒办公室自成立

以来,已对５起涉嫌违纪审判的案件进行了调查

处理.

二、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方面建议的办理

情况

关于代表提出的继续加大判决执行力度的建

议.省法院组织开展了三个百日行动、执行攻坚跨

年大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活动,破解执行难题.

１．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有效应用.目前,司法

网络查控系统已经与全国３８００多家银行以及公安

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等单位实现联网,

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开户行信息、存款

信息、车辆信息、出入境信息等１４类１６项信息,基

本实现了对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我省１８２

家地方性银行联网,全部实现账户查询功能,１８１

家已实现冻结、扣划功能.

２．联合惩戒系统的建设和利用.省法院与省

委政法委等１４个部门搭建好专线,对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进行共享.全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推送至

省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信用山西”,进行联合惩戒,

推送至“晋立信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予以曝光,

１８１３３３名失信被执行人在出行、投资、贷款、消费

等社会经济活动中受到审查和限制,形成了“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体系.

３．执行指挥中心的建设和应用.全国四级法

院都建设了执行指挥中心,对执行工作流程的３７

个关键节点进行监控,对超期节点进行督办;实现

执行数据实时上传,分析和研判;对于冻结、解冻、

扣划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公示冻结、解冻股权,查

封、解封不动产执行行为等,通过指挥管理平台进

行事项委托,受托法院办理后反馈回委托法院,提

高了执行工作效率.目前,全省法院执结案件

９９４９６件,结案率 ７８．９７％,与去年同比提升 ９．

５２％,执行到位金额２２１．２９亿元.

４．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的应用.全省法院

统一使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节点信息系统.

执行立案、执行查控、财产处置、款物发放、结案审

批等３７个节点都在网上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完

成.执行工作管理进入信息化、透明化、系统化时

代.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面推进阳光执

行,实现对执行工作的全程公开、全案公开,广泛接

受社会监督.

三、关于提高审判质效方面建议的办理情况

关于代表提出的法院严格限制发回重审案件

的建议,司法改革以来,省法院进一步强化分管院

长、庭长的监督职能,建立发回重审案件监督管理

机制.对于第一次发回重审的案件,须经庭负责人

签批,无庭长签批的文书,一律不能盖章印发.对

于属于事实问题的案件严格把控,绝对不得二次发

还.如确因程序问题须二次发回重审的案件,庭长

要严格审核、报分管院长审批.今年,省法院进一

步要求对全省二审、再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检

察机关抗诉案件、有关监督机关监督等重点案件进

行评估检查,采取多种举措,逐步进行规范和监督,

努力将该情况的发生率限制到最低.

四、关于信息化建设方面建议的办理情况

关于代表提出的加快建设我省“智慧法院”和

推进庭审公开透明化建设的建议.省高院与各中

院签订«信息化目标任务责任书»,逐级压实责任,

逐项推动落实.

１．服务群众,方便诉讼.整合诉讼服务中心、诉

讼服务网站、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的信息资源,配备了

诉讼服务智能访客、排队叫号、３D导航、虚拟导诉和

智能材料收转云柜等信息化设施,完善诉讼服务网站

功能,实现网上立案、缴费、案件查询功能与诉讼服务

中心窗口服务对接.完善手机短信平台、APP功能,

使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实现即时互动.

２．服务审判,助力破解“执行难”.全省法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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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应用了数字法院业务系统、执行流程、信访案件

管理系统、电子卷宗应用和智能回填系统、电子档

案远程调阅系统、减刑假释管理平台、刑事案件涉

案财物管理平台等一批业务软件,实现审判执行工

作各个环节全部网上办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

成,建成执行指挥中心１３４个,为破解“执行难”提

供有效科技保障.

３．服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各级法院建设应

用了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签章系统、即时通讯平

台等办公软件,从公文管理、日常办公到出差用车、

通知公告等办公事项全部在网上完成,上下级法院

通过法院专网进行公文流转、案件办理、请示答复,

提高了工作质效.

４．服务司法,以公开促公正.应用审判流程、

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庭审直播“四大公开平台”,截

止目前,全省法院公开案件９６９０２７件,公开审判流

程信息１１４７０６２９６项,推送短信４３４７５７条,公开裁

判文书９７４５２８篇,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１８１３３３

名,公开庭审直播８７９９１场,省高院庭审直播１３０１

场,居全国高级法院第二位.

五、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建议的办

理情况

关于代表提出的学校与法院合作,共同杜绝校

园犯罪的建议.省高院从法庭、基地、校园、家庭四

大平台入手,全力打造青少年违法犯罪立体防控体

系.联合团省委、太原市教委等部门,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护苗２０１８－－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举

办“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培训班”,发放未成

年人刑事审判工作调查表１４０多份,在太原市晋源

区法院就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多

次参加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调研活动以及

针对问题少年成立专门学校的研讨会,形成调研成

果.参加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温情回访帮教”活动,

与团省委权益部及其他成员单位联合起草下发«关

于山西省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综合服务的意见»,形

成了学生、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共同防治校园欺

凌和暴力事件的浓厚氛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近年来,

省高院自觉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作为

提高审判执行质效、加强队伍素质、提升司法公信

力的重要抓手,代表建议有的成为加强和改进法院

工作的重要参考,有的直接转化为决策意见,有力

促进了全省法院工作“上水平、创一流”.借此机

会,我代表省高院向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人大各位

领导和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中央

和省委提出的要求、离省人大常委会和代表的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将以这次审议为契机,更加积

极主动地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代表的监督,认

真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推动全省法院工作

取得新进展.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健

全公正司法机制,创新司法为民措施,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

面的新需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强化人大联络工作.省高

院将继续加强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进一

步密切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络,自觉接

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人

民法院工作,增进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的了解,促

进代表建议、意见的落实.三是改进完善办理机

制.认真学习全国法院和总结全省法院在代表建

议、意见办理方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办理工

作机制,加强办理工作跟踪督办,及时向代表反馈、

答复.四是积极转化办理成果.把建议、意见办理

工作作为促进法院工作的强大动力,主动从代表提

出的建议、意见中分析法院工作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和人民群众的潜在需求,积极采取跟进措施,努力

做到办理一项建议、意见,推进一项工作,与各级人

大一起推动山西法院不断实现新发展,为满足人民

群众新时代多元需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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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

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省检察院向

常委会报告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 ６ 名代表

向省检察院提出５件建议.对这５件建议,省检察

院党组非常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和安排部署,

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及时答复.５件代表建议

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并回复了代表,还回访了提

建议的代表,受到代表的称赞.

一、«关于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发挥其应有

作用的建议»(１１４９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２０１７年４月,山西省成立了法官、检察官惩戒

委员会,其工作处设在省委政法委.根据晋政法

(２０１７)１４号文件精神,省检察院设立检察官惩戒

委员会办公室.惩戒委员会坚持“党管干部、实事

求是、公开透明”的原则,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

职业特点,注重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

结合,推动落实司法责任制,促进检察官依法行使

职权,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公平正义.

对检察官惩戒的主要内容是:检察官在办理案

件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办案

纪律造成后果的,给予退出检察官处理,还要视情

况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有下列情

况的要退出检察官员额:普通检察官年办案数低于

本业务部门检察官年人均办案数７０％的,业务部

门负责人年办案数低于本业务部门检察官年人均

办案数５０％的;办案绩效考核被确认为不称职等

次的;违反检察职责,造成错案或不良影响的;因违

纪、违法行为受到相应处分依照规定不能继续任职

的;瞒报慌报个人事项进入员额的.退出检察官员

额管理的人员,不再享受检察官职务序列规定的相

关待遇.

山西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工作现属于

刚开始运行阶段,目前我们已对个别员额检察官启

动了退出程序并已上报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

审议.此外,我们坚持违纪必纠的方针,对所有检

察人员违反纪律的,不袒护,不护短,不留情.今年

以来,已对１９名违纪人员进行了党纪政务处分,涉

嫌犯罪的已按规定交有关部门进入法律程序.

今后,我们将继续贯彻从严治检的方针,加大

对检察官教育和管理力度,使检察官在新时代检察

事业中正确严格履行检察职责,为检察事业做出积

极的贡献.

二、«关于完善招标投标活动中检察机关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结果的建议»(１５０８号代表建议)办

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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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规定».该规定充分体现依法、

客观、及时、便利的原则,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制

止不正当竞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省检察机关的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在严格执

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同时,以快捷、方便、全面

服务企业为追求,制定了就近查询、最多跑一次、一

次查询结果多次有效、急事急查询等具体措施.就

近查询,就是投标企业可在就近的市或县(区)检察

院查询;最多跑一次,是指投标企业只要材料齐全

就可一次办结;一次查询结果多次有效,是指查询

结果在规定时间内可同时在几个投标项目上有效.

这些措施为促进和规范招投标工作起到积极的作

用,特别是便利了投标企业.

司法体制改革后,原检察机关反贪和预防职务

犯罪部门转隶.２０１８年８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

知,检察机关不再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三、«关于解决检察机关超编人员问题的建议»

(１８６２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该建议提出临汾市检察机关的超编问题.临

汾市检察人员超编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和政

策原因.１９７８年国家恢复重建检察机关时,人事

关系主要归属于当地党委、政府,进入检察院工作

的人员手续简便、程序简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为提高法检两院干警素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人事部、

中编办和“两高”专门发文要求“未经考试进入地方

法院、检察院的人员,都必须重新进行考试,对考试

不合格的予以清退”,并由各省级政府人事部门会

同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实施.当时,临汾市及所辖

部分县(区)认为检察院工作人员由地方财政供养,

自己有人事决定权,以致没有严格执行此规定,加

之刑事、民事案件大幅上升,检察机关办案力量短

缺,从外系统调入检察院的人员较多,超编人员主

要产生在这一时期.经统计,临汾市检察机关现有

超编人员共５４０名.

２０１７年５月,省委政法委、省委组织部等六部

门下发的«关于做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人员上

划省级统一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中,对超编人员

的上划和解决的办法作了规定.结合这一规定,根

据中央、山西省有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员管理的政策

法规,我们采取了以下办法逐步解决超编问题:一

是对符合公务员登记条件的人员,所在单位自然减

员或人员流动出现空编时,优先将其补充进入编

制,直至全部纳编后再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二是为

一些年轻干警创造条件,鼓励他们报考本系统或外

系统公务员.到目前为止,已解决了部分超编人员

问题,我们将进一步与省委政法委、省委组织部等

有关部门协调,逐步解决检察人员的超编问题.

四、«加快智慧检务信息化建设的建议»(１９１５

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在高检院和省委领导

下,在省政府、省人大和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帮助

下,信息化建设持续发力,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先

后建设了局域网、专线网、综合业务应用平台和电

子检务工程四大项目,创新性地研发了统一办公、

重大命案提前介入、控告接待等９大应用系统,基

础设施形成规模,基础网络基本建成,技术装备水

平大幅提高.

今年以来,在高检院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结合

实际,坚持“需求主导、技术牵引、创新协调、开放共

享、安全可靠”的智慧检务总体思路,采用一次部署

多次使用、一方部署多方使用的模式,集中部署了

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务决

策、检务公开与办事服务六大平台,并正式投入应

用.大力推进智慧检务,投资５千多万元,实现软

件大统一、数据大统一、管理大统一和运维大统一,

建设基础工作网,实施“打造一个智慧支撑平台,建

设一个大数据中心,建设智慧办案、智慧管理、智慧

服务三个应用系统,完善一个安全保障体系”的

“１１３１”智慧检务工程,完成省委政法委刑事案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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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辅 助 方 案 系 统 的 研 发 和 试 点 任 务;“１２３０９、

１３７１０”等便民、利民的服务系统相继投入使用,启

动了智能语言系统的建设工作,夯实了智慧检务的

工作基础,为提高检察工作水平提供了有力的科技

保证.

五、«关于学校与法院合作共同杜绝校园犯罪

的建议»(１９４２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此建议由省检察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教育

厅、省司法厅合办.

提高在校学生自觉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从源头上预防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促进校园安全和

在校学生人身安全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

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为

此,我们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联合

省教育厅制定了«关于开展“法治进校园”全省巡讲

活动方案»,委派了２３５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在全省中小学校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法治进校园”

巡讲活动.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

进行普法教育.据统计,今年１—１０月,我省三级

检察机关共开展各类法治巡讲活动５１０场次,遍及

１４４所小学、２８２所中学、５６所职校,受教育中小学

生达到６５．５万余人.建设法治教育基地６０个,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２９．５万册,设立“两微一端”宣传

平台３２个,拍摄微电影四部,对提高学生遵纪守法

意识,增强自我保护、防范不法侵害能力、预防校园

暴力欺凌案件发生,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了

积极作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抓住特殊时间节点,

开展体验式普法.如利用国家宪法日、检察开放日

等,组织学生进入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基

地、案件庭审现场,使学生更直观地接受法治教育

和警示,从而增强遵纪守法观念.积极向地方党委

政府和有关方面提出预防校园犯罪检察建议和意

见,联合多个部门参与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对校外

成年人教唆、胁迫、诱骗、利用在校学生违法现象坚

决依法惩处,较好地保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学

生的安全.据统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来,我

省辖区内学生违法违纪比例连续下降.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人大代表对

检察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是检察机关不断前进

发展的动力,办理代表建议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

大监督的重要内容.我们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高检院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

督和人大代表的支持帮助下,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

工作,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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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王妙婵等１１名

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改«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条例»部分条款的议案(第０００３号),黄巍等２４名

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订«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并纳入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议案(第

０００８号),裴耀军等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

«山西省慈善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９号),温变英等

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

育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２号),李瑞青等１４名代表

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

议案(第００１６号).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上述５件议

案交付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我委高度重视,多次

进行调查研究,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经委员会会

议审议后,提请７月份主任会议通过.现将审议结

果报告如下:

一、王妙婵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改«山

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部分条款议案的审议

结果

近几年来,我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在省委坚强

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不断创新发展,为教

育、挽救和保护干部,防止和减少职务犯罪起到了

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于２０１８年３

月２０日公布并实施,目前国家层面对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尚未作出新的安排部署,我省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完善,如何按照新的体

制机制开展预防工作,实践经验尚不充分.下一步

我委将积极推动这方面工作,待条件成熟后修改

«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二、黄巍等２４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订«山西

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并纳入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

法规划议案的审议结果

«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

日正式实施,至今已经９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规

范的范围,面临的问题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适

时修订.经我委积极与省人大法制委沟通,已将

«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纳入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已经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计

划,待上位法修订完成后我委将协调有关部门及时

开展条例的修订工作.在修订条例过程中,我们将

邀请相关代表共同参与,认真研究,积极采纳代表

议案中提出的具体建议.

三、裴耀军等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

西省慈善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制定«山西省慈善条例»,是发展慈善事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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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慈善活动的客观需要,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提

升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

几年,我省慈善事业发展势头很好,取得了一定成

绩和进步.但总体来看,我省慈善事业仍处于起步

阶段,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和不足.«山西省慈善条例»已列入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我委将积极协调

督促民政部门,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完善相关配套

政策,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同时,我委将认真督促有

关部门做好立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制订条例

过程中,还将邀请相关代表共同参与,认真研究,积

极采纳代表议案中提出的具体建议.

四、温变英等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

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在全省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

育的决议»,对于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推进“法

治山西”建设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为进一步推进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深入进行,今年７月－１１月,省

人大常委会开展了“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执法

检查,保障宪法、法律法规正确实施.«山西省法治

宣传条例»已经列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

规划,我委将继续做好立法调研并积极督促省司法

厅做好法规的起草工作,争取早日制定出台.

五、李瑞青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

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经过认真的立法工作,«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已由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５月

３１日表决通过,并于９月１日起施行.省人大内

司委将加强条例贯彻落实的督促检查工作,确保条

例内容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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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交付财政经济委员会

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共４件.财经委高度重视,

责成专人负责,围绕条例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

行了专题调研,听取省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加强与

议案领衔代表联系,当面征求第０００２、０００４号议案

领衔代表白德恭对议案办理情况和拟办结果意见,

多次与第０００１、０００５号议案领衔代表刘新东电话

沟通,通报议案办理情况,听取议案办理建议,努力

提高议案办理质量.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财经委

召开全体会议对议案办理结果进行了认真审议,现

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新东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条例»议案

(第０００１号)的审议结果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经济转型作为首要任

务来抓,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先后出台了«山西打造

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行动方案»、«山西构建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实施意见»、«关于强化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

发展的实施意见»、«山西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意见»等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７年作出了«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

政管理事项的决定»,２０１８年作出了«关于在全省

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

权经验的决定»,依法支持和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

发展,«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也已经一审通

过,近期即将出台.这些政策、决定都为我省经济

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鉴于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艰巨性、长期性和

复杂性,我省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改革方案等都需

在施行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和总结经验.财经委

建议,将«山西省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条例»纳

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内容,待立法时机和条件

成熟时,将«山西省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条例»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

二、白德恭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质量促进条例»议案(第０００２号)的审议

结果

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

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质量发展纲要实施意

见»、«质量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系列政策,将质量

工作纳入省委、省政府对各市和省直部门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内容,省市县分别建立了质量强省、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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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县领导小组,在政策支持、奖惩制度、队伍建设等

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出台质量促

进方面地方性法规,为全省质量强省工作提供法治

保障十分必要.目前,在质量监督管理方面,我省

现有地方性法规一部,为«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

理条例»,该条例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颁布实施.２０多

年来,该条例为我省依法监督管理产品质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有力法

制保障,但部分条款已不能满足新形势新变化新需

要,亟需修订.省人大常委会已将该条例列入本届

五年立法规划.财经委建议,适时启动该条例修订

工作,条例修订时,将代表议案中有关质量促进内

容在新修订的条例草案中予以体现.

三、白德恭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标准化条例»议案(第０００４号)的审议结果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

后的标准化法构建了统一的标准体系,完善了标准

化工作机制,强化了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发挥了标

准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促进作

用.近年来,我省标准化工作步入了快速发展阶

段,在实施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改革推进

工作,省委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列为２０１７年重

点工作任务,省政府同国家标准委签署了«关于深

化标准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助力资源型经济转型

综改试验区建设合作备忘录»,就深化标准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助力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

设达成一致意见.２０１７年５月,我省被国务院批

准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省.

财经委认为,为贯彻落实标准化法,推进我省

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结合我省实际,出

台相关条例十分必要,建议适时启动«山西省标准

化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

四、刘新东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议案(第

０００５号)的审议结果

适时制定«山西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是

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和«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的要求和部署.２０１５年省政府印发了

«山西省公用信用信息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颁布实

施了«山西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标准规范»和«山西

省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指南»,对平台建设框架、公用

信息基础数据项、信息交换、查询报告、评价指标进

行规范,对加快推进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经委认为,该议案案由明确、案据充分、方案

具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定«山西

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对于解决我省公共信用

信息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规范公用信用信息的

归集、披露、使用,激励守信、惩戒失信,营造社会诚

信环境,将发挥重要作用.财经委建议,将«山西省

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列为２０１９年度立法调研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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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提出议事原案１８件.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根据

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省人大议事规则和省人大代

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的规定,对１８件议事原

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代

表议案的审查报告.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将１８件

议事原案立为１８个议案,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

大内司委、财经委在大会闭会后审议处理.

根据议案建议交办会议安排,由省人大常委会

处理的９件议案分别交由教科文卫工委、农工委、

城建环保工委和民宗侨外工委处理.上述４个工

委高度重视,主动与省政府有关部门、提议案代表

沟通联系,认真听取意见,依法处理代表议案并向

主任会议报告.目前,９件议案均已处理完毕,现

将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曹来成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６号)

代表议案提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

化,我省宗教领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行的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已不适应我省宗教形势的

发展需要,建议根据«宪法»、国务院修订的«宗教事

务条例»,结合我省实际,适时启动«山西省宗教事

务条例»修订工作.

民宗侨外工委认为,国务院在２０１７年６月修

订了«宗教事务条例»,今年２月１日开始施行.我

省现行宗教事务条例的部分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

相适应,规范内容不够全面,修订该条例十分必要.

目前,省人大常委会已将修订«山西省宗教事务条

例»列入２０１９年立法计划,民宗侨外工委已经成立

调研组,展开了立法调研,正在积极推进该条例的

修订工作.

二、曹来成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７

号)

代表议案提出,随着清真食品市场的迅速扩

大,清真食品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严重影响了清真食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给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带来了矛盾和隐患,建议尽快修订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民宗侨外工委认为,我省现行的清真食品监督

管理条例存在部分条款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上位

法规定不相适应的问题,抓紧修订该条例十分必

要.经与省宗教事务局(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沟通

联系、征求意见,了解到国家民委计划在年内出台

关于清真食品的意见.为与上位法有效衔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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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民宗侨

外工委建议在国家民委关于清真食品的意见出台

后,再启动我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的修订

工作.

三、温变英等２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０

号)

代表议案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方案»«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农业部门在农产品质量

安全方面的职能作了调整,建议按照改革后的职能

划分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进行修改.

农工委认为,按照２０１３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方案»、２０１８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有关要求,农产

品质量监管体制及农业主管部门监管范围都发生

了新的变化,我省现行条例已不能满足当前工作需

要.由于农业农村部正在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修订工作,农工委建议在«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修订后,再启动«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修订工作,确保与上位法有效衔接.

四、温变英等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１

号)

代表议案提出,制定«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

例»对于加强我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社

会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制定«山西省社会科学普

及条例»对依法解决我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积极推动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很有必

要.该条例已列入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立法计划

正式项目,将在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初

审.教科文卫工委将会同省社科联认真做好立法

调研和起草工作,努力为我省社会科学普及事业繁

荣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坚实的法律保障.

五、王继伟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废止

‹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３

号)

代表议案提出,«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

例»的部分规定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冲突,不具备修订或修改

必要,建议废止.

农工委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在２００６年１月通

过的«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已经实施１０

多年,该条例与国务院在２０１５年３月颁布实施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在２０１５年６

月出台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存在冲突.法工委已将废止该条例列入本届省人

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将适时进行废止.

六、王继伟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废止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４号)

代表议案提出,１９９４年９月省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

例»在建筑法未出台前,对规范我省建筑市场秩序、

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９８

年３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施行以来,特别是

近年来建筑市场发展变化很大,该条例有些内容与

上位法不一致,与我省建筑市场发展新形势不适

应,建议废止该条例.

城建环保工委认为,«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

例»实施多年,部分条款与上位法不一致、与山西目

前建筑市场发展需要不适应,但作为与上位法相配

套的我省地方性法规仍在发挥作用,建议保留该条

例,但要对其进行全面修订.目前,住建部正在对

建筑法进行修订,为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保持一致,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我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

订的前期准备工作,待建筑法修订之后,再启动我

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工作.

七、李瑞青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１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１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５号)

代表议案提出,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持续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国家近年对环境保护法、大

气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修订,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山西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亟需修订完善.

城建环保工委经与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

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将修订«山西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列入了２０１８年省人大常委会立

法正式项目.今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对该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本次常委

会会议将进行二审.条例修订(草案)充分采纳了

代表议案的有关内容,积极回应了人大代表、人民

群众对我省环保工作的关切.

八、马文杰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办

法›的议案»(第００１７号)

代表议案提出,汾河水库位于娄烦县境内,是

省城太原的水源地,为省城发展和汾河中下游４个

地市、１８个县区的农业灌溉做出了巨大贡献.制

定汾河水库生态补偿办法对保护汾河流域生态环

境、生态公益林区和自然保护区,确保省城饮水安

全非常迫切.

城建环保工委认为,代表议案切实反映了娄烦

作为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反映了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希

望通过地方立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愿望.今年４月,专门向省环境

保护厅(现省生态环境厅)发文,要求充分考虑娄烦

等地为保护汾河水库水质、保障省城饮用水安全作

出的牺牲和付出的努力,在环境保护项目、污染防

治经费、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盘

考虑汾河沿线特别是饮用水源地周边地区在水污

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承担的职责任务,深入开

展汾河流域生态补偿专题研究,认真吸收代表议案

所提意见,先行研究开展制定政府规章工作,待条

件成熟后,适时启动制定地方性法规工作,切实从

体制机制建设上推进汾河母亲河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

九、曹慧彬等２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８号)

代表议案提出,现行的«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

对规范我省小区物业管理,提高物业服务质量,顺

应物业管理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规范全省物业管理活

动,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管理等方面的

合法权益,保障物业安全与合理使用,建议对«山西

省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修订.

２０１４年,城建环保工委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

就«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题调

研,调研报告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后转省政府有关

部门研究处理.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对条例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省人大代表对物业管理工作方面

提出的建议进行调研整理,为修订该条例作前期准

备,待条件成熟后将«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工

作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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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王启瑞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接受王启瑞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顾昭明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成斌为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阎默彧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王岳红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刚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秦钟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梁若皓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职务;

成斌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

秦钟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３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邱水平院长的提名

任命:

孙洪山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水平提名

人事任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邱水平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任命孙洪山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审判员,本委对其任职的任职条件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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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邱水平辞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接受邱水平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孙洪山代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孙洪山代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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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闫绪安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荣彰、王国宏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胡克勤、周跃武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王海林、南世勤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另依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付利宝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免去:

耿强社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芦春贤的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高波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杜占华的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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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１２人,其中,任命省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人,免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职务２人,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２人,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２人,省检察

院检察员职务１人,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本委对

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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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

员认 为:全 省 上 半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速 达 到

６８％,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出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非煤产业、

新能源占比显著提升,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企业盈

利水平提高,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

收入持续改善.各项指标充分反映了我省经济发

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由“疲”转“兴”的好形势,提振了

全省上下的信心,成绩来之不易.但是也要看到我

省目前仍然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固定资产投资下

滑明显,创新能力不强,企业财务费用高、负债率居

高不下、融资难等问题,需要持续引起重视.为实

现下半年我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组成人员提

出以下意见:

一、发挥综改试验区发展优势,全力打好“三大

攻坚战”.进一步做好综改试验区的顶层设计,在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下功夫,特别要在综合配套

改革上出实招,以综改示范区为引领,以点促面,全

面破解发展困局,带动我省转型发展.把治污攻

坚,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和高质量转型发展紧密联

系起来,统筹解决好传统重污染行业的竞争力提

升、布局调整、污染治理等方面问题,建立具有我省

特色的、科学的大气污染治理防控体系.高度关注

产业扶贫政策的落实,保证扶贫项目取得实效,贫

困人口真正脱贫.

二、持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刻分析固定资产投资

下滑问题背后的原因,采取措施积极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和有效投资,引导交通、信息、地下管网等基础

性工程建设投资,引进一些规模大、级别高的制造

业项目落地我省,下更大功夫争取实现全年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９％的预定目标.充分发挥投资、

消费、出口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高度重视中美贸

易摩擦对我省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保持清醒的认

识,不能把贸易摩擦看作是一种短期现象,做好应

对各种挑战的长期准备,提前分析预判采取对策.

三、全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支持民营企

业高质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

建立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定期报告制度,增加国有资

产管理透明度,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公信力,推进国

有资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导缺乏竞

争力的企业进行整合,促进资源的优化重组,避免

国有资产流失.采用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方式,

帮助企业消减不良资产,减轻企业发展包袱.在拓

展产业领域、扩大经营规模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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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

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四、努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以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

点为抓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打造公开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我省投资兴业.不断创新

政府管理,破解当前我省“放管服效”改革进程中存

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大力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缩

减审批时间,在广泛提供各项服务的基础上聚焦效

能、效率、效益的提高,建设效能政府.

五、高度关注民生,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

提升基础教育质效,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大医

疗方面资金、设备等投入力度,加快三甲医院的发

展步伐,提高医学科研和教学水平,在基层医院培

养一批留得住的可用人才.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

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市,要提出刚性要求.加快推进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工作,不断完善住房保障和供

应体系.千方百计拓展多元化就业渠道,推动广大

求职者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采取有力措

施保持消费价格总水平稳定,将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发

改委«关于落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有关情况的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有关情况的

报告

４．山 西 省 人 大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关 于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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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４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对该报告的审

议意见经８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

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１０月

３１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发改委«关于落实‹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有关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８〕１２９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４号)收悉.

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认真

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在征求省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意见后,报来落实情况报告.经省

政府同意,现报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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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有关情况的报告

晋发改综合字〔２０１８〕３２４号

省人民政府:

根据省政府领导安排,按照«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４号)

要求,我委对审议意见中所提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并结合实际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情况已征求省

人大财经委意见,现将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

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和省“两会”一系列决策

部署,坚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转型综改试

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以“三大

目标”为牵引,坚持转型发展三条基本经验,统筹推

进“六稳”各项工作.全省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的态势,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发挥综改试验区发展优势,全力打好“三大

攻坚战”

(一)治污攻坚扎实推进,将大气污染治理和高

质量转型发展联系起来

一是全面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认真贯彻

落实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积极推进建成

区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工程.实施工业企业深度

治理,颁布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标准,加快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开展钢铁行业烟气超低排放

改造和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对高污染、高排

放行业严格实施控产量、去产能,坚定不移推进焦

化、钢铁、建材等行业产能淘汰和压减工作.截至

目前,３６座去产能煤矿已全部停产,其中２０座煤

矿已完成井筒封闭,粗钢压减完成７０万吨,剩余压

减任务将于１０月底前全面完成.煤电去产能完成

１９２８万千瓦,超额完成９２８万千瓦.开展严防

“地条钢”死灰复燃专项排查.共清理“散乱污”企

业１４万余家.

二是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和散煤综合治理.

积极贯彻落实全省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会议精神.制定山西省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省

财政１６４亿元支持清洁取暖改造,实施７９万户清

洁取暖工程,确保采暖期前１１个设区市建成区实

现清洁取暖全覆盖.１１个设区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每小时３０５蒸吨及以下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锅

炉(含煤粉锅炉).加强煤质检测,严格执行国家民

用散煤和民用型煤强制标准.

三是科学实施错峰生产应对重污染天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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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实施建筑工地错峰施

工,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和运输,按照差异化原则对

钢铁、建材、焦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施采暖季错

峰生产,避免简单化、绝对化、一刀切.对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清单进行修订,将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

企业各个工艺环节,从严预警,实施区域应急联动.

四是全面提高综合治理能力.认真落实«山西

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山西省大气污

染防治２０１８年行动计划».加强扬尘综合治理,大

力推进建筑工地绿色施工.强化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措施,严禁燃煤旺火和露天焚烧垃圾.推进秸秆

综合利用,全面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到２０２０年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５％以上.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

构,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开展柴油车和散装物

料运输车污染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截至９月

末,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综合指数下降

１３１％,优良天数同比增加６天,PM２５等６项主

要污染物浓度均有所下降.

(二)扶贫攻坚取得积极进展,扶贫项目取得

实效

一是积极推进产业扶贫.出台实施«关于坚决

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扎实

推进特色农业、光伏、电商、旅游和小额信等产业扶

贫政策,３个国定贫困县、１２个省定贫困县成功摘

帽退出.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和整合力度,今年

各级财政扶贫投入１８６３１亿元,增长５７７％.９

月底,全省光伏扶贫建成并网６８９１万千瓦,并网

率６６９４％.今年有１８个贫困县成为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实现３６个国家贫困县全覆

盖.制定２０１８－２０２０三年旅游扶贫规划方案,依

托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全力打造３００个

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１－９月,已新增投放扶贫

小额信贷３７亿元,惠及７８４万贫困户.

二是扎实推进培训就业扶贫.开展“春风行

动”,为贫困劳动力提供服务２２４３５人次,实现就业

１５２万人.试点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评价工作,

下达省级培训资金３５００万.创建扶贫车间和扶贫

产业园区,带动５万多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目

前,累计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３９９万人,转移就业

６８万人.

三是深化拓展生态扶贫.坚持生态建设和脱

贫攻坚相结合,联动实施退耕还林、造林绿化、森林

管护、经济林提质增效和林产业综合增收“五大项

目”.目前,贫困县退耕还林任务已落地到户１４９

万亩,完成造林１４４４万亩.５８个贫困县累计聘

用贫困护林员２２５万人,安排干果经济林提质增

效项目１５０万亩,惠及２０４万贫困户.

四是全力推进易地搬迁扶贫.以３３５０个深度

贫困自然村整体搬迁为重点,“六环联动”解决“人

钱地房树村稳”７个问题.今年全部铺开“十三五”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任务.９月底,集中安置点竣工

１４２０个,竣工率９５％.

二、持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

(一)大力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

一是扎实推进转型项目建设年.召开全省推

进转型项目建设现场会,加强对１１市转型项目建

设工作调度,扎实推动«山西省转型项目建设年

(２０１８年)行动方案»各项任务落地.全面加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转型项目储备谋划.充分发挥重

点工程带动作用,积极开展进工地到一线解难题等

活动,专题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为２１２个重大项

目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召开转型项目土地问题协调

会,现场协调１１９个突出问题.前三季度,我省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４５９３亿元,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１７９个百分点.全省转型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达６３３％.技改、装备制造业、道路运输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分别增长２５４％、

５０２％、２０７％、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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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编制«山西省制

造业十二大领域发展招商图谱»,发布«山西投资指

南»和１００个省重点招商项目,涉及先进装备制造、

通用航空、节能环保、大数据等领域,鼓励民间参与

投资建设.规范有序推广 PPP模式,１－８月,全

省落地PPP项目６９个,投资额４９３亿元.

三是持续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持续加大,项目实施进度不断加

快.航线网络建设建设稳步推进,航空通达性进一

步增强,截至目前,全省民用机场通航航线１５３条,

通航城市６２个.统筹推进地下管网建设投资,提

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大力推动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１－８月,全省城市(含县城)新建改造各类市

政管网完工１３５０３４公里,完成投资５６５８亿元,

新建污水配套管网完工 ２５３９ 公里,完成投资

９０１亿元.

(二)充分发挥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的促进

作用,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一是多措并举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认真贯彻

落实«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

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研究制定我省促进消费

的具体实施方案.建立省级重点零售企业联系制

度,引导一批大中型零售企业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力发展网络零售等新业态,培育电商主体,向

商务部推介２２个贫困县的２５个农特产品品牌,开

展农特产品网络销售.召开山西百家餐饮品牌企

业家发展大会,推动品牌餐饮企业做强做大.加强

流通骨干网络和跨区域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已建成６个农产品冷链物流集散中心、综合性加工

配送中心和产地集配中心项目.１－９月,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３２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９％,全

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３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８％.

二是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建成“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项目库,设立

９５家境外投资企业.成功举办太原能源低碳发展

论坛暨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出台«山

西省对外贸易主体培育三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行动

计划»,持续实施“千企百展”行动计划,积极发展丝

路电商.１－９月,全省进出口总额１０３４９亿元,

增长２３３％,高于全国１３４个百分点,进出口增

速居全国第８位.

三是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强经济形势分

析,建立全省受影响企业追踪监测旬报制度,根据企

业对美出口额大小和比重进行分类监控,对出现的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发布风险警示通报.落

实入企服务常态化.全面摸排进出口企业清单,深

入太钢、太重等重点企业,精准制定应对方案最大限

度减少冲击和影响,帮助企业有效应对贸易摩擦风

险.１－９ 月,我 省 与 美 国 进 出 口 额 逆 势 增 长

５４４％,占我省对外贸易的１７６％.总体看,中美贸

易摩擦对我省直接影响不大.

三、全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支持民营企

业高质快速发展

(一)积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一是推进国有资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认真贯彻省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

进会精神,扎实推进«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国发〔２０１８〕２３号).

建设全省唯一的集多领域与一体的省属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平台,授权采取授权＋机制(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动态调整的模式,实现从“管资产”向“管

资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质性转变.制定«山

西省健全省属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

见»,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

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

二是推动国有资源优化重组.研究探索煤炭、

电力、化工、冶金企业跨区域跨行业兼并重组,形成

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大集团.加大与中央企业

的对接力度,与央企开展并购重组.按照分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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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种模式的原则,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落实推进“１＋４”文件,抓紧制定其他配套

文件,构建“１＋N”国企国资改革政策体系.１６３

亿元的“腾笼换鸟”项目全面落地.

三是持续减轻企业发展包袱.制定出台«关于

帮助金融企业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贷款的实施

意见»,提出了综合运用实施债转股、强化资产公司

处置职能等１１条具体工作措施.稳妥推进企业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目前,已有７家银行与７家企

业达成市场化债转股意向１２２６２５亿元,落地资金

２４９亿元.剥离企业办社会、“处僵治困”工作有序

推进,“三供一业”剥离移交实际完成率超过８６％.

指导企业优化债务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大

应收账款清收力度,持续降低企业负债率和杠杆

率.９月末,省管企业利润达２０１１亿元,创五年

来最好水平,增长１４４倍,省属企业应收账款净额

１０４９８亿元,较６月末下降７５％.

(二)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给予民营企业政策支持.制定出台«关于

进一步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升级的意见»(晋政

办发〔２０１８〕８９号),提出１６项针对性强、支持力度

大的政策措施支持“小升规”.制定常态化入企服

务活动方案,强化跟踪检测与帮扶指导,及时帮助

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积极推进“专精特新”企业

培育工程和企业家培训工程.深化研究在减轻税

费负担、解决融资难题、完善环保治理、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

进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工程,基本形成了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服务协同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

络.继续完善“小升规”企业基础库和培育库建设,

目前共有４３０户中小企业进入“小升规”企业培育

库.１－９ 月,全 省 中 小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１０３１５６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８７２％,利 润 总 额

７３３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８５９％.

二是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瓶颈.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

融资贵的意见»,从运用财政手段支持、提升金融服

务水平等６个方面,提出了２７条具体措施.制定

出台«关于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进一步发挥作

用的意见»和«关于推进政府投资基金更好发挥作

用的意见»,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政

府投资基金作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深

化政银企合作,实施银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

策,筹措资金对开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再

担保业务给予补助.实施中小企业规范化改制行

动,引导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中小企

业上市培育工程,对入库企业实行梯队分类和动态

调整,进行重点培育和辅导.

四、努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全力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

召开全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工作推进现场会,部

署下一阶段试点工作.推行统一清单告知、统一平

台办理、统一流程再造、统一多图联审、统一收费管

理的“五统一”办理模式.印发具体工作方案,明确

重点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持续优化完善制

度设计,对２８项报建审批事项进行了优化调整,形

成了供地前政府统一服务、开工前企业信用承诺的

办理流程.不断加强试点工作督查调研,强化试点

工作培训指导.截至目前,全省试点项目５３０个,

审批事项缩减６０％,项目落地周期缩短三分之一

以上,报建审批办理时间平均缩减四个月左右,受

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二是向纵深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压

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任务,起草«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实施意见»,将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３个工作日.积极推进“多证合

一”改革、全程电子化登记、电子营业执照应用.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扎实推进,研究制定优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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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举措办法及具体实施方

案.截至９月底,共办理 “证照分离”改革事项业

务１７０９件,惠及企业１４８０户.

(二)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一是“放”的力度不断加大.累计取消、下方和

调整省级行政审批事项５４３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

前置申请材料平均由７１个工作日压缩到５２个,

精简率２６７％.省级行政审批相关证照年审年检

事项取消２７项,精简率５０％.对省政府４９个工

作部门的２３２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了清

理规范,对保留的４０项实行清单管理.

二是“管”的方式不断创新.全面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双公示”监管方式,试点推行“三合一”市

场监管模式,积极推进协同监管、智慧监管、包容审

慎监管.全面建成并广泛应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山西),构建了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事中

事后监管体制.

三是“服”的质量不断提升.全面推行行政审

批“两集中、两到位”,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政务服

务平台、省市两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全省政务服

务体系框架全面形成.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山西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系统上线运行,省市两

级政务服务“一张网”基本贯通.

四是“效”的势能不断积聚.围绕加强效能政

府建设,推动政府各项工作见人见事、见根见果.

实行重点工作清单化管理,建立清晰明确可追溯的

责任体系.健全重点工作督查机制,开通全省政务

服务咨询投诉举报热线,各级各部门行政效率效能

不断提升.

五、高度关注民生,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

(一)加快教育现代化发展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积极促进

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制定并落实教育脱贫攻

坚战行动计划,加快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步

伐,健全控辍保学机制,深入推进“全面改薄”项目,

截至目前,“全面改薄”已投入资金共８４０８亿元.

以“１３３１工程”为引领,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工

作,山西大学成为“部省合建”高校.持续调整优化

本科专业结构,构建与“双一流”建设相衔接的一流

本科专业体系,８所高校开展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试点,率先形成“山西经验”.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二)加大医疗领域投入力度

出台«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助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积极与国家有关部门协调沟

通,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向我省贫困地区倾斜,编

报了２０１８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方案,争取２３个项目.进一步扩大继续医

学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县、乡、村三级继续医学教

育覆盖概率,持续提高医学教学水平.狠抓医疗科

研工作,切实提升医学科研水平.实施基层卫生人

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完善城市公立医院培养基层

人才制度保障,建立基层工作激励机制,不断强化

基层医疗人才的培养力度.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争

取下达 “１３６”兴医工程资金２１８亿元,推进我省

领军临床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和卓越医学团队三

项重点建设,打造我省相关专业的医学高峰.２０１８

年,对省级公立医院投入财政资金５３２亿元,用于

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投入总量同

比增长２４０１％.

(三)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督促指导太原等城市着力稳定住房价格,加强

房地产市场统计监测和分析研判,加强分类调控,

防范化解市场风险.采取限购、限贷等措施,坚决

遏制投机炒房,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持续推动非住

宅和部分市、县去库存工作.召开房地产市场调控

工作专题会议,对房地产调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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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切实维护房地产市场交易秩

序,保障购房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不断完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积极推进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坚持通报排

名、督察督办、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逐月调度,全

力推进住房保障工作.及时传达住房保障专题会

议精神,对下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安全有效使

用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积极督导各市开展各项

前期工作,加快棚改贷款融资步伐.截至９月底,

全省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７８１万套;建成１１８４

万套,占年度任务的１０３９％.政府投资公租房已

分配２４５７万套,分配率８８７％.

(五)积极稳定和扩大就业

实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提升工程,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稳妥分流安置

去产能职工.实施培训就业扶贫专项行动、困难群

体就业帮扶工程,努力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零.

１－９月,我省城镇新增就业４３１５万人,完成全年

目标的９６％.９月末,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３５％,控

制在４２％目标以内.

(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积极稳定物价,加强价格检测预警和形势研

判,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前三季度,我省CPI(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１６％,总体呈小

幅上涨态势.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深入推进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待遇、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等工作,带动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积极推进落实调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基本

工资标准.各级财政部门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全力保障基本民生支出,有力推进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１－９月,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等１３项民生支出供完成２３９６１亿元,占

全部支出的８０７％,增长５８％.全省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６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８５％,增速比上半年加快０１个百分点.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财政经济

委员会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

归纳梳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１月７日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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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省发改委关于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围绕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脱贫攻坚、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措

施,对相关工作作了安排部署,责成有关部门扎实

推进.

财经委建议,下一步,各级政府要高度关注宏

观经济形势发展,准确把握中央重大经济政策举

措,完善实现“三大目标”的体制机制,推动重大目

标任务落实;要突出抓好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大力加快服务业发展,持续在发展

新兴产业上发力;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不断增强市场主体活力;要坚持绿色发

展,处理好环保倒逼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全力实现

环保形势比上年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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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８月２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

会组成人员审议认为:财政工作能够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采取有力措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脱贫攻

坚、防范风险、优化支出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较好地实现了省人代会批准的省本级预算.同

时也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要积极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重大

判断和省委“兴”不忘“忧”的要求,继续采取有效措

施,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将我省

下半年工作和国家战略相衔接,同时积极应对国际

形势变化.要紧紧围绕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和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争取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政

策支持.

二、要加强预算和资金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府

投资基金绩效管理,有效发挥基金支持企业的作

用.进一步细化社保基金预算,确保管理规范、编

制科学.要在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的基础上,着

力提升债券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发挥固定资产

投资的引领作用,要加强在人才、科研、环境保护、

公立医院、社区服务场所改善等方面的投入.

三、要加大对开发区财政的监管力度.一要理

顺财政管理体制,全力构建适当向开发区倾斜的投

入和收益分配机制.二要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抓好

项目支出执行,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三要加大财

政监督力度,各级人大要加强对开发区财政的监

督,健全全口径监督机制,提高监督实效.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

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山西省

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

４．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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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２０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受省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８月１７日,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对该报告的审议意

见.现将该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

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送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征求意见后,于１０月底前报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山西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８〕１２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２０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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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财政厅认真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建议,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报来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经

省政府同意,现报去.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附件３

山西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财省直预〔２０１８〕４１号

省政府办公厅:

转来的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关于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

〔２０１８〕１２０号)收悉,根据省领导批示,省财政厅对

审议意见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结合实际

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情况已征求省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意见,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实施积极有效财政政策,推动全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

税降费、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有

力保障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各项重点支出,促进

了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贯彻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清理规范涉企收

费,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一是营改

增试点运行良好.目前,全省营改增纳税人共有

３９４１万户,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征期,营改增纳税人

减税４３５９亿元,所有增值税纳税人总体实现净减

税１３４８６亿元.二是增值税税率调整政策执行到

位.截止９月征期,增值税税率调整(１７％降为

１６％,１１％降为１０％)共涉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１４２３万户,累计实现净减税３００４亿元,简并增

值税率(取消１３％税率)实现减税５７８亿元.三

是落实各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截至９月

征期,全省享受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

(月销售额小于３万元)的企业和个人,免征增值税

１１７７亿元.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共计３７７万户

企业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

税２５５亿元.四是严格执行中央取消、停征、减收

各项收费和基金政策.做好政府性收费目录清单

公示工作,目前我省向社会公开政府性基金项目

１７项,均为国定项目;行政事业性收费５６项,其

中: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２６项,均为国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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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了«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投资项目承诺改革中

有关统一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晋财综〔２０１８〕

１３号),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各执收单位将投资过

程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进行公

示并告知项目单位,在审批过程中实行“一站式”

收费管理,对投资项目中的“乱收费”行为进行严

肃查处.

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充分利用政府债券资金促

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批准我省新

增政府债务限额４５９亿元,比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１亿元

增加１１８亿元,增长３４６％.省本级留用债务资

金６０５亿元,主要用于:铁路建设资金２０亿元、

“气化山西”管网建设资金１０亿元、高校建设资金

１４９亿元、高速公路建设资金１５亿元.转贷各市

３９８５亿元,各市债务资金重点用于党中央、国务

院确定的精准脱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棚户区

改造、农村公路、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

度贫困地区贫困村提升工程以及省委、省政府确定

的其他民生项目支出,补齐民生事业短板.

２０１８年前三季度,全省财政收入和支出继续

保持较 快 增 长.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７８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７％;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执行２９７１亿元,增长８％,其中:民生支出

２３９６１亿元,占全部支出的８０７％,增长５８％,

增支１３２２亿元;纳入 GDP核算的８项服务业支

出２００８１亿元,增长５８％,增支１０９５亿元.

二、紧紧围绕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和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努力争取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贯彻落实国发４２号文件精

神,积极争取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在挖掘政策含

金量、推动政策落实上下功夫,争取更多的中央政

策资金支持我省转型发展,重点加强国企国资改

革、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工程试点、地方政府债

券、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对接争取工

作.８月３１日,省领导带领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

赴财政部拜会了刘昆部长,反映了我省相关诉求,

刘昆部长对我省相关诉求予以了积极回应.

２０１８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９２９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１亿元,

增长１２０６％.下达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８２４ 亿 元,较 ２０１７ 年 增 加 ３０７ 亿 元,增 长

５９３８％,其中用于采煤沉陷区补助达５２８亿元,

较上年增加３１５亿元,为我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提供了资金保障.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批准我省新增

政府债务限额４５９亿元,比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１亿元增

加１１８亿元,增长３４６％.

２０１８年７月,财政部、环保部、住建部、国家能

源局印发了«关于扩大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城市试点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８〕３９７号),

经过省财政等四部门及试点申报市共同努力,中央

最终确定我省阳泉、长治、晋城３个“２＋２６”城市和

临汾、运城、晋中、吕梁４个汾渭平原城市全部入围

国家试点,加上去年已入围的太原市,我省每年将

获得试点奖补资金３４亿元,三年共计可获得奖补

资金１０２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以及２２所省

属高校,编制了«山西省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

金(２０１８－２０２０)支出规划»并上报中央,通过向财

政部积极汇报争取,２０１８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

革发展资金１４９３亿元,比上年增加了１４９亿元.

２０１８年８月,省财政厅联合环保厅、国土厅向

财政部等部门报送了«山西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试点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其

中:重点区域汾河中上游生态保护修复区总投资

９７亿元,申请中央财政支持２７亿元.

三、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绩效管理,有效

发挥基金支持企业的作用

加强基金绩效管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根据

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规定,省财政厅加强基金绩效管

理及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今年３月至６月,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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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对２０１７年度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进行了绩效评

价,将绩效评价结果报送省政府投资基金理事会办

公室,并反馈各受托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评价

结果将作为省政府投资基金理事会办公室对基金

管理公司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要求各受托机构、

基金管理公司要根据反馈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整改落实,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为充分发挥基金的引导撬动作用,省财政积

极督促相关单位积极寻找项目,加快项目投放进

度,争取项目落地.目前已拨付太行基金财政资金

３６亿元,积极支持太行基金发展壮大.

加强基金监管,规范基金运作.省财政切实履

行财政出资人职责,建立基金季报、月报制度,由金

控、山投等省级政府基金管理机构每月上报基金运

作、募投情况,每季度对省级、地市政府投资基金进

行统计,并上报财政部,全面了解基金募投情况.

结合审计、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查找原因,建章

立制,规范基金运作,出台了«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监

督检查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省级政府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加强调查研究,省财政厅于８月对我

省１２支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进行了调研摸底,提出

建设性意见,推动基金有效运行.

四、进一步细化社保基金预算,确保管理规范、

编制科学

省财政厅在向省人大报送２０１８年政府预算

时,已细化了社保基金预算,将社保基金预算按功

能分类编列到项.为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预算管

理,针对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划转税务部门等新情

况,今年省财政厅起草了«关于做好社会保险基金

预决算编制工作的通知»,对基金预算的编制、审

核、批复、执行、调整等内容进行了规范.

为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基金存放行为,建立健

全科学规范、公正透明的社会保险基金存放管理机

制,提高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效益,省财政厅制

定了«省级社会保险基金竞争性存放管理暂行办

法»,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安全优先、科学评估、

公正透明”原则进行竞争性存放管理.今年３月,

省财政厅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成功操作了我省第

一期省级社会保险基金竞争性存放管理.采取竞

争性存放方式调动了省内各家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更好地支持了我省的经济发展.

五、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提升债券资金使

用绩效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贯彻落实中央加强政府债务

风险防控的要求,积极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积极稳妥完成存量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截至

７月底,我省已将９７３％的存量政府债务置换为政

府债券,剩余存量债务因债权人不同意将不再置

换,仍由原债务单位承担偿还责任,我省存量债务

置换工作圆满完成,每年减轻政府债务利息负担

６０亿元,共偿还各类拖欠工程款３９５亿元.二是

充分发挥政府债券稳增长防风险积极作用,２０１８

年,中央批准我省新增债券规模４６４亿元,主要用

于精准脱贫、棚户区改造、三大旅游公路、乡村振兴

等重点民生领域,支持有序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

务,优先支持在建项目平稳建设,其中对政府债务

率高的市县,允许适度安排新增债券资金予以支

持,通过延长债务期限、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风

险,防止“半拉子工程”.三是加大财政、审计、金融

监管等部门监督检查力度,按照“穿透式”原则,对

各级隐性债务和政府投资项目进行核查和甄别,有

效防止风险向政府积聚;严密监控高风险市县债务

化解情况并加强跟踪督导,保持遏制违法违规融资

高压态势.四是建立正向激励机制.省财政将把

债券使用情况纳入预算绩效评价范围,组织对债券

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债券分配

的重要依据.

六、加大重点领域财政投入,支持我省转型发

展和民生改善

加大政府投资,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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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预算安排省发改委基本建设投资资金１０

亿元,比上年增加５亿元,增加部分用于配套中央

资金,支持我省争取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安排技术

改造专项资金２０亿元,采取贴息、补助等方式支持

企业技术改造,改造提升冶金、焦化等传统产业,培

育壮大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进一步提高

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安

排三大板块干线旅游公路建设资金１０亿元,旅游

三大板块品牌规划宣传推广经费１亿元,支持旅游

业发展.拨付山西省太行产业投资基金１０亿元,

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

加强人才投入,支持我省人才强省战略.贯彻

落实省委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精神,省财政

厅报请省政府出台了«山西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财政支持政策»(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５９号),并

牵头制定了１２个具体的实施细则,着力解决激励

机制不完善、“高精尖缺”人才不足等突出问题,以

“二流财政”打造“一流人才政策”.２０１７年省财政

对人才的投入大幅增加,在原有１３亿元的基础

上,新增３亿元用于高精尖缺人才引进、优秀博士

毕业生引进和人才投入奖励等方面.２０１８年继续

安排人才专项资金４３亿元用于各项人才政策的

落实.

加强科技投入,支持我省创新驱动发展.２０１８

年,省 本 级 科 技 支 出 预 算 １９０７ 亿 元,增 长

４３９％,省级财政科技投入支出占比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重点支持转型综改示范区科技创新、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能源革命关键技术科技重大专项、引进

科技人才和引导鼓励市县加大科技投入等.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全力支持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着力解决我省突出环境问题.２０１８年,

省本 级 节 能 环 保 支 出 预 算 １４７７ 亿 元,增 长

３４４％.重点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推进清洁生产达

标排放,继续给予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补

助,安排冬季取暖省级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实施“煤

改电”“煤改气”.加快水污染防治,积极推进“五水

同治”,支持城镇污水处理重点项目建设.强化土

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

理.加强生态修复,支持“两山七河”生态治理,开

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加大省对

县级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研究建立多元化、市场化

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加大公立医院投入,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继续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共安

排预算６４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６６亿元,增长

３５％.重点保障“１３６”兴医工程,专项用于解决我

省优质医疗资源不足、不强的问题,支持提升我省

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

支持城市社区建设,安排城市社区事务转移支

付,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下达社区补助资金０９６亿

元,重点用于社区干部的报酬补贴、公共经费支出、

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

七、理顺财政管理体制,构建适当向开发区倾

斜的投入和收益分配机制,加强开发区财政管理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

展的若干意见»(晋发〔２０１６〕５０号)精神,进一步推

动开发区创新发展,促进我省转型综改,省财政厅

印发了«关于支持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建设若

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晋财预〔２０１６〕２号),明确“对

实行一级财政的开发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五年间上

划省、市两级税收收入每年比上年增加部分,由省、

市财政通过年终结算返还开发区财政,统筹用于开

发区建设等”;“省、市、县应设立开发区建设发展专

项资金,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的增加,逐步扩大

开发区建设发展专项资金规模,支持开发区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平台、产业转型升级、重大投资项目建

设等”.２０１７年省财政厅报请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改革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

意见»(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７６号),明确“２０３０年前,

省、市财政对开发区、转型综改示范区税收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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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省市分成部分按１００％奖励,用于开发区、转型

综改示范区建设发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共下达了开

发区和转型综改示范区省级税收增收返还５４１亿

元.２０１７年下达转型综改示范区２０亿元专项资

金,用于示范区建设包括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等.２０１８年下达转

型综改示范区１０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转型综改示

范区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支

持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综改示范区创新发展.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制定了«转型综改示范区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补

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开发

区财政加强预算管理,抓好项目预算支出执行,接

受人大对开发区财政的监督,做好财政预决算

公开.

八、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加快预算执行,做好预

决算公开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我省预算管理改革,加强财

政预算管理.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确定省与市县水资

源税、环境保护税收入分成比例,确保我省水资源

税、环境保护税改革顺利实施.在中央出台基本公

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的基础上,合理制定我省相应

领域的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明确

各级财政事权,合理制定保障标准,规范支出责任

分担方式,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在襄垣县、原平市、

介休市、侯马市、孝义市、永济市６个县(市)开展体

制型省直管县试点,试点县(市)财政收入除上划中

央和省级外全部留归县级,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转

型发展.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细化部门预算编制,提高

年初预算到位率,及时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

支付列入预算,增加可统筹使用的财力.做实部门

预算项目库,发挥项目库对项目预算的规范作用.

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在

农口部门试行“大专项＋任务清单”制度.实施更

严格的存量资金清理措施,省本级资金除科研项目

及已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项目外,年底原则上收回

省财政.改革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方式,将财政投入

与省级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数量、绩效考核挂

钩,建立起“多劳质优者多得、少劳质低者少得”的

财政补助资金新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

缴比例,２０１８年资源型、垄断性企业国有资本经营

收益上缴比例由１８％提高至２２％,一般竞争性企

业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益 上 缴 比 例 由 １３％ 提 高

至１７％.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省财政厅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并结合我省实际,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研

究制定我省的«实施意见».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

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构建事前、事

中、事后“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六个

机制”,即: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机制、预算绩效运行

监控机制、预算绩效评价机制、预算绩效评价结果

反馈应用机制、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机制以及预算绩

效责任约束机制.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制度建

设、加强工作考核、加强宣传培训等措施,确保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推进预决算公开,财政透明度不断提高.一是

细化报送人大审议内容,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省财

政向省人代会报送的年初预算除正式报告和预算

草案外,还报送了«政府预算解读»、«省本级安排大

项支出情况表»、«省直部门预算(草案)»等材料,方

便人大代表审查.二是细化财政预决算公开内容,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按时公开了省本级政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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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级“三公”经费预算、省级财政决算,公开内容

进一步细化和全面.三是积极督促省直部门公开

部门预算信息.印发通知对省直部门预算公开范

围、公开格式、公开内容、公开时间和公开形式等进

行了统一规范.部门预决算公开率达１００％.在

财政厅对外门户网站上设立了预决算公开平台,在

各部门公开预决算的基础上,集中公开各部门预决

算,方便社会公众查阅.

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２０１８

年在省人大批复省级政府预算后的２日内,省财政

厅将预算批复至省直各部门,比预算法规定的２０

日时限提前了１８天.严格执行«山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加快财政支出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的通知»规定,对３５个重点省直预算部

门、各市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进度进行考

核排队,采取财政资金奖惩措施,督促各级各部门

狠抓预算支出进度管理.动态掌握预算资金下达

支出情况,对全年财政收支进行预测,将可能产生

沉淀的资金调整用于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急需

支出,有效避免形成新的资金沉淀.大力盘活财政

存量资金,保障省委、省政府新增的各项重点支出.

附件４

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１０月１２日,我委收到省财政厅«关于‹２０１７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后,我们

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反馈了意见.预算工委

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在“实施积极有效财政政

策”“努力争取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进一

步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绩效管理”“进一步细化社保

基金预算”“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加大重点领

域财政投入”“构建适当向开发区倾斜的投入和收

益分配机制,加强开发区财政管理”“加强财政预算

管理,加快预算执行,做好预决算公开”等八个方面

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并结合实际积极贯彻落

实,同时也全面回应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提出的

意见.预算工委建议将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关于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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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

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日,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所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常委

会组成人员认为:执法检查报告政治站位高,坚持

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既肯定了各级

政府和综改示范区管委会落实«决定»的成绩,又明

确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指导

性、针对性、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建设综改示范区

是我省经过几年的探索后找到的建设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的突破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实际行动,也

是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对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决定»明确了综改

示范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资格,为综改示范区管委

会行使有关行政管理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实施一年

来成效显著,有力推动了综改示范区的发展,也为

对全省开发区进行授权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出台«决定»并开展执法检查,充分体现了省人

大常委会紧紧围绕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服务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体现了省

人大常委会求真务实、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的工作

作风.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我省开发区发展速

度不快、层次偏低,开放力度还不够大,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不足,用地供应不能满足需要,干部队伍活

力、能力、思想观念等都有待提高,招商引资方面创

新不足,吸引力不强,好项目和外资项目较少.因

此,我省开发区要将«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

步深化改革 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中

的思想理念和政策措施贯彻到开发区建设发展中,

抓紧落实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推进会精神,创

造出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思路和举措.为进一步

推动我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组成人员提出以下

意见:

一、加快简政放权.各级政府要根据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本着“能放尽放、

能授尽授”的原则,积极推广综改示范区授权经验,

依法向开发区充分授权,进一步加快授权的进程,

使开发区能更高效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开发

区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做好承接工作,提高

服务效能,确保接得住、用得好.开发区既要行使

行政管理权,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又要积极发

挥市场作用,运用市场手段促进开发区经济发展.

各级人大要共同推动省人大常委会推广综改示范

区授权经验的决定的贯彻落实,适时开展执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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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保该决定真正起到促进开发区发展的作用.

二、深化改革创新.开发区要敢于先行先试,

创新发展理念,打破不合时宜、阻碍改革的条条框

框,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只有形成一套完善的

体制机制,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才能保证各项工

作真正落地生根.要理顺开发区与所在地政府之

间的财税、统计等制度,把开发区的利益同所在地

政府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起双方的积极性,实现

共同发展、利益共享、合作共赢.

三、优化营商环境.开发区要加强“六最”营商

环境的打造,树立以企业为中心、为企业服务的思

想,加快项目落地,助推企业发展,形成上下联动的

良好发展环境.开发区要科学布局,合理规划,因

势利导,整合资源,建设专业化园区,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形成互联互通新格局,避免各自为政.

要把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到实处,抓好宣传,扩

大知晓面,实现“以商招商”的效果.

四、加强招商引资.开发区要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

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要优化项目选择,

进一步提高引进项目的科技含量,抓好高新技术项

目的引进和落地,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加快推进产

学研一体化.抓住沿海发达地区和长江经济带产

业转移的机会,研究我省的对接策略,重点研究我

省焦化、化工等产业园区发展的定位和方向,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

五、做好人才工作.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关

键在人才,必须在人才的引进和培育上拿出比发达

省市力度更大的政策措施,吸引和激励各类人才在

我省创业创新,加入到开发区建设中.开发区要注

重加强专业队伍、专业人才、专业能力建设,用制度

管人管事,进一步细化绩效考核标准,在廉政风险

防控上下功夫.解决好人才问题,项目、资金、技术

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目标

就能顺利实现.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关于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

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商

务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

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

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

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检查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

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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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
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５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日,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所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对该

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８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

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

于１０月３１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商务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
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８〕１２８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关于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

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５
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商务厅会同山

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

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处理,在征求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意见后,报来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经省政府

同意,现报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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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

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商开〔２０１８〕２３６号

省人民政府: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５号)的要求和省政

府领导批示,我厅会同省综改示范区等部门进行了

认真研究处理,形成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报告征

求了省人大财经委的意见.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如下:

一、注重顶层设计,加强规划引领,推动我省开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一)进一步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按照多规

合一要求,本着一次规划到位,分步实施,构建布局

合理、产业集聚、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绿色生态、用

地集约、区域平衡的开发区发展格局的原则,省商

务厅研究编制了«山西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目

前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之中.８月３日,省人大授

权各市政府批复各开发区总体规划.截至８月底,

全省批复各开发区总体规划３个,通过专家审查待

批１１个,基本完成编制１１个,其他开发区正在编

制过程中.

(二)科学合理确定开发区主导产业.按照“差

异化、特色化”布局要求,本着“逐步淘汰和退出落

后产能、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突出主导产业”的基本

思路,省商务厅牵头组织了６８场专家评审会,对全

省现有开发区重新规划和明确了所发展的主导产

业,根据开发区当地的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产业基

础,指导每个开发区明确１—３个主导发展产业和

重点发展的首位产业.

(三)稳步有序推进开发区设立扩区.为解决

全省开发区整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快推进全省

开发区规划布局,按照“成熟一家、设立一家”的原

则,２０１８年以来,报请省政府新批准设立了太谷农

高区、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８家开发区,批准了

祁县、清徐、文水三家开发区扩区.

二、推进管运分离改革,保障用地需要,夯实我

省开发区持续发展基础.

(一)推进开发区管运分离改革.省商务厅会

同省编办、省人社厅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发区管理和

运营分离改革的指导意见»,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已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意见»

提出可采取特许运营、委托运营和外包运营等方式

探索推行管运分离改革.目前,部分开发区已通过

委托运营和外包运营等方式,在基础设施配套、公共

服务和招商引资等管理运营事项上引入了市场主

体,开展市场化运营改革.积极探索由民营企业主

导建设经营开发区,指导潞城市政府和潞宝集团制

定了«关于以潞宝集团为主导建设经营潞城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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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区方案»,在此基础上,报请省政府批准设立

了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省国资委的配合下,与晋

能集团等７家省属国企进行了研究对接,对晋能集

团、同煤集团、潞安集团、焦煤集团、太钢集团等五家

省属国企就参与建设经营开发区或区中园,给予了

指导,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

(二)切实加强用地保障.２０１７年７月,省政

府印发«关于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促进土地节约集

约高效利用的通知»,今年２月省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促进开发区

转型升级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８月省国土部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保障支持开发区建设和

转型项目落地的通知»,这几个文件对拓展开发区

发展空间,全力保障和落实开发区转型升级用地作

了积极的布局安排.省国土部门为加快开发区用

地审批,开通了“绿色通道”,允许经市政府授权的

开发区直报省国土管理部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省国土部门还建立了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平台,

起草了«山西省土地指标调剂交易暂行办法»,待报

省政府研究同意后印发实施.

为加强对开发区土地利用水平的管理,省商务

厅会同省国土部门建立了开发区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评估和奖惩制度以及差别化土地资源分配制度.

截至８月底,已累计报批土地面积７７２０７２亩.缩

短建设用地审查时间,由２９个工作日减为１５个工

作日.今年,有３个开发区新核准了“四至范围”,

１０个开发区“四至范围”已报省国土厅待核准.

三、加大依法授权力度,提升干部队伍素质,优

化开发区营商环境.

(一)逐步加大对开发区依法授权力度.２０１８

年８月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将示范区的授

权推广适用到我省所有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截

至８月底,各市、县(市、区)向开发区管委会累计赋

权７２８７项.按照省人大立法工作安排,省商务厅

与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起草了«山西省开发区

条例(草案)»,目前省人大财经委正在按照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

(二)有序推进干部能力素质培训.省商务厅

会同省委组织部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月在商务部苏

州培训基地举办了“开发区建设管理能力提升培训

班”“开发区招商引资实务培训班”,对各市、县分管

开发区工作的领导干部、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有关中层干部和工作骨干约２７０人进行了

培训;会同省经信委于２０１８年９月份连续举办四

期“山西省制造业十二大领域发展(招商)图谱专题

培训班”,对全省招商引资部门、开发区有关负责人

和业务骨干近５００人进行了培训.

(三)持续优化开发区营商环境.在全省选择

１０个开发区率先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

点.去年以来,先行改革试点的１０个开发区实行

承诺制管理项目１７６个,已落地开工建设项目７４

个.支持开发区参与电力直接交易,截至７月底,

全省３０个开发区内３１８户企业以开发区为单位打

包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累计成交１２７亿千瓦时,累

计降低用电成本３６００万元.支持开发区列入增量

配电业务国家试点项目４个.将在开发区工作的

常住省外境外人才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

截至８月底,落实增量返还财政政策,全省财政累

计返还开发区５４亿元;全省银行业支持开发区建

设贷款余额６２０亿元,较年初增长４６％.开发区

投融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补齐对外开放短板,促

进开发区全面有序发展.

(一)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得到明显成效.按

照«山西省制造业十二大领域发展(招商)图谱»,各

开发区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围绕主导产业,开展系

统精准定向招商,７－８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地举办多场招商引资活动.１－８月,开发区

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共签约４７６个项目,项目

总投资４５８１６亿元.其中,新兴产业项目３２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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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３８７５亿元.２０１８年全省开发区新建

重大转型项目目标任务１２８个,已开工１１３个,累

计完成投资２７２４亿元.全省开发区实际利用外

资３３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２％.

(二)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建设.８月２１－

２２日,省商务厅组织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

发区、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赴

江苏省调研学习国际合作园区建设.９月４日,省

商务厅组织晋中、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赴商务部进

行了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工作对接.目前,大同、晋

中开发区都成立了国际合作园区建设项目领导组,

正在组织编制国际合作园区规划.

下一步,我厅将按照骆惠宁书记关于优化空间

布局、创新体制机制、培育现代产业、提升政务效

能、激发干事活力的五大任务和省人大常委会对我

省开发区工作的要求,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扎实有

效地做好各项工作.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

光所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

定›实施情况的报告».会后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常

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归纳梳理,形

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１月７日财经

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省商务厅关于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我省实际,

在加大依法授权力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推进

管运分离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加强用地保障、

提升干部队伍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措施,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扎实有效地做好各项工作.

财经委建议,下一步,各级政府及综改示范区

等开发区要进一步推进依法授权,赋予管委会必要

的行政管理权限,把开发区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要强化精准招商,注重引进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

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集群;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深

化“三化三制”改革,鼓励开发区复制推广自贸区经

验做法;要以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为抓手,全

面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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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卫东所作

的«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报告予

以充分肯定,普遍表示认同.大家认为:开展这次

执法检查是人大常委会今年一项重点工作,是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

行动,是全面落实省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

的具体举措,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责任

担当.报告站位高、监督严、作风实、有导向、有骨

头,有办法,是一个对执法检查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的好报告.近年来,省政府在汾河流域生态修复的

顶层设计、规划纲要、任务分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阶段性成效显现.但依然存在修复保护力度不

够、河水污染比较突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有

效措施认真解决.组成人员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如下:

一、下决心解决污水达标排放问题,沿汾区域

不仅要建好污水处理厂,还要配套完善污水收集系

统,加强污水管网建设,使之真正发挥作用.汾河

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入河污水量是汾河自然径流

量的６倍,河水没有自净能力,这是根本问题.目

前,经过处理后符合企业排放标准的污水与地表水

还有差距,生活污水处理后与江河排放标准也有差

距,这就需要严格污水处理和排放标准,解决好生

活污水直排和工业废水处理不当等问题.同时,各

市县要摸清汾河流域污染底数,对沿河流域排污的

限制要更加严格,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污染源实施

硬手段、硬措施,下狠心、出铁拳进行整治,限期完

成整治目标,特别是要下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型、

促进污染企业转产.

二、抓好河长制的落实,相关部门联动起来.

治理汾河是全流域的事,流域各市县都要真正下决

心抓好这项工作,同时,省政府的水利、环保、住建、

林业、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报告指出的

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在问题的解决上下功夫,各负

其责、各司其职、综合施策,共同推动汾河流域生态

环境逐步改善.

三、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一抓到底,加大对违法

违规行为的打击和查处力度.对这个法规连续三

年进行执法检查,每年的执法检查应确定一到两个

主题,要把上年发现的问题作为下年检查的重点坚

持不懈、一抓到底.确保执法检查更有针对性、实

效性.汾河流域沿线七百多公里的市县人大与执

法部门应进行联动执法检查,强化执法检查效果.

执法检查时,可以统筹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汾河流域中上游水

资源管理与水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规,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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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全面推动法规的贯彻落实.

四、完善综合治理规划,搞好顶层设计,加大资

金投入.建议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列为我

省生态建设的一号工程.沿线主要市县确立绿色

发展导向,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的目标,坚持汾河

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实行大修复、大保护,加大资

金投入.只有先投入才能有效益,资金投入跟不

上,治理效果肯定不理想.

五、加大对水源地的保护力度,同时,制定汾河

流域上游的生态补偿机制.充分认识汾源的历史

定位和时代价值,进一步加大对水源地的保护力

度.由于汾河上游流域因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限

制相关项目,导致经济发展、民生福祉受到影响,建

议出台长期有效的补偿办法,对上游地区给予应有

的经济补偿.

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按照“谁执法谁普法”

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使保护母亲河

的行为更加自觉.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关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水利厅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汾河流

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关

于«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８〕７９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听取并审议了«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６月１３日,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研究通过该报告的审议意见,根据主任会

议要求,现将审议意见转交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请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前,将研究处理情况征求省

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报送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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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水利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１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 实 施 情 况 报 告 审 议 意 见»的 函 (晋 人 办 函

〔２０１８〕７９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水利

厅会同太原市、忻州市、吕梁市、晋中市、临汾市、运

城市人民政府,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国土厅、省

环保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煤炭厅

等单位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建

议,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意见后,报来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经省政府同意,现报去.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附件３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６月２１日,省人大常委会向省政府交办了«关

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议意见»).按照省政府

要求,水利厅会同汾河流域内相关市政府和省直有

关部门就«审议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现将研究处

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审议意见»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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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以来,流

域相关政府及各级有关部门在流域水生态修复保

护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针对此次

«审议意见»提出的水污染治理、河长制落实、执法

检查、综合规划完善、水源地保护、普法宣传等６个

方面需要强化的重点工作,流域内相关政府和部门

按照«审议意见»的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

大工作落实力度,以确保汾河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

有效推进.

(一)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及管网建设改造,加

大水污染综合治理力度

１．开展污水处理厂建设提标改造.目前,汾河

流域６市４５个县(市、区)建成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５０座,实现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全覆盖,所有

设施均达到一级 A排放标准,年处理污水量约４５

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９０％.为促进汾河流域

水体质量进一步改善,环保厅、住建厅今年已启动

现有工业企业废水治理设施和现有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全面提效改造工程,要求国考劣 V 类水质

断面控制单元内所有工业企业外排废水(矿井水除

外)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三项主要污染物要达到地表水 V 类水质标准;煤

矿外排矿井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

染物要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并明确要求各市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完成项目前期工作并全部开工建设,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全部完成.目前,流域内各市正在抓

紧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计划完成建设任务.

２．积极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为解决污水处理配套收集管网不完善及部分生活

污水直排问题,沿汾各市持续加大管网建设力度,

全面提高污水收集处理效能.年初,住建厅细化明

确了各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目标任务,

并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奖补资金中列支１亿元,重

点支持生活污水配套管网建设.２０１８年,全省计

划新建污水管网７００公里(其中汾河流域４００公

里),改造合流制管网５００公里,使设区市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９２％以上,县(市)达９０％以上.重点

推进太原汾东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阳光处理厂扩

建项目、晋中正阳污水二厂三期工程以及平遥、太

谷、霍州等一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同时,强化污

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１０月底前,对污水处理设

施采取截污纳管、明渠覆盖、设施保温等措施,确保

污水处理厂冬季稳定达标排放.

３．开展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一是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要求,住

建厅指导各市遵循适用性、综合性、经济性、长效性

和安全性的原则,采取截污纳管、面源控制、垃圾清

理、清淤疏浚、岸带修复、生态净化、人工增氧、活水

循环、清水补给、就地处理、旁路治理等多种技术路

线和措施,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整治工作.２０１８年,

在全省黑臭水体消除比例８０％的基础上,汾河流

域全部城市要求年内全部完成黑臭水体整治.二

是加快汾河沿线农村污水治理,沿汾各市组织排查

直排河道农村污水口,全部建设污水处理站,目前

各市县正在积极组织实施,其中运城１７座农村污

水处理站将于今年９月全部完成.三是通过加强

对养殖企业粪污资源化治理和利用技术指导、资金

扶持、项目优先、适时调度,全面做好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工作,农业厅在２０１７年完成流域内的１９７个

规模畜禽养殖场的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基础

上,今年再完成３００个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建设.

(二)健全河长制工作机制,积极履行河长制工

作职能

１．建立完善河长制组织体系和相关配套制度.

按照河长制工作要求,流域内省、市、县、乡总河长

和所有河的分级分段河长全部设立,并明确了各级

河长的职责,各级河长名单全部在当地媒体进行了

公告.汾河流域共落实河长５６５７名,其中省级河

长１名、市级河长１７名、县级河长２３２名、乡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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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１７９名、村级河长４２２８名.省、市、县级河长会

议、信息报送、信息共享、工作督察、考核问责与激

励、验收制度等六项制度全部印发实施.流域内各

级河长均已上岗履职,我省河长制工作已由全面建

立转向全面见效.

２．部门联动,积极履行河长制工作职能.各级

政府及水利、环保、住建、林业、农业等部门充分利

用河长制工作平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协同配

合、综合施策,共同推动我省水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是各级河长履职尽责,巡河制度常态化.２０１８

年以来,全省各级河长巡河累计１２２４６８人次,其中

省级河长巡河１０人次、市级河长巡河１２６人次、县

级河长巡河２３５７人次、乡级河长巡河１３８２２人次、

村级河长巡河１０６１５４人次.在各级河长牵头,各

部门各司其职,巡河发现各类问题５５５０个,现已整

改问题４９４０个,整改率８９％,剩余问题正在积极

整改.二是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２０１８年

４月,省河长办牵头制定印发«关于开展河湖和水

库工程管理范围划界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第三

次全国土地调查,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力争２０１９年底

前完成全省划界工作.同时省河长办印发了«山西

省河湖和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划界技术规定»,明确

了全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技术标准.截至目前,汾

河已完成源头至石滩水文站段干流治导线规划,其

它河道划界工作正在顺利实施.三是加强入河排

污口整治.为全面规范我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２０１８年３月,水利厅印发了«山西省入河排污口监

督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的

原则、责任主体、管理程序和申报要求,规范了入河

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省河长办先后下发通知对

入河排污口进行了三次摸底、排查、核实工作,目前

已查明汾河流域共有入河排污口８０４个(其中干流

１３０个),并对重点段入河排污口水质抽查情况在

全省进行了通报.同时,省河长办印发了山西省入

河排污口优化布局和整治方案工作计划,要求各

市、各有关单位成立领导组织机构,全面落实责任,

按照时间节点,全力开展«入河排污口优化布局和

整治方案»编制工作.目前,此项工作各市正扎实

有序推进.四是加强水环境治理.根据国务院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年度考核要求,开展了我

省１３个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评估工作;编制完成了１９处岩溶大泉泉域及重点

保护区范围的拐点坐标地理信息图;以重点保护区

及外推１００米影响距离作为泉域重点保护范围,开

展了煤矿与泉域重点保护范围关系的排查工作;对

排查出的泉域重点保护范围内的５０座煤矿,提出

了分类处置意见,并上报省政府.

３．加强河长培训,提升履职能力.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决策部署,强化

各级河长专业知识,增强河长履职意识,提升河长

履职能力,今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１日,经省总河长同

意,省委组织部与省河长办联合在河海大学举办了

为期一周的市县两级河长培训班,就“如何当好河

长、河长制监督考核机制建设、河长信息化平台建

设”等相关重点内容进行脱产培训和现场实地教

学,市、县两级河长１３０余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

训,切实增强了市县两级河长的责任意识、担当意

识,有效提高了河长履职能力,取得良好的效果.

同时,省河长办还派出专人赴江苏、浙江、上海实地

学习先进省市在河长制体制机制、信息系化平台和

河道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从机构设

置、人员配备、合署办公、五级体系建设、运行体制

机制及六大制度保障等实际操作层面积极推进我

省河长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完善和提升我省河长

制工作能力和水平.下一步,我省还将继续加大对

基层河长的培训力度,由市级河长对辖区内县级河

长进行培训,由县级河长对辖区内乡、村两级河长

进行培训,全面提高各级基层河长的认识水平和履

职能力;积极开展河长制信息化建设,年底前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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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省级河长制公共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对全省

河道水质、水生态环境进行监(检)测、监督和管护;

强化监督检查和问责,省河长办年底将对各成员单

位和市县２０１８年度河长制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查

考核,对考核优秀的市县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对没有按要求完成任务的市县要对相关河长严肃

问责.

(三)强化执法检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

打击力度

近两年,各级政府、各部门结合本区域、本行业

水生态修复工作实际,针对水污染、节约用水及源

头、泉域和地下水保护等不同问题相继开展了各类

专项或综合执法行动,有效打击和查处了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１．加强河湖管理执法.一是开展清河专项行

动.２０１７年以来,我省已连续两年在汛前组织开

展了以清理河道垃圾、清除河道违建为重点的清河

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章垃圾堆积物１０９５万方、河

道内阻水林木及高杆作物４．７万亩、违章房屋４．９

万平米、其他违章建筑物４８万平米,清理违章桥梁

５１座,清理非法采砂点３１６处,清理河道淤积１６４８

万方,累计投入人工约１９万工日,投入机械近１０

万台班、投入资金３亿元.二是开展采砂专项整治

行动.水利厅今年６月下发了«关于开展河道采砂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围绕人、船、砂三个要素,以

及规划、许可、日常监管、执法打击等四个环节在全

省开展为期６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各市县采

砂整治工作正在扎实推进.三是开展“清四乱”专

项行动.水利厅于２０１８年７月下发了«关于开展

全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市从

７月开始,全面摸清和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突出问题,到２０１９年

７月全面完成清理工作.四是加强河湖执法工作.

结合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督导检查,水利厅于２０１８

年５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执法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省水利部门加大河湖管理执法和相关法

律法规普法宣传力度,努力营造良好河湖法治环

境,同时印发了河湖执法工作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今年９月份,将组织对全省河湖执法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全面督导.

２．强化水污染治理执法.一是开展入河排污

口监管与沿河水污染整治行动.２０１８年６月,省

河长办、省水污染防治办联合印发了«强化全省入

河排污口监管与沿河水污染整治实施方案»,在全

省开展为期半年的入河排污口监管与沿河水污染

整治行动,要求各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依据入

河排污口排查结果,落实分解责任,追根溯源,倒查

排污责任单位,落实市、县、企业整治责任,明确整

治任务和时限要求,开展水污染防治执法行动.同

时,结合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提出的问题及要

求,水利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汾河流域排污

监管的通知»,要求沿汾各市将水污染重点整治作

为“铁腕治污”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迅速排查、分

类处置、严查严打违法排污企业,并组织对汾河中

段太原、晋中、吕梁三市打击涉水“散乱污”企业的

进展及执法监管情况进行了督查.

３．各市围绕重点开展执法工作.太原市由水

务、环保、国土、发改、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巡河联合

执法检查机制,查处非法采砂、违法侵占河道、破坏

堤防、倾倒垃圾等违法案件４６件,有力地维护了良

好的河道.忻州重点加大汾河源头保护有执法力

度,认真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确

保了汾河雷鸣寺泉断面水质达地表水Ⅱ类水体标

准,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一直保持

１００％.临汾市加快泉域重点保护区执法整改见

效,郭庄泉域保护区范围涉及的团柏、回坡底、霍宝

干河、力拓、兴盛园、巨丰垣６座煤矿,按照中央巡

视组移交的整改要求,依法依规严格整改,煤矿采

矿许可证已上交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或变

更手续.晋中市结合全市开展的“拆违治乱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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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大整治攻坚行动,全市共拆除河湖违章建筑

７７处,清除河道挖沙取料１０１处、５０多万方,清理

乱倒垃圾９０２处、５３万方、罚款７７．９５万元.

(四)统筹谋划,科学制定以汾河为重点的“七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

１．创新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体制机制.按照省政府安排,自今年年初以

来,由水利厅牵头,省发改、财政、环保、住建、林业、

农业等部门参与,在已批复规划的基础上,研究制

定了«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

本遵循,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以流域为单元开展系统治理,并按照“省级规

划,市县主体,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创新规

划、建管、政策、奖补、生态补偿、责任六大机制,实

施水污染防治、生态补水、河流源头保护、河湖水系

综合整治、地下水超采治理、节约用水六大工程.

通过市场化手段,引进战略投资方,参与以汾河为

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投资主体一

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该«总体方案»已于７

月２７日省政府第１０次常务会、８月２７日省委常

委会议审议通过,９月２６日,省委办公厅、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以厅字〔２０１８〕５４号文联合印发全省

执行.

２．科学编制汾河流域详细规划.省政府已明

确,市县政府是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责任主

体,按照省级统一规划,负责落实辖区内流域生态

修复治理任务,根据建设目标要求,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和年度计划,按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项目实

施.按照省政府安排,今年年初,水利厅已启动了

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将

通过省级统一编制详细规划,明确流域内各市县、

分行业的具体目标任务和项目清单,提出三年滚动

计划,并编制近期重点项目设计方案.２０１８年５

月,水利厅组织有关单位赴沿汾六市开展了«汾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详细规划»编制调研与资料收

集工作,到７月底详规初稿已编制完成,目前正在

开展专家论证,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完成.

３．运用市场化手段,不断创新汾河流域生态修

复与保护投融资模式.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投资大,单靠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工程建设需求.为

切实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省政府坚持政府

与市场两手发力,充分发挥财政“四两拔千斤”的作

用,积极创新市场化运作机制,将以汾河流域为试

点,通过市场化手段,引进战略投资方,组建汾河流

域投资公司,作为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投融资、

建设、运营主体,以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

一体化.按照“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原则,设立

以水资源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省级流域生态保护与

修复专项资金.通过用活土地资源收益,盘活经营

性资产收益,导入多元产业收益,推行政府购买生

态服务和贷款贴息政策等多种途径,确保项目资金

平衡,实现流域投资公司的资金平衡和良性运营.

(五)强化水源保护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１．做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一是从严管

理饮用水水源地排污口设置,对依法设置的排污

口,排污量超规模、排污不达标的追本溯源,查清污

染源,督促排污企业和企业负责人落实治污主体责

任;对非法设置的排污口,坚决予以封堵和取缔.

二是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按照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规定严格执法.三是组织开展饮用水水

源环境状况评估工作,及时将评估中发现的问题通

报有关市县政府,督促加强整改落实.四是建设饮

用水水源地隔离防护工程,有效防止人为等因素对

饮用水源地的影响.

２．进一步强化河源保护力度.一是将汾河干

支流河源保护工作纳入“两山”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实施范畴予以推进,围绕“以改革促增

绿”的总体思路,创新汾河流域林业生态保护与建

设机制,汇集多方力量,实施“十大”工程,２０１８年

在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范围完成５０万亩造林任务,

努力到２０２５年市县流域内基本绿化,构建拱卫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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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母亲河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二是完善汾河干

流源头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适当扩大昌源河、文

峪河２个支流自然保护区范围,加强杨兴河、洪安

涧河２个支流源头生态修复与保护.同时以环保

督查为契机,全面加强源头森林资源管护,重点查

处在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旅游开发、水电开

发等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活动,坚决制止和惩处

查处在保护地内采矿(石)、采砂等行为.三是实施

源头保护生态治理工程.宁武县已投资４５００万实

施汾河源头生态治理水土保持和河道治理工程,综

合治理面积５１７３公顷,河道治理５．３公里;开展天

然林保护、植树造林等生态治理工程,完成造林任

务２．３２万亩,其中人工造林１．８２万亩、封山育林

０．５万亩;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新增水土保

持面积１５平方公里.

３．积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一是自

２０１８年起,省财政部门将汾河源头及上游所属宁

武、静乐和娄烦县,纳入省对县级生态转移支付补

助范围,对三县给予重要水源地补助.二是按照财

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关于建立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的

要求,省财政厅已会同水利、环保等部门就生态补

偿基准、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联防共治等机制提出

初步建议,提请省政府与上下游政府签订具有约束

力的协议,共同推进横向生态补偿,加大对水源地

的保护.三是省环保厅会财政厅制定的«山西省汾

河水库饮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

补偿办法»正在抓紧修订出台.该办法规定,省政

府及太原市将通过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省对

县生态转移支付、设立汾河水库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等方式,对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地娄烦县进行补偿.

该办法实施后,将对包括娄烦县在内的汾河水源地

生态补偿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四是以区域生态

环境综合性指标考核为导向,建立河流水量水质断

面交接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充分

调动市、县政府责任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

生态责任分担、生态利益共享.

(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将针对区域、行

业水生态现状及修复治理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水法

规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

及部门的责任意识,增强广大群众水生态保护观

念.一是面向社会开展日常和集中普法宣传.各

级、各部门以“中国水周”“世界水日”“环境日”“法

制宣传日”等纪念日为契机,利用媒体、报刊、横幅、

传单和标语等形式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及«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山西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宣传

期间,水利厅加印发放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

护条例»单行本３０００余册,并组织全省各级水利部

门走上街头进行集中普法宣传.同时,各级领导积

极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就水生态修复问题为群众答

疑解惑,形成政府与群众、上级与基层的有效互动.

二是加强系统内部从业人员的普法教育.２０１７年

至今,省级组织«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及

相关业务知识学习培训１０余期,市县两级约９０余

期,共计培训相关领导及业务骨干万余人次.通过

培训进一步强化了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及依法行

使职权的法治意识,同时着力提高其水生态修复规

划制定、投融资、工程建设、监督检查等方面的业务

能力,逐步建立一支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且专业

能力、协调能力较强的从业队伍.三是结合“三基”

建设,水利厅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纳入行业管理的基本能力予

以考核.今年６月份以来,水利厅组织的厅直系统

干部专业基本能力测评考试中,均对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了考核,据在线答题及评分情况统计,全厅参

加考试８００余人,优秀率达９０％以上.

二、进一步落实«审议意见»的工作部署

目前,我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虽已

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如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指

出,流域水污染问题依然严峻、资金缺口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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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保护力度亟需加强.下一步,我省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将以省委、省政府两办联合印发的«以汾

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

为主线,按照“省级规划、市县主体,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遵循规律、顺应自然,因河制宜、一河一策,改

革创新、两手发力”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

夯实工作责任,创新工作机制,使汾河水生态得到

全面改观.

(一)总体工作目标

主要目标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１８年到

２０２０年,干流和主要支流不断流,地下水采补基本

平衡,水资源全域化配置格局基本形成,汾河“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目标初步实现;

第二阶段２０２１年到２０３０年,地下水得到有效涵

养,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安全保障能力显

著提升,“七河”基本实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

来、风光美起来”的总目标.

(二)创新工作机制

坚持生态优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眼于解

决钱从哪里来、水从哪里来和如何系统治理等问

题,通过创新规划机制、建管机制、政策机制、奖补

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责任机制等六大机制,用足用

活政策,凝聚治理合力.强化规划的龙头引领作

用,用足用好黄河水,实现污水资源化,恢复河流自

然形态,在已批复规划的基础上,由省级统一组织

编制详细规划,突出生态修复理念提升、生态空间

管控、生态功能保障线划定以及项目实施计划;创

新投融资和建管运营模式,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

引进战略投资方,组建汾河流域投资公司,作为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投融资、建设、运营主体;创新

奖补机制,通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扶持方式,对

生态保护与修复效果好的地区予以资金支持,进一

步调动地方积极性;创新补偿机制,按照“谁受益、

谁付费,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完善生态资源开

发利用机制,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运作渠

道,落实相关措施,建立河流水量水质断面交接机

制,建立流域上下游地区有效协商平台和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创新责任机制,以河湖长制为抓手,

建立“省级抓总、市县抓落实”的河长责任机制,构

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

体系,推行与“河湖长制”相匹配的“河湖警长制”,

依法查处涉河湖违法犯罪行为,营造流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良好环境.

(三)实施六大工程

加快推进水污染防治、河流生态补水、河流源

头保护、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地下水超采治理和岩

溶大泉保护、节约用水六大工程,打好生态建设组

合拳,构建系统治理、整体施策、多措并举的新格

局.突出“治河先治污”,重点在“治本”上下功夫,

切实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重点开展工业、城镇生

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等工作,加快城镇污水管网

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步伐,实现污水资源化,还

河流以碧水清流;坚持“节水优先”,大力推进地下

水取用总量和水位双控体系建设,重点开展高效节

水灌溉、工业和城镇节水、海绵城市建设、雨水资源

利用;优化水资源配置,出台鼓励使用引黄水用于

河流生态补水的电价水价优惠政策,用足黄河水,

用好地表水,涵养地下水,蓄住天上水,充分发挥水

利设施的调蓄功能,不断增加河流生态流量,持续

改善水生态环境.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明确提出,将连续三

年开展«汾河条例»的执法检查工作.流域各级、各

部门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完善保

护规划,落实资金投入,实施水生态工程建设,强化

水污染治理,推进产业升级,加大执法监督及问责

力度,全力确保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既定目标

任务的全面落实,早日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

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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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２０１８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会后,由我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

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检查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６月１３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研究同意将«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

１０月８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收到省政府办公

厅晋政办函〔２０１８〕１１１号函(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报省水利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函)后,李仁和秘书长

当即批转我委办理.

经认真研究,我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及该审议意

见的研究处理工作,对审议意见提出的六个方面的

意见建议明确了具体解决的举措和完成时间,对反

映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研究处理工作积

极主动、初见成效,对实现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

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目标,是一次有力的促进.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安排,从今年开始,我

省将连续三年开展«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

护条例»执法检查,审议意见的落实整改情况将是

今后执法检查的重点.建议将省人民政府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和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同时,我委将适时对审议意见的具体落实情况依法

进行跟踪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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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的安排,８

月至１０月,内务司法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

人员、省人大代表就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开展了深入调研.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悦娥带队赴省高院听取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深入临汾、晋中、晋城,听

取３市７县(市、区)法院及政府相关部门情况汇

报,与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成员单位、基层法官、

律师、人大代表进行座谈,实地查看基层法院执行

指挥中心运行情况,组织各级法院填写执行未到位

案件和终结本次执行案件(指在法定的执行期限

内,采取各种执行措施,都无法执行完毕,暂时做出

的结案处理,待发现有财产后予以恢复执行)统计

表,详细了解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

情况.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

执行难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对解决执行难作出具体

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加

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

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２０１６年３

月,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上庄严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２０１６年

以来,全省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最高法院

关于解决执行难的决策部署,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夯实责任,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

(一)凝聚工作合力

省委高度重视解决执行难工作.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多次就执行攻坚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省委建立了由省委政法委牵头,

各执行联动相关单位参加的执行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组织召开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和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动员部署会.省委法治建

设领导小组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

行难的意见»,提出了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总体目标,具体任务和责任分工.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高度重视,统一思想认识,加强

组织领导和机制建设,为执行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与保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对法院发挥主办作

用、各有关部门协同作战、人大常委会加强监督等

方面作出规定.各级法院充分发挥主办职能,成立

了由院长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订

«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责任状»,落实

“一把手”的执行攻坚责任;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

公安厅、省发改委、省国土资源厅先后出台«关于办

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关

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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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等文件.省高院与省委宣传部、省银监局、

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建立“晋立信”失信被执行

人曝光平台;全省累计对１５９９万名被执行人发布

限制消费令,将１７５９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黑

名单”,合力攻坚“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二)扎实开展专项行动

省高院采取一系列工作措施,狠抓工作推进和

目标责任落实.先后１７次召开全省法院执行攻坚

动员会、工作部署推进会、视频调度会,部署攻坚任

务;在全省部署开展了由“关键决心”“联合利剑”

“法治力量”三个百日行动、十五项任务目标组成的

“执行攻坚跨年大行动”,执行办案质效显著提升.

今年１１月以来,制定«全省法院落实最高法院、省

委工作要求,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总攻行动方

案»,提出三十五项总攻阶段具体行动措施,明确了

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全面攻坚执行难.

(三)推进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

省高院优化执行权的科学配置,推行审执分离

执行机制改革,建立以法官为主导的执行团队,强

化执行办案司法责任.省高院党组制定下发«全省

法院执行质效指导性指标的意见»,解决了长期以

来执行工作简单套用审判工作考核指标,单纯追求

结案率,背离执行工作实际特点规律的痼疾.全面

建立实施对各市执行质效、综合管理指标每１０天

排名通报制度,确定六项重点质效指标,对全省

１３４家法院执行质效进行动态大排名大通报.同

时,对信访案件化解、执行案件转破产、打击拒执犯

罪等弱项短板工作进行阶段专项通报.省高院先

后两轮派出院级领导,分赴各地实施分片包市督

导.省高院执行局组建北中南三个战区督导组,开

展巡回蹲点督导,促进了执行攻坚各项职责任务有

效落实.

(四)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各级法院积极推进网络查控系统建设.现已

形成可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金融理财

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１６类信息的信

息网络,有效克服了传统查控方式严重局限弊端.

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及时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推送

到“信用山西”联合信用惩戒信息共享平台,加大限

制高消费力度,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

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２０１６年以来,对被执行

人实施拘留３８９４人、限制出境９８人、罚款１５８人、

移送拒执犯罪５８１案,当事人提起自诉９５案,目前

已宣判构成拒执犯罪１５０案,形成了打击逃避、规

避执行行为的较大声势.

落实执行行为、案卷卷宗、系统录入“三统一”、

线上线下办案“两同步”,运用信用化办案系统对执

行活动３７个办案节点实时开展全流程监管.同时

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２０１７年３月以来,全省共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９８９１次,成交量１３７４件,成交

额２８８３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８７７６万元,有效

破解了传统拍卖财产评估处置慢、廉政风险高等问

题,全省法院执行办案司法拍卖违纪违法“零投

诉”.

(五)全力提升办案水平

省高院全面部署各级法院对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

部已结案件开展“回头看”“回头办”,不规范的行为

逐项整改,不合格的案件恢复办理.今年１－１０

月,已恢复执行１９３３２案,同比增长１６倍,执行到

位标的８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５４倍.省高院执行

局成立监管组,每周随机抽取各中院超期未结案

件、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终结执行案件进行到案、到

人精准通报.发布执行工作“六不准”纪律要求,向

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严肃査处违法违纪行为,

全面加强执行办案和队伍作风纪律建设.

今年１－１０ 月,全省新收执行案件结案率

７８５％,同比提高１９１％.其中,首次执行案件实

际执结率５１３％,同比增长２４６％;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案件比率２４％,同比下降５９％.执行到位金

额１２４９亿,同比增长７１６％;结案平均用时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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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２３７天/件缩短到今年的１２８天/件,同比减少

４６％.经过努力,根据最高法院通报,今年我省法

院执行办案工作取得了各项质效指标明显进步、全

国位次明显提升的良好态势.

二、存在问题

(一)攻坚执行难的决心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些法院领导,特别是有些“一把手”,政治站

位不高、思想认识不够,对“基本解决执行难”重大

决策部署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不到位,仍然明显

存在“重审判、轻执行”的工作思维,对执行工作面

上部署要求多,用心用力沉入一线抓得少.有的认

为执行难是几十年的老大难,对两到三年基本解决

信心不足;有的认为执行难病症在法院,病因在社

会,强调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不完善、强制执行法律

法规不健全等外部环境因素多,执行攻坚的工作举

措和工作力度不到位.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６年以

来,晋中、忻州、大同、临汾、阳泉５市终结本次执行

案件和未执行到位案件数量达２１９４４件,其中应执

行的标的为２７６亿元,执行到位为３９４亿元,到位

率为１４２２％,执行到位率和执行质效还需大力

提升.

(二)执行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全省法院系统对执行队伍建设普遍重视不够.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有３０名执行局局长长期空

岗,三分之二的法院执行人员配备没有达到中央明

确的“执行人员不少于法院编制总数１５％”的要

求.今年下半年,经过省高院党组的强力督促问

责,法院执行人员数量的配备虽然达到了底线要

求,但一些法院执行岗位法官的配备仍然没有达到

要求,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目前,全省执行案件数

量已经占到法院案件总数的３０％以上,执行法官

人均结案数是审判部门法官人均结案数的３倍以

上,加之执行案件程序节点多、外勤事务多、协调攻

坚难度大,执行工作案多人少的矛盾虽有一定改

善,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多数法院执行人

员年龄老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弱,一些基层法

院没有专职的信息技术运行维护人员和网上办案

流程监管人员,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的执行案件流

程信息管理系统作用的发挥.

(三)强制措施运用需要进一步加强

强制性是执行工作的基本属性.多年来全省

法院执行办案中普遍存在考虑社会稳定因素多,担

心矛盾激化的顾虑,多采取协调、沟通、和解等办案

方式,综合运用拘传、罚款、拘留、移送等强制执行

手段不够,主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少,特别是

强制腾房、腾地、清场等集中执行行动开展少.民

事诉讼法第２４１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

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

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

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调研组对５

个市中级法院、５７个县级法院的统计情况看,有２５

个县级法院未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要求被执行人

报告财产.其他法院报告财产数量为８２５２件,对

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措施的２０件,拘留的５７８件,分

别占终结本次执行及未执行到位案件的 ４％ 和

３７６％.今年执行攻坚开展以来,依法打击力度和

专项集中行动明显加强,但采取拘留、罚款、搜査、

判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案件比例偏低,尚

未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人员形成强力震慑.

(四)执行指挥工作机制作用发挥需要进一步

加强

最高法院强力推进构建执行工作“统一指挥、

统一协调、统一管理”的管理机制,我省法院虽全部

建成了执行指挥中心,但有些法院不能有效落实省

高院明确的执行指挥中心１９项职能作用,执行案

件全流程监管、执行质效动态分析考核、执行行动

统一指挥协调等“三统一”监督管理机制构建慢、作

用弱,实时开展督办、委托、协作、信访、监管等工作

不深入.

(五)联合惩戒体系作用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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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

见»,规定了１１类１５０多项惩戒措施,涉及出行、旅

游、投资、置业、消费、金融、网络、教育等经济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省高院已将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推送到“信用山西”信息共享平台,但相关联合

惩戒单位目前尚未全部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嵌入本单位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未能实现对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自动

监督、自动惩戒,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

惩戒体系还未完全落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还

未真正实现.

三、工作建议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去年９月

在省高院调研时提出,“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认

真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藩蓠”.今年４月、７月又两次对执行攻坚工作作

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基本解决执行难是我们向

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兑现.此事不能只

靠法院一家,党委政府要重视,提供支持保障”.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各级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切实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基本

解决执行难”是党中央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履行司

法职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重要职责,进一步提升

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各级法院在攻坚决胜阶段

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心思、采取更实的举

措,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执行攻坚的实际成效.同时

要加大对执行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理性认识

执行工作,正确对待“执行不能”,增强自觉承担商

业风险、交易风险或者法律风险意识.加强法治宣

传和社会诚信教育引导,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重法

律、尊重司法、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提高公民法治

意识,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努力营造合力破解

执行难的社会舆论氛围.

(二)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

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抓实执行指挥中

心实体化运行和监督管理职能发挥.继续探索推

行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推行执行案件流程分段集

约工作模式,集中行使网络查控、财产查扣、评估拍

卖、款物管理等执行业务,明确各执行团队类案办

理职权任务,通过优化办案流程和攻坚机制,加强

监督效能和管理水平.要高度重视执行案件源头

治理,加大诉讼保全适用力度,综合运用各类强制

执行和财产调查手段,严格规范管理终本案件,强

化立审执协调配合,严格案件执行依据实质性审

查,对于生效调解、判决文书内容不具体、不明确难

以强制执行的,依法及时驳回执行申请,建立运行

倒逼提升案件审理判决质量的制度机制.加大对

被执行人新型规避行为的研究,制定针对性强的打

击措施,提升执行案件执结率.

(三)进一步加强执行队伍建设

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切实转变观念,下大气

力明显改善执行队伍数量、年龄、能力结构,按要求

配备执行员额法官.要认真提升办案质量效率,树

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执

行队伍纪律作风建设,加强业务学习培训和经验交

流,认真落实«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

和省高院执行工作“六不准”.要强化上级法院对

下级法院的监督管理,加大执行公开力度,畅通当

事人与法官的沟通渠道,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

规范.

(四)进一步提高联动惩戒实效

各级政府要主动加大对涉党政机关、涉村(居)

两委等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自觉清偿欠款力度,督

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各级财

政部门、人力保障部门要在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应

用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

用,加快推进各联合信用惩戒单位将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嵌入本单位管理、审批、工作系统,高效开

展失信惩戒工作,形成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强大震

慑,推进诚信山西、法治山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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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社

会科学普及条例(草案)»的议案

二、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

六、审议和批准«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七、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太原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的决定»

八、审议和批准«大同市御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

九、审议和批准«大同市文瀛湖保护条例»

十、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条例›

的决定»

十一、审议和批准«忻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晋中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六、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例»

十七、审议和批准«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

定»

十八、审议和批准«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修

复与保护条例»

十九、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书面)

二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全

省环保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

二十二、审议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二十三、审议关于省政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

况的报告

二十四、审议关于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六、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七、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八、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书面)

二十九、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书面)

三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

情况的报告(书面)

三十一、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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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２７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草案)»

的议案;二、审议«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三、

审议«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四、

审议«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五、审

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办法(修订草案)»;六、审议和批准«太原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七、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老年人权益

保障办法›的决定»;八、审议和批准«大同市御河流

域生态保护条例»;九、审议和批准«大同市文瀛湖

保护条例»;十、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

条例›的决定»;十一、审议和批准«忻州市养犬管理

条例»;十二、审议和批准«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

例»;十三、审议和批准«晋中市燃煤污染防治条

例»;十四、审议和批准«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十五、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十六、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

例»;十七、审议和批准«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十八、审议和批准«运城市涑水河流域生态

修复与保护条例»;十九、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二十、审

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七五”普法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全省环保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二

十二、审议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二十三、审议关于省政府

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报告;二十四、审议关于

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二十

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二十六、

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二十

七、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二十

八、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十九、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三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

理情况的报告;三十一、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１１月２７日上午,本次常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

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华

龙作的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草案)»修改情况

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

法制委员会委员袁进作的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冯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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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

应急管理厅厅长薛军正作的关于省政府履行安全

监管职责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农

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

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开发区条例(草案)»及其修改情况的报告;审议«山

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

的报告;审议«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十

三部地方性法规和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及批准决定

草案(书面).

１１月２８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俊明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岳普煜作的关于全省环保执法检查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作的

关于检查“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

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张云泽作的关于«山西省社会

科学普及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福明作的关于«山西

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听

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明作的关于全省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书面);

审议«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草案)»和其说明

及研究意见的报告.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卫小春主持.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李连宁主讲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做

好新时代的人大工作».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主持.会议听取了被提请任

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常务副省长林武作的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工作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明作的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崔国红

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

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审

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审议关于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

况的报告.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法制委员会委员

袁进作的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

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

条例(修订草案);听取了法制委员会委员冯建平作

的关于«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案)»主要

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修订

草案);听取了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主要

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修订

草案).

联组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检查

“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全省环

保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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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３０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省

政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

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

作报告.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山

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

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太原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的决定»«大同市

御河流域生态保护条例»«大同市文瀛湖保护条例»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

市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条例›的决定»«忻州市养犬

管理条例»«吕梁市电梯使用安全条例»«晋中市燃

煤污染防治条例»«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晋

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

条例»«运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运城市涑

水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

了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

过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会员关

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

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向通过任命的省

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孙洪山、省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顾昭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成斌、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阎默彧、省人

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

岳红、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王志刚、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秦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闫绪

安颁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集体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１人,实出席５５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卫小春、李悦娥、

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李仁和,委员于亚

军、王卫星、王安庞、王宏、王继伟、王联辉、王斌全、

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锡锋、乔

光明、刘本旺、刘美、闫喜春、汤俊权、李亚明、李栋

梁、李俊林、李高山、李效玲、李福明、杨志刚、杨增

武、张华龙、张李锁、张高宏、张葆、张锦、陈继光、陈

跃钢、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金

刚、郭新民、黄卫东、黄巍、梁若皓、梁俊明、董岩、韩

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委员王利波、王启

瑞、吴玉程、赵向东、赵建平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副省长林武、刘新

云,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陈学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朱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副检察

长崔国红,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各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

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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